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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 

鐵路系統為公共運輸中非常重要的運具之一，由於其具有高運輸

及能源效率，因此受到重視的程度日益增加，然而也因其載運旅客量

大及高動能之特性，一旦發生事故往往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

對社會也產生嚴重衝擊，故近年來先進國家鐵路系統均發展以風險式

與自主式為基礎的安全管理制度。

檢視我國鐵路系統之臺鐵、高鐵、捷運、森鐵、糖鐵的營運情形，

近年比較重大的事故包括有：森鐵 2011 年樹幹斷裂擊中車廂導致翻覆

造成 5 死 113 傷、臺鐵 2012 年埔心平交道自強號太魯閣列車撞上闖越

平交道的砂石車造成 1 死 22 傷、臺鐵 2013 年南迴線列車因土石流衝

擊造成 17 人傷及機具毀損、臺鐵 2014 年自強號撞擊路線上維修的道

班工造成 2 死，為了避免這些憾事一再發生，實有必要強化現行鐵路

安全管理制度，以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和暢通。

再者，圖 1.1所呈現的是國際鐵道聯盟（International U nion o f 

Railways）安全資料庫事件報告（Safety Database Activity Report，2011

年版）中，2010 年 21 個會員國中造成人員死亡或重傷之行車事故平

均致死率為每百萬行車公里 0.30 人死亡，若與臺鐵在 2010 年之行車

事故致死率為每百萬行車公里 1.49 人相較，各會員之致死率優劣由低

至高排列，臺鐵局排名介於第 19 名至第 20 名之間，高鐵因無人死亡

排名併列第 1，若臺鐵與高鐵合併計算，則得到每百萬行車公里約 1.11

人死亡，排名第 18 名至第 19 名之間，表示我國在鐵路安全品質上，

仍有改善的空間可減少鐵路危險發生，進而避免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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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42]本研究繪製 

圖1.1 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基礎示意圖 

本研究主要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角度來思考，蒐集國內外鐵路

運輸業在風險管理、組織制度監督、人因安全管理與整體安全文化等

方面可借鏡之處，例如鐵路監督管理制度由過去的被動式、反應式與

處方式的監督管理制度，轉變為自主式、預防式與風險式的監督管理

制度，並且以業主為主、危害預防、風險管理與安全驗證等為重點。 

圖 1.2則說明如欲確保鐵路運輸安全，必須要有明確的風險式與

自主式安全管理策略，透過安全管理報告與安全相關文件之定期提

送，特別是該報告若能強化風險模式中的風險辨識、風險分析與評量、

風險處理與管理監督改善之循環改善作業，將可大幅改善高風險之危

害，包括事前採取預防性的措施來降低危害的發生，或者減輕事故的

嚴重程度；此外，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也必須架構在完整的「安

全資料」與有效的「安全績效指標」之上，透過已發生的事件與事故

來對症下藥，進而形成一種風險式、預防式與自主式的安全監督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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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1.2 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基礎示意圖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回顧運研所既有「鐵路安全績效指標」與「風險管理應用

於鐵路運輸安全」之研究成果，同時參考「台北市營業衛生自主管理

手冊」以及英國之「BS88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對風險式與自

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進行實務之調查與分析，目的是期望能找出國

內鐵路營運業者（臺鐵、高鐵、捷運、林鐵、糖鐵）在風險式、自主

式安全管理上之差異與落實程度。此外，研究過程中除了回顧國內外

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監督管理的現況作法外，也擬定適用國內鐵路營

運業者之安全管理報告的架構與範本，並針對安全管理制度提出未來

之對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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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鐵路運輸之安全管理制度議題，因此研究範圍

著重在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經驗、作法與發展趨勢；研究對象則以國

內鐵路營運業者（臺鐵、高鐵、捷運、林鐵、糖鐵）為主，並輔以可

找到的國外案例進行探討。 

1.4 研究內容與項目 

本研究完成之內容與項目包括： 

1. 蒐集回顧整理並分析比較國內外政府與鐵路營運業者推動風險式

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經驗、作法與發展趨勢，包括有： 

(1) 分析國內外政府與鐵路營運業者將風險認知、風險評估、風

險控制等風險管理重要措施納入安全管理制度中之推動關鍵

因素、作法與發展趨勢。 

(2) 探討國內外政府與鐵路營運業者推動鐵路運輸業內之安全自

主管理系統，亦即就安全政策、組織人力、制度規章、計畫

實施、績效稽核、系統評估等層面之經驗、作法與發展趨勢。 

(3) 探討國內外政府與鐵路營運業者透過管理行為將鐵路營運業

者組織中可能引起危害之因素予以排除，俾確保鐵路營運業

者之組織得以安全之運作，即「辨識危害」、「控制危害」

及「持續改善」等安全管理做法。 

(4) 探討國內外鐵路營運業者採自主式預防鐵路事故，使鐵路營

運業者經營者認知到確保安全責任與義務，宣示安全管理基

本方針，確立鐵路營運業者安全管理體制，進而釐訂具體的

鐵路安全管理計畫，落實安全管理事項並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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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討國內外政府與鐵路營運業者在鐵路系統或服務之規劃、

設計與營運等階段時，致力控制或避免潛在危害人民生命財

產事件之發生，並鼓勵與促成其降低風險或提升安全事件。 

(6) 探討國內外政府、鐵路運輸系統及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監督

管理組織與工作、安全管理法規、風險管理、自主管理與安

全認證等監理制度相關基礎資料，以及安全資訊之通報與處

理、安全指標與標準、安全改善與評估等實務資料蒐集與彙

整。 

2. 檢視我國鐵路營運業者（臺鐵、高鐵、捷運、林鐵、糖鐵）安全

監督管理的現況，並比較其與執行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

制度的差異與落實程度。 

3. 提出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對策與作法，包括

有： 

(1) 探討鐵路營運業者將風險認知、風險評估、風險控制等風險

管理重要措施納入安全管理制度中之對策與作法。 

(2) 探討鐵路營運業者落實自主式安全管理系統，亦即就安全政

策、組織人力、制度規章、計畫實施、績效稽核、系統評估

等層面之對策與未來作法。 

(3) 探討如何加強落實臺鐵之風險管理作業，以及如何持續檢討

修正高鐵與捷運系統之風險管理作業。 

(4) 探討先進國家政府的鐵路安全監督管理制度，與鐵路運輸業

之鐵路安全管理經驗，並以「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或「危害管理」（Hazard Management）作為國內鐵路安全管

理基礎之制度。 

(5) 探討落實自主管理機制，推動風險管理與強化內部稽核。 

(6) 探討持續強化鐵路機構之自我管理、訓練與紀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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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探討規範鐵路營運業者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並擬定撰寫指引

及其範例。 

(8) 探討於法規中要求營運者設置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

制度，以及其具體法規修正建議。 

4. 辦理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訓練課程。 

5. 邀請臺鐵、高鐵、捷運、林鐵、糖鐵等鐵路安全專家出席工作會

議，並向鐵路實務業界及鐵路學者專家請益，使本研究案之建議

具體可行。 

6. 發表學術論文並撰寫成果報告。 

1.5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首先回顧運研所過去的研究成果，並探討鐵路安全管理制

度之經驗、作法與趨勢發展，以及鐵路系統安全管理現況與其落實程

度，經與鐵路安全專家討論後，提出國內鐵路系統安全管理制度之對

策與未來作法，同時研擬鐵路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手冊，並以阿里

山森林鐵路為範例進行安全管理報告之撰寫，最後提出現有法規修正

建議，以建立安全管理之整體性，其研究流程如圖 1.3所示，說明如下。 

1. 運研所既有鐵路安全研究成果之回顧與更新 

首先回顧過去的研究成果，包括有：2007 年建立臺鐵安全績效指

標之研究、2010 年~2012 年風險管理應用於鐵路運輸安全之初探－風

險辨識、風險分析與評量、風險處理與管理監督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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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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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式預防作法

期
中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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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式安全管理

撰寫安全管理
報告-以阿里山
森林鐵路為範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1.3 研究流程圖 

2. 文獻蒐集與整理 

(1) 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經驗、作法與發展趨勢 

透過鐵路系統實務案例之探討能更清楚地說明其發展趨

勢，故本研究蒐集國內外鐵路業者在安全管理制度上之經驗、作

法，同時觀察其發展趨勢。 

(2) 運輸政策白皮書-運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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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實際上

就是要落實運輸政策白皮書在運輸安全之施政目標，因此研究過

程中回顧運輸政策白皮書在運輸安全分冊內的行動綱領。 

(3) 國內鐵路系統安全管理制度之現況、差異與落實程度 

蒐集國內鐵路系統（臺鐵、高鐵、捷運、林鐵、糖鐵）於安

全管理上的特性，像是安全管理體系、組織與工作…等可蒐集到

之項目，並分析比較彼此間的差異與落實程度。 

(4) 安全報告架構範本回顧 

蒐集國外鐵路安全報告書（英國、美國、日本、澳洲、紐西

蘭、捷克）及年度安全績效報告撰寫指引手冊（澳洲、英國），

並對照國內法規要求欲繳交「安全管理報告」之五大項內容要

求，並分析其架構與內容安排間之差異，以提出國內「安全管理

報告」撰寫內容建議。 

3. 提出鐵路系統安全管理制度之對策與未來作法 

本研究透過鐵路營運業者既有的安全管理作法，延伸探討如何落

實自主安全管理系統，同時透過鐵路安全專家會議的腦力激盪，提出

適合的對策與未來作法。 

4. 研擬鐵路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與現有法規修正建議 

考量目前國內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制度仍以符合「法規」為

基礎的規範管理方式，仍尚未全面從組織的安全績效著手，因此本研

究透過鐵路安全專家會議的腦力激盪，探討如何從法規中來要求營運

業者設置風險式與自主式的安全管理制度，並研擬出適用國內鐵路營

運業者之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手冊，透過安全管理報告內容的要

求，以達到鐵路監理機構有效監督鐵路營運業者落實自主管理之效

果，最後並提出具體的法規修正方向建議，供未來修法時能有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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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撰寫投稿論文 

本研究成果於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14 年之年會暨學術論文國際

研討會中，發表「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之回顧與案例分

析」論文，並收錄於論文集中。 

6. 辦理教育訓練 

本研究於 2014 年 11 月 07 日，當日上午及下午分別於林務局嘉

義林區管處及臺鐵局阿里山車站辦理「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

制度」之教育訓練課程，課程共有三大主題，分別為「風險與自主式

鐵路安全管理制度實務」、「出軌事故之原因與後果分析」及「風險

管理於鐵路運輸安全之應用」。該次會議主要邀請國內鐵路業者專家

參與，除分享研究成果與經驗外，同時亦汲取實務專家的建議與改善

經驗，使研究成果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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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文獻回顧 
與鐵路安全風險相關之報告如交通部運研所「臺鐵安全績效指標

之研究」、「風險管理應用於鐵路運輸安全之初探」等研究成果，交

通部之「運輸政策白皮書」鐵路分冊；此外，與自主式相關之文獻如

台北市「營造業衛生自主管理系統」與英國 BS8800「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標準」等報告，本研究在回顧上述文獻後，分別針對「名詞定

義」、「安全績效指標」、「安全監理與安全管理」、「風險式安全

管理」、「自主式管理」說明如下。 

2.1 名詞定義 

1. 事故與事件 

對鐵路系統來說，事故之定義為實際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

或環境破壞的情事；事件則定義為不會造成實質損害，但會對鐵路系

統的營運與安全造成影響的情事。 

根據 2012 年交通部發布實施的「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1 條、122-2

條與 122-3 條，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異常事件的定義大致

如下： 

(1) 重大行車事故：列車或車輛於正線發生衝撞、出軌或火

災。因列車或車輛運轉造成死亡或 3 人以上重傷之事故。 

(2) 一般行車事故：列車或車輛於側線發生衝撞、出軌或火

災。列車或車輛於平交道與道路車輛或行人發生衝撞或碰

撞。因列車或車輛運轉造成人員受傷之事故。因列車或車

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變造成設備或結構物新臺幣 150 萬元以

上之損害，或 1 小時以上之運轉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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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鐵路行車異常事件：指列車或車輛運轉中遇有下列情事，

未造成前二條所定行車事故者，包括列車或車輛分離、進

入錯線、冒進號誌、列車或車輛溜逸（指列車或車輛未經駕

駛員或相關人員操作控制）、違反閉塞運轉、違反號誌運

轉、號誌處理錯誤、車輛故障、路線障礙、電力設備故

障、運轉保安裝置故障、外物入侵、危險品洩漏、駕駛失

能、天然災變、列車取消、其他事件。 

2. 危害 

EN50126 對危害的定義為：可能直接導致人員受傷的情事，另根

據 EN50129 所述：「危害乃可能直接造成事故的情事」，故將危害視

為事故發生前最後一個演變情境，若再滿足某些條件則將導致事故發

生。有關事故、事件(其中虛驚事件係指嚇一跳，但是沒有到危害的等

級。)、與危害的關係如圖 2.1所示： 

事件(虛驚) 危害 事故
 

資料來源：[127, 128, 129]及本研究繪製 

圖2.1 事件、危害、事故的關係示意圖 

3. 風險 

EN50126 將風險定義為：危害之發生機率（Probability）或頻率

（Frequency）與嚴重程度（Consequence）的組合。 

4. 列車危害 

在非自然環境下，造成可能會導致列車或鐵路車輛損壞的危害。 

5. 移動危害 

在非自然環境下且無列車或鐵路車輛損壞情形時，在列車上發生

或與列車營運相關的危害。 



 2 - 3 

6. 非移動危害 

在非自然環境下且無列車或鐵路車輛損壞情形時，不在列車上發

生且與列車營運無關的危害。 

7. 安全 

安全的自然屬性，較著重在非人為故意因素，例如：鐵路系統之

防火、防機械故障、防天然災害。 

8. 保全 

安全的社會屬性，較著重人為故意因素，亦稱保安，例如：鐵路

系統之防盜竊、防搶劫、防破壞。 

9. 安全報告 

是一種系統安全性的論證方法，廣泛應用於鐵路系統中，透過安

全報告的檢討，可儘量的避免事故發生，或者降低事故對人或環境造

成的嚴重程度。 

2.2 安全績效指標 

安全績效指標乃營運單位發現潛在危險的手段之一，制定有效的

安全指標除了可供鐵路營運業者改善自身安全外，亦可透明化安全資

訊讓社會大眾了解切身相關的安全議題，且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

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因此需要有系統地蒐集、儲存、與分析安全資料。

如圖 2.2所示，在計畫、執行、考核、與改善的管理循環中，可以利用

安全績效指標，說明安全目標的意義、安全績效的成績、以及安全改

善之方向。 

發展績效指標或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

是績效管理的重要課題，在企業管理領域中有深入的探討，以多年來

企業高度使用之「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為例（Kaplan, 

1992），在平衡的多項觀點下，思考企業目標、經營策略、關鍵成功

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進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然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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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績效指標處理的是安全或風險資料，應以風險管理之觀點進行，亦

即以排除營運過程中偏離正常的事件，作為達成安全績效之手段。營

運過程中偏離正常的事件，依據損害程度可以分為許多層次，如圖 2.3

之冰山圖所示，包括：偏離（Deviation）、虛驚（Near-Miss）、事件

（Incident）、事故（Accident）等。先進國家之鐵路安全監理早期僅

有要求「事故分析」的規定，後續則進而要求鐵路營運業者蒐集、紀

錄、儲存、分析、檢討各種營運過程中偏離正常的事件。 

 
資料來源：[125]及本研究繪製 

圖2.2 安全指標之功能 

 
資料來源：[125]及本研究繪製 

圖2.3 偏離正常事件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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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一件危險事件（Hazardous Event），安全績效指標可以分為

「結果指標」顯示該事件過去或現在之狀態，或「領先指標」說明該

事件未來之可能狀態。在圖 2.3中的每一個層次裡，都可以建立安全績

效指標反映該層次之狀況，前層次之績效指標是後層次課題之領先指

標，如圖 2.4所示。 

 
資料來源：[125]及本研究繪製 

圖2.4 安全績效指標之層次 

2.3 安全監理與安全管理之關係 

2.3.1 政府之鐵路安全監理制度 

政府的安全監理是建立在法規的基礎上，主要目的是確認業者的

安全水準符合法規的要求，較不著重在如何達到安全目標的過程，其

相關的特性如下： 

1. 政府必須制定安全監理法規，並依法貫徹安全監理工作。 

(1) 狹義而言，鐵路安全監理工作以監督、稽查、與糾正等監

理法規之制定與執行為主，惟我國鐵路安全監理法規的內

容與歐美等國有相當大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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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義而言，任何有助於提升鐵路產業系統安全之活動，都

是政府鐵路安全監理制度考量與推動之工作，包括安全管

理知識之傳播，安全管理技術之訓練，安全意識之宣傳，

安全規範與手冊之制定等。 

2. 英美等國家鐵路安全監理制度之執行依據是鐵路法規下所制定

之安全監督規則或辦法；其中，系統安全要求之重點包括：安全

管理系統、系統安全認證、風險或危害管理、安全關鍵工作等。

這些基本要求可以確保與提升高風險產業之安全績效。 

3. 歐盟國家之鐵路監理制度中，政府利用安全指標確定鐵路營運業

者們必須達成之基本的共同安全目標，也利用安全指標衡量與檢

討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績效。例如，英國鐵路營運業者之年度安

全報告中，必須詳列兩百多個安全指標數據。 

4. 英美等國家除了要求鐵路營運業者蒐集、整理、與檢討安全資料

外，並公開鐵路營運業者的安全資訊，讓民眾了解切身相關的安

全議題，也可以藉由市場機制促進業者提昇安全。 

2.3.2 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制度 

業者的安全管理著重的是達成安全目標的過程及方法，屬於業者

內部的管理機制，其特性如下： 

1. 鐵路營運業者必須對安全課題，正式並有系統的關心、探討與處

理，亦即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同時定期地檢討安全績效、研擬安

全計畫、與彙整安全改善之成果報告。 

2. 鐵路營運業者常利用安全指標進行安全管理中的目標管理與績

效管理，其中安全指標之內容可以是程序性之領先指標或成果性

之落後指標，安全指標也是業者管理實務中關鍵績效指標（KPI）

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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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進國家之鐵路名詞與指標均有明確的定義，安全資料之蒐集、

分類、整理、與分析亦有嚴謹與數位化的程序。例如，英國鐵路

常用之安全事件指標有一百多個，另國際鐵道聯盟（UIC）則建

立了可以做標竿分析之安全資料庫。 

4. 從紐約地鐵 2005 年之安全促進計畫中得知：量化安全目標與質

化安全目標都應用於各單位之安全課題中。 

5. 從台北捷運 2003 年推動營運可靠度管理個案中證實：明確之安

全目標與安全責任，提升了安全意識與安全績效。 

2.4 風險式安全管理 

以下分別就風險管理規範、風險辨識、風險分析與評量、風險處

理管理監督與管理改善進行說明。 

2.4.1 風險辨識 

本節回顧危害辨識方法、危害辨識項目更新與危害登錄表。 

2.4.1.1 危害辨識方法 

危害辨識的方法眾多，包括經驗導向的「腦力激盪法」、「類似

系統比較法」，與結構化思考的「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HAZOP）」、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MEA）」...等，各方法分別從不同的角度

來思考系統潛在的危害，大致可將其區分為歷史回顧、現況評估與未

來預測三類，如圖 2.5所示。須特別說明的是，無論採用何種方法都還

是可能存在未被發現的危害，管理者應根據系統運作狀態，持續追蹤

檢討異常事件方能使潛藏風險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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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曾發生哪些事故

類似系統比較

歷史事故、虛驚資料

專家經驗討論

現況作業下可能
發生哪些危害

情境分析

工作與危害分解結構

檢核表分析

危害與可操作分析

情境分析

What-If分析

汰換或更新設備
可能造成的危害

危害危害

歷
史
回
顧

現
況
評
估

未
來
預
測 潛藏危害

 
資料來源：[127]及本研究繪製 

圖2.5 危害辨識方法 

2.4.1.2 危害辨識項目更新 

危害辨識係一持續進行之作業，因此在辨識過程中若有更適合的

分類方式，或者因其他類似系統發生原先並未考量過的情形時，應將

危害項目更新。經歸納可知危害項目更新的頻率大致可分為定期與不

定期 2 種方式，說明如下： 

1. 定期更新 

(1) 依據風險等級高低，每 1~5 年定期重新檢視危害項目。例

如：高風險危害可每年檢視、中風險危害每隔 3 年檢視、低

風險危害每隔 5 年檢視。 

(2) 每年安全績效發生異常時，重新檢視。 

2. 不定期更新 

(1) 系統發生重大事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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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鐵路系統發生重大事故時。 

(3) 系統有重大改變或重置更新時。 

(4) 社會大眾有新的期待與要求時。 
 

以表 2-1英國的安全風險模式（Safety Risk Model, SRM）為例，

自 2001 年 1 月 SRM1.0 發佈後，陸續都有資料、模式或危害分類的更

新，至 2013 年為止已經改版至 SRM8；而表 2-2之臺鐵安全危害項目

自 2010 年發佈後，截至 2012 年 6 月也改版過 2 次。 

表2-1 英國安全風險模式版本更新對照表 

版本 發佈時間 備註 

1 2001 年 1 月 首次發佈 

2 2001 年 7 月 第 1 版第 2 刷 

3 2003 年 2 月 資料更新、模式精進與危害分類更新 

4 2005 年 1 月 資料更新與模式精進 

5 2006 年 8 月 資料更新、模式精進與危害分類更新 

5.5 2008 年 5 月 部分資料更新、等效死亡數值變更 

6 2009 年 1 月 資料更新、模式精進、風險基準值公布 

6.5 2011 年 1 月 模式精進 

7 2011 年 7 月 資料更新 

7.5 2012 年 6 月 資料更新、模式精進 

8 2013 年 9 月 資料更新、模式精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2-2 臺鐵營運安全危害版本更新對照表 

版本 發佈時間 備註 

1 2010 年 11 月 首次發佈，營運安全危害項目 113 項 

2 2011 年 11 月 更新危害項目為 119 項 

3 2012 年 6 月 更新危害名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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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危害登錄表 

危害登錄表是國內外鐵路系統用來進行風險管理的文件，除了收

錄經辨識之危害訊息外，同時也有助於監控危害管理，更針對安全分

析及風險減緩或控制措施加以記載，以確保危害持續受到適當控管。

一般而言，危害登錄表建議包含的功能項目可參考表 2-3所示。 

表2-3 危害登錄表之功能項目 

功能 內容 

說明 撰寫文件說明 Written document 

日誌 

日期 Date 
登錄號碼 Entry number 
管理或登錄人員 Person 
修改原因 Description of change – Cause 
參考文件 Referenced documents 

危害資料 

參考編號 Referenced number 
危害名稱 Name 
內容敘述 Description 
負責單位 Responsibility 
危害原因 Hazard Cause 

事故資料 
描述說明 Description 
觸發事故原因 Accident Trigger 

風險評估 

嚴重性 Severity of consequences 
發生頻率 Likelihood of occurrence 
風險值 Risk：可忽略 negligible、可忍受 tolerable、不期

望發生 Undesirable、無法忍受 Intolerable 

風險減緩措施 

參考編號 Reference number 
內容描述 Description 
日期 Date 
負責單位或人員 Responsibility 

參考資料 參考文件 Referenced document 

控制狀態 
危害狀態 Status of Hazard 
風險減緩措施狀態 Status of risk Reduction Measure 

備註 註記與建議 Notes and Comments 
資料來源：[127]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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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危害登錄表須定時更新，其更新頻率則視系統安全需求與

業者預算而定。除了定時更新外，建議在下述幾種情況發生時，也一

併檢討危害登錄表內容，包括有： 

1. 檢討事故與虛驚事件時。 

2. 引入新設備時。 

3. 規章修改時。 

4. 系統重大改變時。 

2.4.2 風險分析與評量 

以下分別說明風險分析方法、等效死亡計算、風險評量方法、風

險接受原則、安全風險門檻、風險目標配當。 

2.4.2.1 風險分析方法 

鐵路系統實務上慣用的風險分析方法有好幾種，有些方法僅針對

設備故障進行分析，有些則專注於人為疏失，有些可提供定量分析，

有些則僅作為定性的建議，以下大致列出鐵路系統中常看到的分析方

法： 

1. 初步危害分析（PHA） 

2. 失效模式、效應與關鍵性分析（FMECA） 

3. 失誤樹分析（FTA） 

4. 事件樹分析（ETA） 

5. 可靠度方塊圖（RBD） 

6. 特性要因圖（CED） 

7. 人為錯誤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Human Error HAZOP） 

8. 人為錯誤評估及降低技術（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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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中，常用來探討設備故障的方法包括有 FMECA、FTA

與 ETA，常用來探討人為疏失的則是 CED、Human E rror HAZOP 與

HEART，表 2-4則將各方法之精神、適用時機、優點與限制進行說明。 

表2-4 風險分析方法比較表 

內容 

方法 
主要精神 適用時機 方法優點 方法限制 

PHA 

透過歷史經

驗尋找系統

內可能潛藏

之重大危害 

營運初期歷史資料

尚不充足，或欲全盤

檢視所有危害，挑選

高風險者進行深入

分析時。 

省時快速的檢

視所有危害。 

可能高估或低

估危害風險，

可能忽略意料

之外的危害。 

FMECA 
分析各失效

模式對系統

產生的影響 

有較充分資料，且欲

對所有危害進行全

盤檢視時。 

清楚條列所有

危害的可能原

因 與 可 能 後

果，以及現況或

預計採行的防

護手段。 

所 需 時 間較

PHA 長，且多

個失效同時發

生時的後果不

易評估。 

FTA 

分析造成頂

端事件之各

種原因彼此

間的關係 

僅分析危害發生機

率，適合高風險危

害，且該危害牽涉複

雜人員、設備、環境

時。 

清楚表示各種

危害原因之間

的關係，方便研

擬改善對策 

所需時間長，

危害原因沒有

必然因果關係

時不適用。 

ETA 

分析危害發

生後，接續發

生的關鍵事

件對危害嚴

重度的影響 

僅 分 析 危 害 嚴 重

度，特別適用於當系

統已有防護措施，但

欲了解防護措施失

效的影響時。 

釐清影響危害

嚴 重 度 的 關

鍵，方便評估各

種情境下的結

果。 

影響危害後果

的關鍵不明顯

時不適用。 

RBD 

為系統結構

網路，利用成

功導向的方

式來描述系

統功能 

適合分析元件與設

備的失效關係，僅分

析發生機率。 

分析結果較直

覺，方便後續量

化分析。 

危害原因複雜

時不易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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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方法 
主要精神 適用時機 方法優點 方法限制 

CED 

透過觀察與

腦力激盪，綜

合思考可能

原因 

適用於危害發生原

因沒有一定的因果

關係，或分析者尚未

釐清分析對象的運

作邏輯時。 

簡單好操作，危

害原因考量較

周詳。 

不易釐清關鍵

原因，容易納

入不重要的影

響因素。 

Human 
Error 

HAZOP 

透 過 引 導

字，輔助專家

團隊找出系

統潛在錯誤 

適合分析人為疏失

為主因的危害，且有

充足時間邀集各領

域專家參與時。 

開放性思考，易

發現意料之外

的問題。 

所需時間長，

需要多元的成

員參與，但實

務上跨部門的

成員不易有共

同時間。 

HEART 
分析人為錯

誤的失效機

率。 

適合分析人為錯誤

為主因的危害，且欲

估計錯誤發生機率

時。 

適用性高，相對

簡單的人為錯

誤量化分析方

法。 

受分析者的主

觀 認 定 影響

大，失誤率的

正確性不易驗

證。 
資料來源：[127] 

2.4.2.2 等效死亡計算 

風險分析過程中，通常會將死傷換算為等效死亡，運研所過去在

安全風險相關研究中所採用受傷的等效死亡係數為 0.1，該數值與國內

公路交通事故慣用的 0.368 不同，茲將文獻中觀察到的等效死亡使用

方式說明如下： 

1. 鐵路系統中，許多事故中人員的受傷程度僅為輕傷，例如旅客車

上摔倒、站內摔倒等，相較於公路事故多為碰撞來說，鐵路系統

人員受傷的嚴重性相對較低，若採 0.368 會造成 3 個旅客站內摔

倒受傷被視為 1 個旅客站內摔倒死亡，會與常理不符且恐高估危

害風險。 

2. 歐盟所制定的 EN50126-2 將鐵路系統的受傷區分為重傷與輕傷，

其中，1 重傷視為 0.1 等效死亡，1 輕傷視為 0.01 等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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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 RSSB 將鐵路系統的受傷區分為重傷與輕傷，其中，1 重傷

視為 0.1 等效死亡，1 輕傷視為 0.005 等效死亡，而目前台灣高鐵

即是採用此數值進行統計與分析。 

4. 運研所「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作業之研究」中之死亡相對

於傷殘的貨幣比值為 10：1，與等效死亡係數 0.1 的意義雷同。 

5. 目前臺鐵內部的「行車保安資訊系統」的等效死亡係數亦採用 0.1。 

2.4.2.3 風險評量方法 

風險評量時應同時將危害的發生機率與嚴重程度考量在內，透過

風險矩陣之方式，正可將發生機率與嚴重程度同時考慮在 2 個維度

內，同時又可構建欲分析危害的風險等級或風險值，因此風險矩陣為

各鐵路系統風險評量常使用的工具，如表 2-5所示。 

表2-5 風險矩陣表範例 

風險矩陣 
嚴重等級 

輕微 不嚴重 嚴重 災難 

發生

機率

等級 

經常     
有可能     
偶然     
甚少     

不大可能     
不可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風險矩陣的主要功能在於輔助決策者評量各種危害的風險等級

或風險值，以供風險處理時可排出優先順序，評量時常用的方法包括

定性、定量或半定量之方式，其中又以半定量最常見於鐵路系統實務

運作上，包括香港、澳洲、台北捷運、高雄捷運、台灣高鐵、機場捷

運等系統都是採用類似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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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採定量、半定量或定性風險矩陣，最後要評量風險等級時仍

須透過落點法、相加法或相乘法來綜合考量發生機率與嚴重度，相關

作法可參閱圖 2.6所示，說明如下。 

嚴重程度

頻
率

落點法 相加法 相乘法

 
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繪製 

圖2.6 風險評量方法 

1. 落點法 

此法可直接利用發生機率與嚴重程度之定性描述，在風險矩陣中

找到落點位置，或者先將發生機率與嚴重程度以某門檻值做半定量之

分類後，再依據半定量等級採落點方式得出危害在矩陣內的位置。經

比對其落點區塊屬於預設高風險、中風險或低風險來進行分析，惟此

法無法判別落於同一區塊內之不同危害間的優先等級。 

2. 相加法 

此法通常搭配半定量之發生機率與嚴重程度來使用，是將發生機

率與嚴重程度之半定量維度值相加而得風險值。相較於落點法，相加

法對於落在相同風險區域內之危害有更進階的資訊可找出風險處理的

優先順序。 

3. 相乘法 

若危害的嚴重性與發生機率是不經排序或分類所計算出來的原

始資料，則適合用相乘的方式得出風險值。由於此法需要有完整的嚴

重等級與發生機率之初始資料，因此需要更多的時間、人力與經費來

進行調查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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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 風險接受原則 

有關風險接受原則的部分，在 EN50126 中提到常用的方法包括有

英國、德國與法國之觀念，說明如下。 

1. 英國 ALARP 觀念 

英國從「成本效益」的觀念出發，採用的方法是合理的情況下將

風險降至最低（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LARP）的概念，

其作法如圖 2.7所示，係訂出風險門檻值的上下限，分別是可容忍上限

值（Limit of Tolerability, LOT）以及期望下限值（Limit of Acceptability, 

LOA），並將風險區分為 3 個等級，分別為： 

(1) 無法容忍區 

若評估出來的安全風險高於上限（LOT），則該風險將被視

為無法容忍風險，且於任何狀況下都不可被視為是安全的，必須

立即採取改善措施。 

(2) 可接受區 

若評估出來的安全風險低於下限（LOA），則為可接受風險，

不用再額外花費來降低該風險，只需要定期監控。 

(3) ALARP 區 

若風險值介於上限 LOT 與下限 LOA 之間者，則稱之為落在

ALARP 範圍，亦即須考量風險降低手段所需要的成本和實施該

手段所帶來的利益，經評估後認為成本效益在合理可接受範圍

內，則應儘可能採行降低風險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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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繪製 

圖2.7 英國風險管理 ALARP 概念 

2. 德國 MEM 觀念 

德國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出發，採用最小內生死亡率 Minimum 

Endogenous Mortality（以下簡稱 MEM）的方法。該原則說明每個人

在娛樂、工作、交通 ...等活動中均會受到致命威脅，以先進國家而言，

排除因疾病或先天身障之死亡，5~15 歲青年暴露在各個系統中的致命

死亡率為每人每年 2×10-4，如圖 2.8所示。而新系統所帶來的風險，應

不致於明顯的增加該致命風險值。因此，德國政府針對新設的鐵路系

統有以下的風險值規定： 

(1) 死亡率 10-5 /人年 

(2) 重傷率 10-4 /人年 

(3) 輕傷率 10-3 /人年 
 

此外，圖 2.8亦說明因應系統可能造成之死傷規模不同，因此會

隨著總死亡人數增加而逐漸提高風險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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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繪製 

圖2.8 德國最低可接受死亡風險圖 

3. 法國 GAMAB 觀念 

法國從政府「管制」的角度出發，採用的方法是 Globalement Au 

Moins Aussi Bon （ 相 當 於  Globally At Least As Good As, 

GAMAB/GAME），即代表新系統安全性至少要與現有同類型系統一

樣好。 

2.4.2.5 安全風險門檻值 

導入「風險接受度」之觀念，首要步驟是評估可容忍上限值

（LOT），英國衛生安全署（HSE）的報告中提到，可容忍上限值並

非藉由科學化之計算來建立，而是經由觀察當時社會大眾與營運單位

所能容忍的風險程度而定。此外，期望下限值（LOA）係一個理想的

追求目標，由於未必能達成，因此會設立一個介於 LOT 與 LOA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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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風險目標。茲將該研究中針對 LOT、LOA 與風險目標的建議

整理如下： 

1. 任何產業中，單一員工安全風險的可容忍上限值（LOT）應為 10-3

等效死亡/每年。 

2. 大規模工業災害中，單一大眾安全風險的可容忍上限值（LOT）

應為 10-4等效死亡/每年。 

3. 個人安全風險的期望下限值（LOA）應為 10-6等效死亡/每年，若

欲使風險低於此標準而須付出龐大成本時，則不予考慮。 

4. 新建置系統的技術通常會超越之前的控制程度，因此風險標的通

常會比可容忍上限值（LOT）低很多。 
 

表 2-6舉出 5 個鐵路系統在旅客、大眾與員工之風險可容忍上限

值（LOT）與風險期望下限值（LOA），由表中可知高速鐵路的標準

相對最高、捷運系統次之、傳統城際鐵路則相對標準較低。 

此外，由於臺鐵尚未訂定此安全風險標準之門檻值，因此該研究

中透過 2008~2010 年事故資料，來評估每一位臺鐵通勤旅客與非通勤

旅客一年遭遇的致命風險，之後再以該值域範圍來擬定臺鐵在此 2 個

門檻的建議值，茲將相關數據整理如表 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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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可參考之系統安全風險標準 

風險 
標準 

單一人員致命風險（每年） 
可容忍上限值（LOT） 期望下限值（LOA） 

Rail- 
track 

倫敦

地鐵 
香港

機鐵 
高雄

捷運 
台灣

高鐵 
Rail- 
track 

倫敦

地鐵 
香港

機鐵 
高雄

捷運 
台灣

高鐵 

旅客

風險 10-4 10-4 10-5 10-5 10-10 10-6 10-6 10-7 10-7 
整體風

險為

「0」等

效死亡 

大眾

風險 10-4 10-4 10-5 10-5 3.0×10-5 10-6 10-6 10-7 10-7 

員工

風險 10-3 10-3 10-3 2×10-4 3.5×10-4 10-6 10-6 10-6 10-6 

註：台灣高鐵之旅客風險為「等效死亡/延人公里」，其餘數值單位均為「等效死亡/人
年」。 

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整理 

表2-7 臺鐵單一旅客一年致命風險 

年度 通勤旅客 非通勤旅客 LOT 建議值 LOA 建議值 

2008 3.89×10-5 2.69×10-6 

10-4 10-6 2009 7.72×10-5 6.26×10-6 

2010 6.24×10-5 4.98×10-6 
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整理 

茲將表 2-6與表 2-7之數值繪製如圖 2.9所示，圖中顯示國內外 4

個鐵路系統的風險門檻標準與其 ALARP 區間，同時並將建議臺鐵的

風險門檻及 2008~2010 年間通勤與非通勤旅客的致命風險標示上，可

得知臺鐵單一旅客一年致命風險均落於建議門檻的 ALARP 區間內

（10-4~10-6），表示臺鐵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應繼續降低旅客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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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繪製 

圖2.9 臺鐵旅客安全風險門檻建議值 

2.4.2.6 風險目標配當 

整體安全風險標的可透過風險配當方式，將其分攤到各子系統

內，以成為各系統之安全風險目標（例如：電扶梯、號誌、供電...等），

而營運單位則可採用系統化的安全管理程序，確保達成風險目標，以

下將說明 2 種實務上常用之配當方法。 

1. 依歷史經驗比例推估 

此方式首先要能得知欲推估對象之整體風險值，然後再根據歷史

經驗得知各子系統所佔風險之百分比，並以此比例來進行配當。表 2-8

依此原則說明號誌、鐵路設備、電扶梯、供電與月台門配當後的風險

目標，例如：假使某一鐵路系統之旅客風險值目標為每旅次小於 2×10-9

等效死亡，若歷史經驗得知電聯車系統佔安全風險比例為 29.7%，則

每旅次的電聯車致命風險配當後應小於 0.594×10-9等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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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依歷史經驗比例配當風險 

安全風險 

子系統 

單一旅客的致命風險目標 (每旅次) 

配當百分比 鐵路系統風險目標 

電聯車 29.7 % 0.594×10-9 
號誌 5.1 % 0.102×10-9 

軌道設備 56.4 % 1.128×10-9 
電扶梯 7.3 % 0.146×10-9 
供電 0.5 % 0.01×10-9 
月台門 1.0 % 0.02×10-9 

整體風險 2×10-9 
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整理 

2. 透過其他系統比對與推估 

若無法得知欲推估對象之整體風險時，營運單位仍可透過歸納類

似系統之方式來推估風險目標，其方式為透過與類似系統之比對，如：

路網設計、營運特性、旅客平均搭乘里程、號誌系統…等方式，來擬

定各子系統應取其安全風險目標之比例為何，說明如表 2-9所示。 

表2-9 採其他系統推估風險標準範例 

安全風險 

 

子系統 

單一旅客的致命風險（每旅次） 

倫敦地鐵 
風險目標 

比例 
香港機場快鐵

風險目標 
比例 

鐵路系統 

風險目標 

電聯車 6.67×10-9 30% 3.80×10-10 70% 2.27×10-9 
號誌 1.02×10-8(a) 40% 1.00×10-10 60% 4.14×10-9 

軌道設備 2.40×10-9 10% 1.10×10-9 90% 1.23×10-9 
電扶梯 9.00×10-10 30% 4.00×10-11 70% 2.98×10-10 
供電 3.70×10-10 100% 0(b) 0% 3.70×10-10 

月台門 不適用(c) 0% 2.00×10-11 100% 2.00×10-11 
資料來源：[128]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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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無 ATP 保護、(b)使用架空線，封閉系統無平交道下，不致造成旅客危害、(c)無
月台門。 

表 2-9中係說明某一鐵路系統內各子系統的風險標準，例如：該

鐵路系統欲參考倫敦地鐵及香港機場快鐵的風險標準，並經專家評估

來決定其採用之比例，算出該系統的風險值標準。 

2.4.3 風險處理管理監督與管理改善 

2.4.3.1 鐵路系統風險處理原則 

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制定之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風險處

理指的是找出處理風險的可能方法，經評估該方法後選用風險對策計

畫並執行之，其流程如圖 2.10所示，說明如下。 

評量風險並分類

可容忍風險 

減低發生機率 減低影響 全部或部分轉嫁 規避

減低發生機率 減低影響 全部或部分轉嫁 規避

溝
通
及
協
商

監
督
及
檢
討

可容忍風險 

考慮可行性 成本及利益

列出可行的風險對策

選擇風險對策

準備處理計畫

列出可
行的風
險對策

評估並
選擇風
險對策

準備處
理計畫

執行處
理計畫

是
接受

否

部分保有
是

否

保有

 
資料來源：[129]及本研究繪製 

圖2.10 風險對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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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出可行的風險對策 

所列出之對策包含有降低發生機率、降低影響衝擊、轉嫁、規避

與保留，這些策略不一定互相排斥，但也非適用所有情況，依據風險

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各對策如下： 

(1) 減低發生機率 

(2) 減低影響與衝擊 

(3) 風險轉嫁 

(4) 規避風險 

(5) 保有風險 

2. 評估並選擇風險對策 

機關必須根據欲降低風險的程度以及所創造的額外利益及機會

來評估風險對策，通常可同時考慮數個風險對策，以個別或將多個策

略組合起來應用。 

3. 準備處理計畫 

此步驟應明定計畫來執行所選擇的對策，包括有：明定責任、工

作表、資源分配、預期的結果、預算分配、績效測量以及檢討步驟。

此外，計畫也應依據績效標準、個人責任及其他目標來評估對策的執

行情況，並且監督重要的執行階段目標。 

4. 執行處理計畫 

一般而言，應該由最能掌控風險的人來負責風險對策的執行，且

應盡早決定責任的分配。為了成功地執行風險對策，必須要具備一個

有效率的管理系統，來明定所選擇的對策、分派個人所負責的工作，

以及根據詳細的標準來監督執行工作的進行。如果在執行對策後仍有

風險殘留，則必須決定是否該保有風險或重複風險對策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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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如何建立風險管理推動環境 

建議風險管理推動環境是執行風險辨識、分析、評量與處理前的

重要工作，左右了風險管理的成敗，以下依序說明國內外手冊、標準

的建議。 

1. 行政院研考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 

行政院研考會發行的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中，針對如何

建立風險管理推動環境，共歸納 5 項步驟： 

(1) 建立外部環境背景體系 

(2) 建立機關內部環境背景體系 

(3) 建立風險管理步驟 

(4) 發展風險評量的標準 

(5) 定義風險分析對象 

2. 澳洲 HB436 

行政院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主要參考澳洲 AS/NZS 4360

標準，而澳洲 HB436 則詳細說明澳洲 AS/NZS 4360 所述原則的細節，

其中針對建立風險管理推動環境部分除與上述相同之 5 步驟外，尚有

以下的執行建議： 

(1) 界定內外部環境的注意事項 

(2) 辨識並分析利害關係人 

(3) 擬定衡量指標的建議 

(4) 構思關鍵因素 

(5) 將建立風險管理推動環境的作業文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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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標準組織 ISO31000 

國際標準組織 ISO31000 主要承襲澳洲 AS/NZS 4360 ，其中有關

建立風險管理推動環境的內容說明如下： 

(1) 建立外部環境 

(2) 建立內部環境 

(3) 建立風險管理流程的環境 

(4) 定義風險績效指標 

2.4.3.3 風險管理溝通與協商 

溝通與協商是風險管理各階段都必須確實執行的工作，以下回顧

研考會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作業手冊中相關內容，接著以澳洲 HB436

與國際標準組織 ISO31000 來補充說明。 

1. 行政院研考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歸納溝通與協商的功能包括： 

(1) 帶來不同領域的風險評估專業知識 

(2) 發展機關內部溝通計畫 

(3) 執行風險管理流程期間提升更適當的變更管理方案 

(4) 確保客觀地考量不同評估風險的方法 

(5) 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利害被考量與接納 

(6) 協助判斷機關環境風險狀況 

(7) 協助機關確認風險已被充分地辨識 

2. 澳洲 HB436 

(1) 溝通與協商的主要目的為： 

 使相關人員更加了解風險與風險管理過程 

 確保各個利害關係人的觀點都被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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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所有參與者都能了解自身角色與職責 

(2) 溝通與協商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讓風險管理更明確也更符合需要，且能融入日常的作業

中 

 提昇組織的價值，凝聚內部共識，汲取外部經驗 

 整合各方的看法，例如對可容忍程度的溝通 

 提昇信任，特別是管理低發生機率但高嚴重性的危害

時，例如天然災害 

 強化風險評估的品質，縮小不同人員評估風險時因主觀

產生的落差 

 確保風險處置措施有效且易於推動，並讓各利害關係人

瞭解其在改善措施中應扮演之角色與應配合之行動 

(3) 擬定溝通與協商計畫時應考量： 

 溝通的目的為何 

 應該參與溝通討論的成員有哪些 

 應思考參與者的感受 

 不同階段應採用的溝通方法 

 欲採用的評估流程 

3. 國際標準組織 ISO31000 

負責溝通與協商的團隊在風險管理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國際

標準組織 ISO31000 針對溝通與協商團隊應執行的任務有幾點建議說

明如下： 

(1) 協助建立適當的環境 

(2) 確保各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重點都被納入考量 

(3) 協助確保風險都被適當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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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入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來分析風險 

(5) 在訂定評量風險的指標時，應確保不同觀點都被適當的採

納 

(6) 尋求改善措施的背書與支持 

(7) 發展合適的外部與內部溝通計畫 

2.4.3.4 風險管理監督與改善 

依序說明各手冊與標準中重要的原則。 

1. 行政院研考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 

必須不斷地重複風險管理的步驟，並且定期檢討風險管理對策計

畫是否落實。換言之「滾動式檢討」及動態管理是風險管理成功的關

鍵，此部分可參考 ISO 於 PDCA 閉環式持續改善的管理模式，如圖

2.11所示。 

風險管理政策

風險管理推動規劃(Plan)
-風險辨識 分析 評量與處理之規劃
-風險基礎審查
-建立風險管理目標與方案

風險管理實施與運作(Do)
-建立機關架構與權責
-機關人員訓練 認知與建立風險管理能力
-建立諮詢與溝通管道
-文件化
-文件與資料管理
-風險預防與控制
-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
-危機處理
-業務復原與延續

查核與矯正措施(Check)
-績效量測與監督
-矯正及預防措施
-記錄與管理
-稽核

管理階層審查(Act)

 

資料來源：[129]及本研究繪製 

圖2.11 PDCA 整合性風險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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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矯正措施應包括有： 

(1) 有效處理內部稽核所發現之不符合事項及進行管理審查會

議。 

(2) 鐵路營運單位首長應明確核示應改善事項。 

(3) 評估不符合原因，並記錄結果。 

(4) 決定所需之矯正措施，以消除風險發生原因。 

(5) 應用管控機制，確保矯正措施之實施與有效。 
 

預防措施應包括： 

(1) 使用適當之資訊來源，如內控程序、稽核結果、施政報告

及民眾訴願，以進行偵測、分析及消除潛在風險原因。 

(2) 決定執行預防措施所需的處理步驟。 

(3) 應用各項管制，確保預防措施之實施與有效。 

(4) 應記錄預防措施之執行結果。 

(5) 提供矯正預防措施之相關資訊，以供鐵路營運單位首長審

查之用。 

2. 澳洲 HB436 

有關風險管理監督與管理改善所強調的重點如下： 

(1) 應優先關注的項目： 

 高風險項目 

 改善措施中已被預期很有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尤其可能

會導致嚴重後果者 

 變動性大的高風險行為 

 殘餘風險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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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現行的改善措施，能提供更有效率或更低成本的

先進改善技術 

(2) 監督改善的作為可大致分為 3 類： 

 透過特定的指標持續的監督管控 

 透過風險權重指標，綜合評估危害風險與其改善措施 

 透過內外部的第三方監督人員，抽樣性的檢核，重點在

觀察相關措施是否遵循程序標準，或檢視前述的優先關

注項目。 

(3) 評估改善措施成效時，所採用的績效指標應注意是否能使以

下項目受到重視： 

 具有最高風險者 

 最關鍵的改善措施或程序 

 最具效率的改善措施與程序 

 擬定改善措施的評估指標時應注意： 

 能被量測 

 量測時所需時間、人力、資源是有效率的 

 量測過程中不會誘發非期望行為（捏造數據） 

 瞭解量測的過程、預期效益、加諸於原本程序的機會 

 將結果記錄成有利於後續學習與改善的型式 

 觀察指標績效時應注意： 

 須同時檢視量測指標過程中所需要的資源 

 針對難以量測但仍重要的對象，須採用替代指標量測 

 任何指標績效變化時都應注意，尤其那些直覺上認為

有問題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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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惡化的指標容易受到關注，但不要忽略長期緩慢

惡化的指標 

(4) 從過去的成功、失敗、或虛驚事件中學習經驗時，應注意： 

 過去是否已辨識出此風險？ 

 過去是否已辨識出原因？ 

 過去對風險的評量結果與控制措施是否正確？ 

 控制措施是否如預期的運作？ 

 改善措施是否有效？如果無效該怎麼改善？ 

 既有的風險監督與改善過程是否有效？ 

 既有風險管理程序能如何改善？ 

 哪些人該從中得到經驗？該如何有效傳遞此經驗？ 

 思考如何讓失敗不再發生並讓成功延續？ 

3. 國際標準組織 ISO31000 

ISO31000 條列監督與管理在風險管理各步驟能帶來的效益包括： 

(1) 使設計與營運階段的各項控制措施有用且有效率 

(2) 獲取更多資訊以改善風險評估作業 

(3) 從事件（含虛驚）、改變、趨勢、成功與失敗中學習 

(4) 察覺內部與外部環境的改變，重新檢視改善措施與各項風

險的重要度排序 

(5) 辨識出緊急的風險 

2.5 運輸政策白皮書-鐵路分冊 

2013 年交通部於「運輸政策白皮書」之運輸安全分冊之鐵路安全

課題中，明白的指示以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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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主、預防與風險式監理組織之建構 

國際上鐵路監理制度多為自主式、預防式與風險式的監理制度，

即主要著重於鐵路業者提供自我安全管理系統、內部稽核、風險管理

報告給政府監理單位，輔以政府監理單位對鐵路業者之稽核與系統安

全要求。因此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成立交通及建設部暨所屬鐵道局，推

動鐵路監理法制化，例如推動交通及建設部鐵道局組織法之立法與訂

定相關配合之章程，使我國鐵路監理制度朝向自主式、預防式與風險

式的監理制度發展。 

2. 安全績效管理制度之建置 

目前我國鐵路機構之安全管理制度仍係以符合「法規」為基礎的

規範管理方式，尚未從組織整體的安全績效著手。對照國際鐵路營運

者則多以系統化的觀點，檢視其鐵路系統的脆弱處及潛在的風險，研

擬完整的處理對策，再加上最高領導階層對於安全管理的承諾與推

動，進一步提昇其組織的安全績效。因此鐵路安全之確保首要為鐵路

機構建立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持續強化鐵路機構之自

我管理、訓練與紀律制度，研訂安全計畫書與公布安全管理報告，以

及進行風險管理與內部稽核，逐漸以「安全績效」為基礎的安全管理

制度。 

3. 設施品質與可靠度之提升 

對於既有鐵路硬體設施部分，宜再強化鐵路行車安全與相關防護

設施之檢核維修與保養等生命週期管理措施，以提昇行控、電力、路

線與車輛之可靠度；對於鐵路新建工程部分，宜再加強新建工程施工、

通車之風險及危機管理，以提昇鐵路設施之安全與可靠度。 

4. 軟體設施管理與應用之強化 

鐵路營運機構應多注重管理績效，並輔以軟體設備，以提昇管理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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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交道安全防護能力之改善 

必須持續投入資源，改善平交道安全，以避免鐵路平交道事故的

發生，或降低其事故之嚴重性。 
 

為了達到上述的五項課題，交通部共研擬了 2 項對策以及相關的

行動綱領，茲將其內容摘錄如表 2-10與表 2-11所示，說明如下。 

1. 政策一：建置完整監理組織功能，強化鐵路安全管理制度 

(1) 建置鐵道局完整的監理功能 

 推動鐵路監理法制化。 

 制定各鐵路系統相關監理作業。 

 制定輕軌系統與道路系統之安全規範。 

(2) 推動鐵路運輸安全管理制度 

 建立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 

 落實危機管理機制。 

2. 政策二：加強鐵路軟硬體設施之管理與應用 

(1) 提升鐵路設施品質與可靠度，並加強管制技術之應用 

 落實生命週期管理制度，增加設施穩定，提升品質與可

靠度。 

 加強應用先進行車輔助設備。 

(2) 強化鐵路軟體管理與安全分析 

 強化教育訓練及資訊交流。 

 加強風險管理之推動與應用。 

(3) 加強改善鐵路平交道之安全防護 

 提升平交道設施之防護水準。 

 加強平交道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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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政策一之策略行動綱領與推動內容 

策略 行動綱領 推動內容 

1. 建置鐵

道局完

整的監

理功能 

 

1. 推動鐵路監理

法制化 
1. 推動交通及建設部鐵道局組織法之立

法。 

2. 訂定相關配合之章程。 

2. 制定各鐵路系

統相關監理作

業 

1. 依鐵路系統之生命週期與特性，自申請

立案、核准興建、竣工、核准、開始營

運、營運期間、停止營運止，規定相關

監理作業。 

2. 建立事故調查作業機制(含統一行車事

故及異常事件之種類及報告機制)。 

3. 制定輕軌系統

與道路系統之

安全規範 

1. 依輕軌運輸系統建設法規，確保輕軌系

統的健全發展。 

2. 配合未來輕軌系統營運，籌劃道路工

程、交通工程、交通法規、教育執法等

配合措施。 

2. 推動鐵

路運輸

安全管

理制度 

1. 建立風險式與

自主式鐵路安

全管理制度 

1. 落實自主管理機制，推動風險管理與強

化內部稽核。 

2. 持續強化鐵路機構之自我管理、訓練與

紀律制度。 

3. 規範鐵路機構提送安全計畫書與安全管

理報告。 

4. 推動於法規中要求營運者設置風險式與

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制度。 

2. 落實危機管理

機制 
1. 強化鐵路工程及事故管理資訊系統。 

2. 強化危機管理制度或「異常管理」制度。 
資料來源：[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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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政策二之策略行動綱領與推動內容 

策略 行動綱領 推動內容 

1. 提升鐵

路設施

品質與

可靠

度，並加

強管制

技術之

應用 

 

1. 落實生命週期

管理制度，增

加設施穩定，

提升品質與可

靠度 

 

1. 落實鐵路行車安全與相關防護設施之檢

核維修與保養等生命週期管理措施，提

升可靠度管理。 

2. 研議改善方法，提昇行控、電力、路線

與車輛之可靠度。 

3. 推動設置通用設計化的設施。 

2. 加強應用先進

行車輔助設備 
1. 應用先進行車保安技術，改善鐵路行車

保安設施。 

2. 建立應用新科技提昇鐵路安全之機制。 

3. 儘可能採用國內具產製能力並具可靠度

之零組件產品。 

4. 於捷運系統易擁擠月台設置安全門。 

2. 強化鐵

路軟體

管理與

安全分

析 

1. 強化教育訓練

及資訊交流 
1. 提昇駕駛人員之培訓、複訓、健康管理

與行車管理相關之資源有效運用與調

度。 

2. 加強教育訓練、標準作業程序等規章之

檢討修改。 

3. 加強新建工程施工、通車之風險及危機

管理，建立橫向溝通平台，強化經驗共

享與資訊交流。 

4. 定期檢視人力資源，強化工作經驗與技

術傳承。 

2. 加強風險管理

之推動與應用 
1. 建立風險分析相關資料庫。 

2. 針對影響安全之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進

行危害分析與評估。 

3. 建立作業風險分析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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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行動綱領 推動內容 

 

3. 加強改

善鐵路

平交道

之安全

防護 

1. 提升平交道設

施之防護水準 
1. 檢討與改善鐵路平交道及周邊道路之安

全措施(含道路號誌與鐵路號誌的連

鎖、平交道區域標線的維護)。 

2. 強化鐵路平交道防護設施功能。 

3. 優先考慮封閉高事故之平交道與平交道

立體化之可行性分析。 

2. 加強平交道安

全管理 
1. 強化鐵路平交道風險管理。 

2. 推動鐵路智慧平交道安全控制系統。 
資料來源：[120] 

2.6 自主式管理 

回顧「營造業衛生自主管理與自動檢查手冊」文獻，得知必須建

立企業內之「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系統」，引導從業人員隨時隨地自我

檢查，才能使營造業安全衛生獲得保障。以下針對營造業安全衛生自

主管理系統及營造工程自動檢查概要作說明。 

2.6.1.1 營造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系統 

為減少營造業災害，政府及業者多年來均依法努力推動營造安

全，惟依各業重大職業災害發生件數比例顯示，營造業災害並未有顯

著下降趨勢。究其原因，除政府勞動檢查人力不足，無法藉公權力發

揮他律機制外，事業單位缺乏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能力，無法發揮自律

機制當係營造災害偏高之主因。為改善企業之安全衛生管理，營造業

應發展一套安全衛生管理機制，使其與企業經營策略、人事制度、分

包制度、品管制度...等在內之所有制度相互整合，以達到減少人員傷

亡、改善企業經營效率、提昇企業形象之目的，而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應具備圖 2.12之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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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評估制度

政策

制度

稽核
(績效評量)

實施計畫

組織

 
資料來源：[167] 

圖2.12 營造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系統架構 

另亦可參考英國於 1994 年 11 月完成並於 1996 年 4 月命名為

BS8800 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準」，該標準將安全衛生管理與

企業績效管理結合，並藉政策、組織、制度規劃、執行計畫、績效稽

核及系統評估等管理作為，達成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之目標。 

2.6.1.2 營造工程自動檢查概要 

1. 自動檢查概念 

自動檢查為事業單位自行、主動實施工作場所危害辨認、控制以

預防職業災害發生的措施，包括有： 

(1) 以檢查時間分類 

例如：定期檢查、不定期檢查、經常檢查、臨時檢查...等。 

(2) 以性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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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初查、複查、特種檢查、災害檢查、安全評估、安全

觀察...等。 
 

事實上，自動檢查可依狹義與廣義予以區分，說明如下。 

(1) 狹義之自動檢查 

係指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要求雇主或勞

工就指定之機械、設備、作業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

檢查而言。由於具有法令強制性，狹義之自動檢查係授權雇主「自

行檢查」的性質，而非屬自願或自動自發性質。 

(2) 廣義自動檢查 

係指所有由雇主自動自發實施之安全衛生檢查，包括： 

 施工安全評估。 

 施工期間之檢查。 

2. 危害控制 

自動檢查發現之危害狀況必須予以控制，其控制對策優先順序

為： 

(1) 本質安全。 

(2) 使用安全裝置。 

(3) 採用警告裝置。 

(4) 安全標準與教育訓練。 

3. 自動檢查、自護制度與自主管理系統 

圖 2.13顯示現行法令規定之狹義自動檢查範圍最小，廣義自動檢

查範圍次之，加上各種安全衛生管理，如承攬管理、教育訓練、健康

管理、組織人員、緊急應變、個人防護等即構成所謂自護制度之安全

衛生管理體系。而自護制度之外，再加入風險評估、系統評估機制，

並將保護對象擴及公眾，則成為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系統。綜合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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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系統較諸我國現行之自動檢查或自護制度具有下列

特色： 

(1) 具系統概念之主動自主式安全衛生管理。 

(2) 原事業單位及各級承攬人員工全員參與。 

(3) 強調安全衛生政策及授權各級主管指揮負責。 

(4) 以安全衛生制度規章，落實安全衛生管理。 

(5) 績效評估結果回饋至政策、組織、制度、執行各層面，管

理機制得以持續發展。 

 
資料來源：[167]及本研究繪製 

圖2.13 自動檢查、自護制度與自主管理系統之關係 

2.7 小結 

本章針對風險管理方法，從「安全績效指標之建立」、「風險辨

識」、「風險分析」、「風險評量」、「風險處理、管理監督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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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自主管理」等系列文獻進行回顧，茲將本章節的重要文獻

回顧綜整如下： 

1. 運研所於 2008 年完成之「臺鐵安全績效指標研究」與 2010 年

~2012 年之「臺鐵風險辨識、分析與評量、風險處理與管理監督

改善」研究中，實為鐵路系統之整體安全與風險管理程序，這些

研究案成果均可作為本期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 

2. 風險式、預防式與自主式的安全監督管理制度須架構在完整的「安

全資料」與有效的「安全績效指標」之上，同時也要透過安全研

究報告與安全文件中系統性的分析，特別是風險模式中的風險辨

識、風險分析與評量、風險處理與管理監督改善之循環改善作業，

以降低高風險危害之發生機率或嚴重程度。 

3. 本研究參考各項自主管理之觀念與機制後，認為鐵路營運業者要

能自發性的進行管理，並透過各種指標來檢核每年自主安全進行

的績效，同時不斷的進行自主安全管理，才能保障勞工之衛生與

安全。 

4. 茲將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經驗作法與發展趨勢整理如表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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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 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經驗作法與發展趨勢 

項目 經驗及作法 發展趨勢 

歐美

先進

國家 

1. 依據法規制定規則或辦法，並

發展安全管理系統、安全認證

等要求 

2. 透過績效指標衡量與檢討業

者之安全績效 

3. 多依據風險管理程序進行風

險控管，同時國際鐵道聯盟建

置了一個標竿分析之安全資

料庫 

4. 自主安全管理部份有 BS88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準 

1. 採自主檢查、自護體制 

2. 從定性風險逐漸升級為量化風

險 

台灣 

1. 主要以符合「法規」為基礎的

規範管理方式 

2. 運輸政策白皮書內研擬了風

險與自主安全之對策與行動

綱領 

3. 多數鐵路營運機構已納入風

險管理，惟落實層面各系統狀

況不一 

4. 自主安全管理部份以勞安較

為優先發展 

1. 建置鐵道局完整的監理功能，同

時推動鐵路運輸的安全管理制

度 

2. 加強落實風險管理監督與改善 

3. 主要以定性風險為依據，未來應

逐漸朝向量化風險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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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國內外政府之鐵路安全監理制度

回顧 
本章首先回顧先進國家之鐵路安全監理制度，包括美國鐵路安全

監理制度、歐盟 2004 年所推動之鐵路安全監理制度、英國 2006 年的

鐵路安全管制規則，以及亞洲鐵路先進國家日本 2000 年後修正之鐵路

安全監理制度。另一方面，國內鐵道監理制度尚未臻完備，但鐵路法

與大眾捷運法已初步擬訂相關監理制度，因此本章亦回顧目前國內各

鐵路系統相關的法源依據，以及法令中與城際鐵路、都會捷運安全監

理相關的部分。 

3.1 政府監理之理念 

對政府而言，如何有效的評估與確認鐵路營運機構是否達安全是

一個重要的任務與挑戰，因此實有必要透過一個良好的監理機制，來

使各鐵路營運機構達成風險與自主的安全管理，而監理機制亦可透過

指標可給予營運機構改善建議，同時也讓顧客能安心搭乘之三贏局

面，其程序如圖 3.1所示，說明如下。 

1. 鐵路營運機構 

透過監理制度之要求，鐵路營運機構能進行自主管理、內部

稽核、訓練與紀律，其中自主管理又可分為 3 個方向，包括有： 

(1) 設備：含路線、場站、車輛及服務性設備。 

(2) 人員：含行車與從業人員。 

(3) 標準流程：含法令、規章、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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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理機關 

透過監理制度之運作，監理機關可以進行制度面與執行面之

監理，包括有： 

(1) 制度面監理：含要求規章/SOP 完備、要求自主管理及內部稽

核制度、要求落實人員訓練與紀律。 

(2) 執行面監理：含查核營運維修成果報表、抽查作業紀錄、必

要時現場檢查。 

3. 顧客 

透過監理制度之運作，使顧客對鐵路營運機構提供的服務與

安全達到滿意與肯定，並且願意再次選擇搭乘該鐵路系統。 

1
• 設備
 路線、場站及車輛
 服務性設備

• 人員
 行車人員
 從業人員

• SOP
 法令
 規章
 標準作業程序

• 制度面監理
 要求規章/SOP完備
 要求自主管理與內部稽核制度
 要求落實人員訓練與紀律

• 執行面監理
 查核營運維修成果報表
 抽查作業紀錄
 必要時現場檢查

• 滿意
• 肯定
• 再次搭乘

2 3
鐵路機構 監理機構 顧客

自主管理
內部稽核
訓練與紀律

制度面監理
執行面監理

安全
+
服務

 
資料來源：高鐵局 

圖3.1 政府監理之理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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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國經驗 

美國鐵路之安全監理工作可依據城際鐵路及都會區鐵路進行區

分： 

1. 城際鐵路 

安全監理工作由運輸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 OT）之

聯邦鐵路署（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 FRA）負責，主要管理一

般鐵路系統，包括：城際旅客鐵路、貨運鐵路與通勤鐵路。 

2. 都會區鐵路 

安全監理工作由運輸部之聯邦大眾運輸署（Federal T ransit 

Administration, FTA）負責，主要管理都會區鐵路系統，包括：捷運、

輕軌、與軌道纜車等。 
 

茲將美國監理制度之架構及相關法規整理如圖 3.2所示，以下則

分別對 FRA 及 FTA 之監理工作及其法源依據作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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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鐵路監理制度

聯邦鐵路署1967年
（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 FRA）

聯邦大眾運輸署1990年
（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FTA）

運輸部
（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

一般鐵路系統 都會區鐵路系統執掌

1991年通過ISTEA運輸法案

1995年公佈安全管理法規  
49 CFR Part659

1996年實施49 CFR Part659
法規

2005年通過新一代49CFR 
Part659

2006年實施新一代49 CFR 
Part659

49 CFR

運輸法規

運輸部之行政法規

一般鐵路之
運輸法規

法規

A部分

B部分

Parts 200-299

州政府之工作

基本定義

安全監理單位工作

A部分

B部分

C部分

法規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繪製 

圖3.2 美國鐵路監理制度架構 

3.2.1 聯邦鐵路署(FRA) 

美國政府依據 1966 年通過之運輸法案，於 1967 年 4 月成立聯邦

鐵路署（FRA），負責一般鐵路系統之監理，其主要功能是：「鐵路

安全監理法規之推動與實施」、「鐵路安全與鐵路政策之研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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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支援計畫之行政處理」、「東北運輸走廊鐵路服務之重建」，以及

「鐵路相關活動之支持」。FRA 依據聯邦管制法規（Code of  F ederal 

Regulation, C FR）49 運輸篇負責執行及推動監理工作。其中 49 C FR

之 A 部分為運輸部之行政法規，B 部分為運輸法規；而 49 C FR 編號

200 至 299 為鐵路之運輸法規，其內容多為安全制度與程序之法規、

以及設備標準與安全設施之法規。 

有關安全監理工作是由 FRA 安全處（Office of Safety）來執行，

包括文件紀錄審查以及現場檢查與試驗，安全處除了本部各組之外，

另設有 8 個地區之安全監理單位，共有四百多位以上之安全檢查人員

（Safety Inspectors）。此外，FRA 亦幫助州政府訓練與認證安全檢查

人員；有關安全檢查員的主要專長分為 5 類： 

1. 危險物品（Hazardous Materials）運送。 

2. 動力設備（Motive Power and Equipment）。 

3. 運轉輸送（Operating Practices）。 

4. 號誌與列車控制（Signal and Train Control）。 

5. 軌道與結構（Track and Structures）。 
 

此外，尚有毒品與酒精（Drug and Alcohol）、平交道（Highway-Rail 

Grade Crossing）、穿越軌道防制（Trespasser Prevention）等安全課題。

安全檢查人員主要之安全監理工作是依據法規進行檢查與糾正。 

另外，美國鐵路公司成立之行業協會，亦依照國家之鐵路法規自

行發展標準與規範，以約束各會員公司進行自主式安全管理。主要協

會包括有：美國區域鐵路公司協會（American Short Line and Regional 

Railroad A ssociation, A SLRRA）、北美鐵路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 ailroads, A AR）與美國公共運輸協會（American P ublic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AP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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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聯邦大眾運輸署(FTA) 

美國都會區鐵路安全監理工作主要由聯邦大眾運輸署負責，根據

1991 年通過之 ISTEA 運輸法案（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要求 FTA 建立與推動全美一致之都會區鐵路安全監

理制度。在 FTA 之推動下，1995 年公佈了安全監理法規 49 C FR 

Part659，1996 年正式開始實施；之後經過了多年實施經驗與反省，新

一代的 49 CFR Part659 於 2005 年通過並於 2006 年開始實施。在此安

全監理體系裡，界定了政府（FTA 與州政府）、地方(州)監理機構（State 

Oversight Agency, SOA）與鐵路營運業者等三者間的關係與互動模式。 

美國都會區鐵路安全監理制度之制度內容與監理項目、相關單位

角色如圖 3.3之基本架構所示： 

                        
 

          
            Y

N

  Y  
                          

                              N

指定SOA 呈報
FTA
審核

認證與呈報 SOA事故
調查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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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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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促進計劃
S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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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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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促進計劃
SSP
(5項)

年度呈報
定期呈報

三年體檢

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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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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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安全認證與執行)

SSPP與SSP
年度檢討報告

危害管理報告

內部安全
與保全體檢

更正計畫

事故通報

業者事故
調查與報告

安全監理之基礎 安全監理之例行工作 安全監理之例外工作

N

地
方
監
理
單
位

營
運
業
者

F
T
A

 
資料來源：[116]。 

圖3.3 美國都會區鐵路安全監理制度 

圖 3.3中可分為（一）鐵路系統安全之基礎：任何新系統均需完

成此系統安全之要件；（二）現行鐵路系統安全監理之經常性工作：



 3 - 7 

年度檢查與 3 年體檢等；（三）測試鐵路系統之例外性安全活動：事

故或防災等工作。亦即政府制定法案後，即由地方監理單位制定安全

監理之標準程序，要求鐵路營運業者依據系統安全促進計畫（SSPP）

及系統保全計畫（SSP），定期的檢送安全年度報告與危害管理等報

告；另若遇有事故，也會要求鐵路營運業者事故通報與事故調查與報

告。 

安全監理單位對鐵路營運業者的基本項目有二： 

1. 系統安全促進計畫（System Safety Program Plan, SSPP） 

SSPP 有 21 項基本要求： 

(1) 政策 

(2) 目標 

(3) 組織 

(4) 變動管理 

(5) 計畫執行 

(6) 危害管理 

(7) 安全認證 

(8) 安全考量 

(9) 安全資料 

(10) 事故之通報與調查 

(11) 緊急管理 

(12) 計畫執行之檢討 

(13) 規章與作業程序 

(14) 設施安全檢查 

(15) 維修體系之監督與檢查 

(16) 訓練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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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型態管理 

(18) 外包工作安全 

(19) 危險物料 

(20) 酒精與藥品 

(21) 採購之安全控制 

2. 系統保全計畫（System Security Plan, SSP） 

SSP 有 5 項基本要求： 

(1) 政策/方向/目標 

(2) 對系統弱點之管理與安全認證 

(3) 旅客/員工人身安全重要地點之確認與管制 

(4) 計畫之實施績效與內部評鑑 

(5) 計畫文件建立與送審 
 

上述要求中有 3 項要求可特別說明，分別為： 

1. 鐵路系統必須經過「安全認證」（Safety Certification）才能營運。 

2. 鐵路營運業者必須具備「危害管理」（Hazard Management）機制，

使得事故與災害能防範於未然。 

3. 維持 3 年 1 次的「安全體檢」（Safety an d Security R eviews），

以確保安全管理系統之持續與進步。 
 

為了達到 49 CFR Part659 的要求，FTA 研擬了相關的施行細則，

主要補充說明鐵路營運業者與鐵路監理機構在進行風險管理時各項作

業的細節。例如在危害辨識的方法部分，建議可說明風險發生的地點、

牽涉的元件、發現此風險的來源（如事故調查報告、虛驚報告、維修

報告）等；在風險回報部分則可說明如何辨識出此風險、誰發現了此

風險、預計如何減輕此風險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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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全必須由鐵路營運業者來落實，因此 FTA 的職責包含有教

育與協助鐵路營運業者推動安全管理等工作。此外，FTA 亦配合 49 

CFR P art659 發行多樣的相關手冊，並定期/不定期舉行相關人員之聚

會，以檢討制度上與執行上所遇到的問題。49 C FR Part659 實施手冊

之「Implementation G uidelines for S tate Safety O versight of  R ail F ixed 

Guideway S ystems[37]」則是安全人員必備之工具。關於推動鐵路安全

管理知識與人員訓練，FTA 委託聯邦運輸安全中心（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 TSI）巡迴全美各地開授鐵路系統安全、鐵路事故調查

等課程，並與世界安全組織合作進行鐵路安全人員認證。 

3.3 歐盟經驗 

歐盟自 2004 年公布並推動鐵路安全監理指導綱領（DIRECTIVE 

2004/49/EC – Railway Safety Directive）後，歐盟各國紛紛依據該綱領

修改本國規定，以符合歐盟之基本要求。 

此外，歐盟為了使會員國的鐵路安全管理有一致的標準，乃針對

鐵路運輸系統制定安全管理的規範，如： IEC61508、EN50126、

EN50128、EN50129 等，其中 IEC61508 是一通用的規範，適用於鐵

路運輸、航太工業、核能電廠及一般製造業；EN50126、EN50128、

EN50129 則是專門為鐵路運輸系統所制定，內容包括從規劃設計、興

建製造，一直到營運階段的所有安全規範，其架構如圖 3.4所示。有關

各規範的內容則分別回顧如下。 

IEC61508

EN50126 EN50128 EN50129

EN50126-1 EN50126-2 EN50126-3 EN50129-1 EN5012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繪製 

圖3.4 歐盟制定之 IEC61508&EN5012X 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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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IEC61508 
IEC61508（Standard for Functional Safety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afety-Related Systems）是安全相關系統理論

與技術的整合，用以規範電氣/電子/可程式化電子組件的整體安全生

命週期，建立一個基礎的評估方法。目的是要針對以電子為基礎的安

全系統提出一致且合理的技術方案，並統籌考慮單獨系統（如感測器、

通訊系統、控制裝置、執行器等）中元件與安全系統組合的問題。 

IEC61508 將風險作為度量危險的指標，這邊的風險指的是發生的

概率（Likelihood）和危害嚴重性（Consequence）的組合，同時也定

義了以下 4 種指標： 

1. 被控裝置的風險：指被控制裝置及裝置間互相作用產生的風險。 

2. 可容忍的風險：在現行標準基礎下可以被接受的風險。 

3. 殘餘的風險：採取的防護措施後仍保留的風險。 

4. 必須降低的風險：在對安全相關系統進行需求分析以及危險分析

後，可以得到系統的可容忍風險以及被控裝置的風險（現存風

險），兩者之差即是必須要降低的風險，管理者必須採取手段降

低風險，以確保低於可容忍風險。 
 

由於鐵路運輸系統是藉由營運人員依循一定的程序操控硬體設

施來達到營運的目的，因此可藉由硬體設備或人員的操作程序來減輕

系統所存在的風險。大體而言，在系統建置階段會儘可能利用硬體的

設計方案來降低風險，但若硬體設備的改善成本過高或技術無法達到

時，則會進一步利用營運維修的程序來克服，直到系統殘餘的風險低

於可接受風險為止，如圖 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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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忍風險

規劃、設計、製造 標準程序

硬體設計方案 營運維修程序
風
險

生命週期

原有風險

殘餘風險

必
須
降
低
的
風
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繪製 

圖3.5 降低系統風險的手段 

此外，IEC61508 用安全的完整性等級來說明安全相關系統的安全

目標，安全完整性就是在規定的時間週期和條件下，系統成功的完成

安全所需的功能，其標準如表 3-1所示，其中系統使用頻率低時採單

次故障率，使用頻率高時採小時故障率。有關等級的訂定，如果等級

訂太低會直接威脅系統的安全性，如果等級訂太高會浪費人力、物力

和財力，因此應當根據系統安全要求計算出可以容忍的故障率，再依

據表 3-1得出安全完整性等級。 

表3-1 安全完整性等級標準 

等級 單次平均故障率 小時危險故障率 

4 45 10~10 −−  89 10~10 −−  
3 34 10~10 −−  78 10~10 −−  
2 23 10~10 −−  67 10~10 −−  
1 12 10~10 −−  56 10~10 −−  

資料來源：[40] 

之後歐盟即以 IEC61508 為標準，制定了 EN50126、EN50128、

EN50129 三個規範，各規範對於鐵路系統所囊括的範圍可參考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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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其中 EN50126 主要規範整體鐵路系統的可靠度、妥善度、可維

修度及安全性（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 

RAMS），EN50128 規範軟體開發的安全性，EN50129 規範號誌系統

的安全性，茲將各規範的重點摘要說明如後。 

目前除了歐盟各成員國遵循此標準外，美國、加拿大均認可採用

IEC61508 標準；日本則是將 IEC61508 國際標準轉化為 JIS-C-0508 日

本國家標準，同時日本鐵路部門組成列車保安控制安全技術研討委員

會，制定「列車保安控制系統的安全性技術指南」；中國則依據

IEC61508，於 2006 年制定 GB/T20438. 1~7 符合功能性安全的「中國

國家標準」。 

整體軌道系統
Total Railway system

號誌系統
Complete Railway
Signalling System

個別子系統
Individual Sub-System

個別設備
Individual Item of

Equipment

EN
50128

(Softw
are)

EN
 50129

(System
 Safety)

EN
 50126

(RA
M

S)

 
資料來源：[21, 22, 23, 24] 

圖3.6 歐盟 EN50126、EN50128、EN50129 之範圍 

3.3.2 EN50126 
EN50126 之規範全名為 Railway A pplications - The S pec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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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S），主要是用來控制整體鐵路系統的可靠度、妥善度、可維

修度及安全性，且適用於整個鐵路運輸系統。有關 RAMS 的架構可參

考圖 3.7所示，特別需說明的是在此架構下，若安全性與妥善率任一項

受到威脅，將會大幅影響整體鐵路系統的 RAMS 程度。 

軌道RAMS

安全度
Safety

妥善率
Availability

可靠度與維修度
Reliability &

Maintainability

營運與維修
Operation &
Maintenance  

資料來源：[21, 22] 

圖3.7 EN50126 之 RAMS 架構 

再者，規範中亦提出生命週期的觀念，規定各階段的作業內容及

程序，同時採用故障自趨安全（Fail-Safe）之設計，經由一系列的作

業，以確保鐵路運輸系統滿足其 RAMS 目標，來達到預定的服務品

質。圖 3.8之 V 型生命週期部份包括有：規劃、設計、製造、安裝、

測試、驗證、可靠度、妥善度、可維修度及安全性的管控作業，共可

分為三階段來檢視，分別為：左側由上往下（Top-Down）部份通常稱

為發展與修正階段，右側由下往上（Bottom-Up）部分則為組合安裝

與接受階段，最後則是整體的營運階段。 



 3 - 14 

系統驗收
System Acceptance

營運與維護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性能監測
Performance Monitoring

調整與修改
Modification and Retrofit

設計與執行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製造
Manufacture

建置
Installation

系統確認
System Validation

(Including Safety Acceptance 
and Commissioning)

概念
Concept

系統定義及應用條件
System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

風險分析
Risk Analysis

系統需求
System Requirement

系統需求之分攤
Apportionment of System 

Requirement

系統除役
De-commissioning

and Disposal

1

2

3

4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規劃、設計 興建、製造 營運、監造

 
資料來源：[21, 22] 

圖3.8 EN50126 之 V 型系統生命週期圖 

在安全管理方面，該規範則提出構成安全風險矩陣的兩項主要因

素，其一是危害的可能性或其發生的頻率，其二是危害所造成後果的

嚴重程度。由前述兩項因素組成的安全風險矩陣表，可提供安全管理

過程中風險量化的重要基礎，如表 3-2所示，其中說明風險頻率、風

險程度、與風險等級的關係。 

表3-2 安全風險矩陣表 

嚴重程度 
頻率 

輕微 不嚴重 嚴重 災難 

經常 R2 R1 R1 R1 
有可能 R3 R2 R1 R1 
偶然 R3 R2 R2 R1 
甚少 R4 R3 R2 R2 

不大可能 R4 R4 R3 R3 
不可能 R4 R4 R4 R4 

資料來源：[21, 22] 

EN50126 將危害事故發生的頻率分為 6 個等級，各頻率等級的意

義如表 3-3所示；至於危害所導致的嚴重程度係依危害事故對人（或

環境）及系統之服務所造成的衝擊來分類，共區分為 4 個程度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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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除此之外，由危害頻率及嚴重程度交叉所得的風險等級亦是可

以分類的項目，但由於不同系統對風險忍受度不盡相同，表 3-5之範

例中將風險分為 4 級，並說明系統管理者對不同等級風險的因應措施。 

表3-3 危害發生頻率 

等級 發生頻率說明 
經常 可能會經常發生，預料有關災害將持續出現 
有可能 會發生多次，預料有關災害會時常出現 
偶然 可能會發生數次，預料有關災害將發生數次 

甚少 
有可能在系統使用期限內發生，在合理情況下將預

料有關災害發生 

不大可能 
幾乎不會但仍有可能發生，可以假定有關災害只會

在特殊情況下發生 
不可能 發生機率極微，可以假定有關災害將不會發生 

資料來源：[21, 22] 

表3-4 危害嚴重程度 

嚴重程度 對人或環境造成的影響 對服務造成的影響 

災難 
多人死亡及/或嚴重受傷及/或嚴

重的環境破壞 列車服務中斷 

嚴重 
一人死亡及/或嚴重受傷及/或對

環境造成相當程度的破壞 主要系統不能運作 

不嚴重 
有人輕微受傷及/或對環境有相

當程度的威脅 系統嚴重損壞 

輕微 可能有人受傷 系統輕微損壞 
資料來源：[21, 22] 

表3-5 風險分級範例 

等級 因應措施說明 
R1：不可忍受 必須消除該類風險 

R2：不理想 
在一般情況下，必須將風險減低；只在沒有可行的

風險減輕解決方法方可接受，並須與業主達成協議 
R3：可忍受 可接受，但須有適當的控制措施與業主達成協議 
R4：可忽略 可接受 

資料來源：[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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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EN50128 
EN50128（Railway Applications-Software for Railway Control and 

Protection S ystems）用於規範鐵路運輸系統控制與保護相關軟體的開

發過程，並對軟體開發的各個階段，提供作業程序與準則。此標準的

適用範圍很廣，從與安全高度相關的系統，例如安全號誌系統，以至

於與安全低度相關的系統，例如管理資訊系統，均可適用。 

此項標準之主要概念在於將軟體的安全完整性等級（Safety 

Integrity Level, SIL）分成 5 級，如表 3-6所示。其中 SIL0 的安全等級

最低，SIL4 則是最高，該規範對隸屬不同等級的軟體都提供技術及檢

驗的作業規定。至於安全等級的區分，則需視軟體故障所導致系統的

危害程度而異，針對影響較大的軟體，其設計規範理應更加嚴謹。 

EN50128 中對於不同安全等級的軟體開發人員，也有嚴格的規

範，從圖 3.9 左側可得知，安全等級較高的軟體，於其開發過程中，

為確保未來運作之安全性，必須由獨立第三者實施驗證與認證作業，

例如標準中對於 SIL4 軟體開發相關人員之要求如下： 

1. 專案經理、設計人員及驗證人員必須由不同的人員擔任。 

2. 執行認證作業的人員須為專職人員，不得由設計人員或其他人員

兼任，且認證人員不得隸屬專案經理指揮。 

3. 評鑑或評估人員，須由他公司（即獨立第三者）指派。 

表3-6 EN50128 軟體安全等級表 

軟體安全等級（SIL） 說明 

SIL4 非常高 

SIL3 高 

SIL2 中等 

SIL1 低 

SIL0 與安全無關 
資料來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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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0

Levels 1&2

Levels 2&3

Levels 3&4

DI, VER, VAL

VER, VALDI

VER, VALDI

VERDI

PRJ 
MGR

VAL

PRJ MGR

ASS’S

ASS’S

ASS’S

ASS’S

DI
VER
VAL

ASS’R
PRJ MGR

50128 50129

可同一人 可同公司

設計者 / 執行者
驗證者
認證者

評估者
專案經理

Level 0

Levels 1&2

Levels 3&4

 
資料來源：[23] 

圖3.9 EN50128 設計、驗證、認證及評估者之獨立性需求 

3.3.4 EN50129 
EN50129（Railway Applications-Safety Related Electronic Systems 

for Signaling）用以規範安全相關電子系統（包含其子系統及設備），

主要是應用於「故障自趨安全」及「高度完整性」的系統，如主線號

誌及自動列車保護（ATP）系統。此項標準可用於號誌系統之規範訂

定、設計、製造、安裝、驗收、營運、維修，以及修改或 擴充等作業，

相關作業規定也適用於號誌系統之子系統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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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50129 安全報告是一系列的文件，說明鐵路業者如何處理與安

排潛在的風險活動，包括宣告安全政策、確認危害與事故、分析/評估

/控管/稽查鐵路安全風險以及如何描述其安全管理系統，各章節定義

如圖 3.10所示，說明如下。 

1. 系統定義 

系統定義應精確地定義或引用的系統/子系統/設備的安全情況，

包括版本號和所有要求修改狀態、設計及應用。 

2. 品質管理報告 

品質管理報告應包含品質管理的證據，例如：應內含 ISO9001 之

組織結構、品質策劃以及處理和存儲。 

3. 安全管理報告 

應包含有安全管理的證據，例如：應提供書面證據來證明其符合

整個生命週期的安全管理流程。 

Part6: 結論
Conclusion

Part5: 相關安全報告Related
Safety Report

Part4: 安全技術報告
Technical Safety Report

Part3: 安全管理報告 
Safety Management Report

Part2: 品質管理報告 
Quality Management report

Part1: 系統定義
Definition of System

Safety Case
(安全報告)

Part6: 安全品質測試
Safety Qualification Tests

Part5: 安全相關情況 Safety-
relate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Part4: 外部影響
External influence

Part3: 失誤影響 
Effect of faults

Part2: 矯正確認 
Assurance of correct operation

Part1: 說明
Introduction

Technical Safety Report
(安全技術報告)

資料來源：[24] 

圖3.10 EN50129 安全報告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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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技術報告 

應包含功能和技術安全的證據，以說明其設計的安全性，例如：

應包括所有的技術原理、設計原則、計算方法、測試規範、結果以及

安全性分析。此外，EN50129 規範中對安全技術報告有進階的予以說

明，由圖 3.10[24]可知至少要包含有以下章節： 

(1) 說明 

(2) 矯正確認 

(3) 失誤影響 

(4) 外部影響 

(5) 安全相關情況 

(6) 安全品質測試 

5. 相關安全報告 

在相關安全報告中，應說明任何子系統或設備的主要安全情況。 

6. 結論 

在提出各種安全證據情況下，說明相關系統/子系統/設備具有足

夠的安全性，並且符合應用條件。 
 

此外，與 EN50128 類似的是 EN50129 對於不同安全完整性等級

的組織管理，也有如圖 3.9[23]右側相對應的人員規範，同時對於系統

設計的開發，也會依據不同安全完整性等級，有不同深度與廣度的要

求，如表 3-7即是以系統/子系統/設備開發為例，列出各等級下之技術

與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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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EN50129 系統/子系統/設備開發安全等級表 

技術/措施 SIL1 SIL2 SIL3 SIL4 
結構設計 HR：設計分等級的故障 HR：設計分等級的故障和充

分的可追蹤的需求規範(包
括規範、設計、電路圖的參

考和應用文檔) 
模組化 R：限制模組

大小，且每個

模組是獨立

的 

HR：限制模

組大小，且每

個模組是獨

立的 

HR：需要全部驗證，易於理

解的模組大小，每個模組功

能獨立 

方法 － R：電腦輔助設計 
電腦輔助設

計 
－ 

R：電腦支持

複雜的設計 
R：使用工具要被驗證或確

認，支援電腦輔助開發 
環境研究 R R HR HR 

資料來源：[24] 
註：「R」代表推薦、「HR」代表強烈推薦 

安全管理目的在於減少圖 3.11系統生命週期內與人為錯誤相關之

安全風險之影響範圍，同時亦降低與系統故障相關等安全風險，故

EN50129 規範中對安全管理報告之要求包含有以下七個項目： 

1. 安全計畫 

在生命週期開始應草擬一個安全計畫，計畫內容應包含整個生命

週期內之安全管理結構、安全相關活動和認證，並應定期進行安全評

量。此外，若原系統或設備有變更或增補，安全計畫也應隨之更新。 

2. 危害登錄表 

在安全生命週期內，應製作和維護危害登錄表，內容應包含風險

辨識表格、風險分類，以及每個風險的風險控制資訊。若原系統或設

備有變更或增補，危害登錄表也應隨之更新。 

 



 3 - 21 

系統需求

危害分析和風險
分析

安全要求

安全功能要求

安全完善性要求

系統故障完善性

隨機故障完善性

系統結構設計

硬體設計

軟體設計 軟體確認

硬體確認

集成安裝測試

技術安全報告

品質管理報告
安全管理報告

功能性安全測試/確認

系統測試/確認
測試計畫

資料來源：[24] 

圖3.11 V 型生命週期 

3. 安全需求規範 

每個系統/子系統/設備都應制定安全需求規範，並以檔案方式保

存。安全需求規範應包含安全功能與安全等級，且須包含以下步驟： 

(1) 風險辨識和分析 

(2) 風險評價和分類 

(3) 評定安全完整性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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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子系統/設備的設計 

在生命週期中之設計階段應同時提出系統/子系統/設備之操作程

序與安全需求設計，而硬體與軟體間之關係則由軟體需求和軟硬體整

合來規範。 

5. 安全評量 

在生命週期中的適當階段應進行安全評量，安全評量之時間與內

容都應詳載於安全計畫中，且評量結果應詳實記錄。若系統/子系統/

設備有任何變更或增補，則應重新進行安全評量。 

6. 安全驗證和確認 

安全計畫應包含檢驗各階段之安全需求是否被滿足之計畫，並能

用來確認是否與最初設計之安全需求規範相符。安全驗證和確認之過

程與結果都應完整記錄，且包括測試與安全分析。若系統/子系統/設

備有任何變更或增補，應重新進行安全驗證和確認。 

7. 運行和維護 

在系統之生命週期內，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有變更的需求，但

並非所有的變更都與安全相關。而對於與安全相關的變更，都應評價

其對安全的影響。一個變更可能會造成系統、相關系統，或環境安全

的改變，因此，必要時應重新執行生命週期的某部份，以確保變更不

會降低系統之安全級別。為達到安全之需求，應進行安全相關系統之

運行、維護和修理，並有以下規定： 

(1) 對於安全相關之系統和軟體之運行、維護和修理，應制定

計畫。 

(2) 對於系統操作、維護、安全審核與變更，都應建檔管理。 



 3 - 23 

3.4 英國經驗 

有關英國鐵路安全監理制度之架構如圖 3.12所示，說明如下： 

英國鐵路監理制度

皇家鐵路視察團
Her Majesty’s Railway Inspectorate(HMRI) 1840

健康安全部
Health & Safety Executive (HSE)

1990

運輸部門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DOT)

皇家鐵路視察團
Her Majesty’s Railway Inspectorate(HMRI)

與安全相關之鐵
路營運認證與監

管路權使用

(1)鐵路營運安全稽核。
(2)軌道調查意外、危險的肇因、及顧客抱怨。
(3)提供安全稽核指標。
(4)執行法律權力。
(5)傳達HMRI 政策要求和標準。
(6)提昇機械設備。
(7)建立安全標準。
(8)制定重大意外調查程序之法令規範。
(9)提供技術上的建議，尋求國會支持等。

職掌

轉
移

英國鐵路安全管制規則
The Railways and Other Guided Transport Systems 

Safety Regulations
2006

鐵路管制委員會
Office of Rail Regulator(ORR)合併 2006

立法通過公共運輸與安全規範 1871

權力
釋放

The Railway and Transport Safety Act 2003法律

規則/
辦法

Engineering Safety Management (Yellow Book). 
Railway Safety Principles and Guidance.
A Guide to ROGS (2007).
Railway Safety Case Assessment. 
..RT..RC..GN..

標準/
手冊

Lloyds Register Rail / Atkins Rail課程

鐵路管制委員會
Office of Rail Regulation(ORR) 20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繪製 

圖3.12 英國鐵路監理制度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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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最早在 1840 年成立了皇家鐵路視察團（Her M ajesty’s 

Railway Inspectorate, HMRI），負責鐵路及有軌電車的安全監管，

並向議會進行報告。 

2. 英國國會在 1841 年接受了最初版的公共運輸與安全規範之安全

型式，並且在 1871 年立法通過，把權力釋放給 HMRI。 

3. 在 1990 年 HMRI 由運輸部轉移到健康安全委員會（Health & 

Safety Executive, HSE）之後，在更多安全專業人員的支援下，這

使其對於安全監理工作更得以勝任。 

4. 根據 2003 年的鐵路與運輸安全法，英國在 2004 年成立了一個獨

立的軌道交通安全和經濟監管部門－鐵路管制委員會（Office of  

Rail Regulation, ORR），並於 2006 年將 HMRI 與 ORR 合併。 
 

英國政府在 1992 年要求健康安全委員會（HSE）進行一個如何增

進鐵路系統安全管理之研究，該研究中建議安全的原則包括有： 

1. 鐵路系統不得對安全標準有任何妥協，鐵路系統必須在安全標準

上建立必要的改善模式，亦即鐵路系統不得降低現在的安全標

準，且要不斷的提升現有安全規範。 

2. 權責必須要做適當清楚的定義。 

3. 確認安全的主要責任必須歸屬給能夠控制安全的團體。 

4. 設施控管單位在能夠控制之權限內，必須承擔最大的責任，擔負

協調與整合所有能夠控制鐵路安全與風險之方法的責任。 

5. 所有的團體與個人間必須具備有效率的協調與合作。 

6. 對於所有牽涉到團體，任何安排都必須要有公平的安排。 

7. 有關鐵路的立法必須要由健康安全委員會來執行。 
 

依據以上的原則，健康安全委員會將建議安全報告書內應該要有

的具體章節包括有： 

1. 營運者名稱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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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內容描述。 

3. 營業場地或廠房的描述。 

4. 特殊技術運作及維修程序。 

5. 說明衛生安全政策。 

6. 說明風險評估中的重大發現。 

7. 說明安全管理系統。 

8. 證明落實安全管理系統，並確保其員工能勝任。 

9. 說明組織間的安全資訊。 

10. 安排雇員的衛生安全諮詢。 

11. 意外事件調查。 

12. 檢驗承包業務的工作安全。 

13. 事故與事件的控制。 

14. 人潮過多之緊急疏散準備。 

15. 營運場所和廠房安全設計及採購的詳細情況。 

16. 安全審查的工作準備。 

17. 與相關營運者的安全合作。 
 

英國於 1990 年代就建立了具有風險管理機制之鐵路安全監理制

度，與歐盟 2004 年推動之鐵路安全監理指導綱領十分相似，經過架構

性調整與修改 90 年代之法規後，於 2006 年開始實施新的英國鐵路安

全管制規則（The Railways and Other Guided Transport Systems Safety 

Regulations, ROGS 2006）。 

英國鐵路安全管制規則之主要內容有下列 4 點： 

1. 第二篇之第 5 與 6 條要求鐵路營運業者必須建立適當的安全管理

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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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篇之第 7、8、9 條要求鐵路系統必須經過安全認證（Safety 

Certificate）才可營運，有效期限最多為 5 年。 

3. 第三篇第 19 條要求業者必須建立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機

制，以防範未然。 

4. 第四篇要求負責安全關鍵性工作（Safety Critical Work），包括有：

人員之能力、健康、疲勞必須妥善管理。 
 

為了扶助業者推動安全管理，鐵路管制委員會（Office of  Rail 

Regulation, ORR）、國家鐵路公司（National Rail, NR）、鐵路安全標

準委員會（Railway Safety Standards Board, RSSB）等單位發行了許多

手冊與研究報告。例如，鐵路安全有關人員人手一冊的是「工程安全

管理」（Engineering Safety Management, The Yellow Book）手冊，或

常稱之黃皮書，其內容有豐富的安全管理實務知識，配合安全管制法

規的需要陳述。 

3.5 日本經驗 

日本的鐵路在中央屬於國土交通省鐵道局管轄，而在地方則是屬

於各地方運輸局管轄。如圖 3.13，日本鐵路在監理方面由於是中央集

權方式，因此除中央設有國土交通省鐵道局來管理全國的鐵路系統

外，地方上並無特別的管理機關。由於監理全國鐵路，國土交通省鐵

道局的業務非常繁重，需要時會請指定檢查機關或地方運輸局代行其

審查業務。 

在營運組織方面，主要分為公有、私有及第三部門鐵道事業等三

類型，經營不同層級的路網。在研發工作方面，設有鐵道綜合技術研

究所進行研發，另有鐵道．運輸機構負責興建鐵路的事宜。而關於事

故調查則由「航空與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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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鐵路監理制度

國土交通省

鐵道局
航空與鐵道事故

調查委員會
運輸政策會

技術支援

鐵
道
．
運
輸
機
構

鐵
道
綜
合
技
術
研
究
所

地方運輸局 指定檢查機關委託代辦機關

監理

鐵道事業

第一種鐵道事業

第三種鐵道事業

第二種鐵道事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繪製 

圖3.13 日本鐵路監理制度架構 

日本關於鐵路監理的法規數目眾多，通稱為「鐵道六法」，依其

管理的種類及業務，可以分為鐵道事業、鐵道營業、軌道、鐵道整備、

國鐵改革等類別，以下介紹其中較重要的幾個法規以及政府、業者與

乘客所扮演的角色： 

1. 鐵道事業法 

「鐵道事業法」是 1986 年，因應日本國鐵民營化而訂定，是鐵

路監理最上層的法規，內容包含鐵路事業從成立到汰除的各生命週期

所必須進行的監理項目，為鐵路監理的母法。關於鐵路各監理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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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規範則訂定於「普通鐵路構造規則」、「特殊鐵路構造規則」、

「新幹線鐵路構造規則」、「運轉安全確保之相關省令」、「鐵路運

轉規則」、「新幹線鐵路運轉規則」中。 

2. 日本國有鐵道改革法 

「日本國有鐵道改革法」簡稱「國鐵改革法」，訂定於 1986 年，

確定日本國有鐵道經營權的轉移採取以下之原則： 

(1) 以地域劃分，分割經營權。 

(2) 以民營化方式經營。 

(3) 各公司的全部設備歸各公司所有，不採用車路分離方式。 

(4) 原屬國鐵債務權部份轉移鐵道建設公團（目前已改制為鐵

道．運輸機構）下之清算事業本部承接，各鐵道公司僅承接

未完工新幹線及連絡橋之債務。 

(5) 各鐵道公司需擬定承繼計畫送交國土交通省核可，得免重

新申請經營許可。 

3. 軌道法 

「軌道法」於 1921 年訂定。當時日本許多城市都採用路面電車

作為大眾運輸系統，因此制定該法規範路面電車的路線申請、施工檢

查與施工安全計畫、營業計畫、事故報告及事業終止等各項申請查核

步驟，同時明定各監理項目的主管機關，並且規範路面電車與公路車

輛共用道路的介面整合問題。 

4. 鐵道營業法 

「鐵道營業法」於 1900 年針對日本蓬勃發展的鐵道事業環境而

制定，最新修訂版本為 2006 年。制定所有鐵道機構的列車運轉、票價、

營運計畫與營運安全計畫等各事項的申請查核步驟。和鐵道事業法不

同的是，這部法律是對經濟性管制做一個規範，而不如鐵道事業法是

規範安全性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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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國新幹線鐵道整備法 

於 1970 年因應新幹線路網的後續計畫，以及新幹線所需之工程

管理標準而制定，最新修訂版本為 2002 年。主要是規定新幹線鐵路從

規劃設計到施工期間的各項安全須知。 

整體而言，日本在安全監理制度與法規上可參考圖 3.14所示，主

要係透過行政機關、鐵路營運業者與乘客間的各項措施，達成鐵路的

安全輸送，包括有： 

1. 政府 

訂定設備、車輛等之技術標準、核准經營許可、從事系統安全認

證、核發安全關鍵人員證照與定期從事安全檢查等。 

2. 鐵路業者 

遵守安全法規，執行「作業」、「人員」、「設備」、「管理」

的四大安全項目，並配合做乘客的安全宣導。 

3. 乘客 

該遵守鐵路運送法規，不違反安全規定。 

行政機關 鐵路事業法令的遵守

事
故
的
分
析

指導事項的改善

鐵路事故發生

指導事項的改善

現場監查
(計畫、特別監查等)

事故原因的查明
(鐵路事故調查委員會)

國土交通省

指導

報告

勸
告

指導

 
資料來源：[142] 

圖3.14 日本安全監理制度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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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鐵路安全監理之要求散見於鐵道事業法與鐵道營業法等法

規中。概念上期望透過行政機關、鐵路營運業者與旅客間的合作，達

成系統安全的目的。政府訂定設備、車輛等之技術標準、審核鐵路營

運業者之經營許可、從事系統安全認證、核發安全關鍵人員證照、以

及定期從事安全檢查等。鐵路營運業者遵守安全法規，執行「作業」、

「人員」、「設備」、「管理」的四大類安全項目之規定，其對應的

法令則有鐵路事業法、鐵路技術基準省令、鐵路營業法等，其關係如

圖 3.15所示，並配合做旅客的安全宣導。旅客應該遵守鐵路運送法規，

不違反安全規定。不過，近年來許多硬性與細節的安全標準，逐漸修

改為質性與功能的要求，使得系統發展更有彈性。 

 
資料來源：[116] 

圖3.15 日本鐵路法規與系統安全 

鐵路事業法與鐵路營業法是日本主要的安全法規。鐵路營業法對

於鐵路營運業者設施的技術基準、運轉操作、駕駛員的資格、職員的

職制等有其規定，以確保鐵路輸送的安全。為使鐵路營運業者的營運

有健全發展，鐵路事業法規定行政機關所需執行核定、認可等業務監

督的內容。以鐵路事故報告為例，2001 年「鐵路運轉事故等報告書等

的樣式」中，除了鐵路事故之外，開始要求鐵路營運業者對異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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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報告的義務，對於沒有造成損害之虛驚事件，也列為分析與提升

安全之基礎之一。 

日本鐵路在民營化下，許多鐵路專家隸屬於民間單位，且鐵路科

技發展日新月異，安全標準難以訂定且可能會妨害創新；此外，關西

等鐵路事故反映出管理制度對安全影響之重要性，其必須加強安全管

理系統概念，以及鐵路營運業者之主體性。因此，日本逐步更新鐵路

安全監理制度。 

2006 年鐵路事業法修改，要求鐵路營運業者建立「安全管理體

制」，提出「安全管理規程」，具備適任之「安全統籌管理者」與「運

轉管理者」，如圖 3.16所示，並將安全相關資訊透明化供大眾監督。

其中，安全統籌管理者對「確保輸送安全」業務有整合管理的權限，

需具有十年以上鐵路安全業務的經驗，或國土交通省大臣認定有同等

以上的能力。安全統籌管理者之職責包括：貫徹職員對法令的遵守及

安全第一的意識，推動提升鐵路安全性的方針，確保鐵路設施、車輛

及運轉的安全性及相互間的整合，統籌管理「確保輸送安全」的業務，

必要時、需接受政府機關的詢問。 

運輸安全的確保

安全管理期程的作成及提出
安全統籌管理者(董事級)、運轉管理者(部長等管理職級)的選任及提出

鐵路事業者的安全管理機制的確立

利用者的監視 國家的指導及監督

1.國家將鐵路安全的相關資訊公開
2.鐵路事業者將安全報告書公開

1.安全管理規程的變更命令
2.「安全統籌管理者、運轉管理者」
  的解任命令
3.對鐵路專業者的現場檢查
4.強化對法人的罰則　

 
資料來源：[116] 

圖3.16 日本鐵路安全監理中政府、民眾與業者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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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臺灣經驗 

臺灣鐵路安全監理制度之架構如圖 3.17所示，說明如下： 

臺灣鐵路監理制度

交通部

鐵路法 大眾捷運法

台
灣
高
速
鐵
路

臺
灣
鐵
路

阿
里
山
森
林
鐵
路

台
灣
糖
業
專
用
鐵
路

高
雄
捷
運

台
北
捷
運

桃
園
捷
運

母法

各縣市政府交
通局/捷運局

高速鐵路工程局/
鐵路改建工程局

1958 1988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
實施辦法

1959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
監督實施辦法

1989

法源依據

執掌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
施辦法(共5次修訂) 2013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

監督實施辦法(共1次修訂) 1999

鐵路法部分條文修正
(共6次修訂) 2014 大眾捷運法部分條文修正

(共6次修訂) 20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繪製 

圖3.17 臺灣鐵路監理制度架構 

1. 交通部監理鐵路機構之法源依據有「鐵路法」和「地方營、民營

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其適用範圍如下： 

(1) 適用所有鐵路系統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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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法第 4 條、第 16 條（履勘）、第 19 條（技術規範）、

第 36 條（設備不當改正）、第 40 條（事故通報及應變）、

第 41 條（定期檢查）、第 56 條之 1 至第 56 條之 5。 

(2) 適用國營鐵路之條文 

鐵路法第34條之1、第36條、第37條、第40條、第41條、

第 44 條之 1。 

(3) 民營及專用鐵路之條文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 

2. 各縣市政府交通局/捷運局安全監理之主要依據為「大眾捷運

法」，其為台北捷運、高雄捷運與桃園捷運等都會區大眾捷運遵

守的法源依據。 

3. 鐵路法於 1958 年制定公布全文 64 條，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共修

訂 6 次，全文增至 76 條；大眾捷運法則於 1988 年制定公布全文

54 條，至 2014 年 6 月 4 日共修訂 6 次。鐵路法與大眾捷運法中

都有對安全要求之宣示性條文，以及對安全監理工作要求之相關

條文。 

4. 中央主管機關或交通部，在 1959 年公佈「地方營、民營及專用

鐵路監督實施辦法」，至 2013 年 6 月 7 日共修訂 5 次，全文 51

條；1989 年交通部公佈「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

辦法」全文 19 條，至 1999 年修訂 1 次。 

3.6.1 鐵路營運安全相關法規 

臺鐵的監理作業主要由交通部與臺鐵局採取「互動式」方式進

行，當臺鐵有營運變更需求時需先報請交通部核定，再轉交行政院備

案，若有必要進行審定則需再交付立法院，其他與鐵路興建有關的監

理業務則由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高鐵的主管監理機關同樣為交通

部，相關監理規範則依 2013 年修訂之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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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辦理。本節依據國內現行鐵路運輸法規及辦法，條列出內容與營

運安全相關之條文。 

1. 鐵路法 

茲將「鐵路法」中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整理如表 3-8所示。 

表3-8 鐵路法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 

條號 內容 
第 56-1 條 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之土木建築設施、軌道設施、保安與防

護設備、電信設施、電力設施及車站設備之修建、養護，及

鐵路文化資產之維護。 
鐵路機構應依實際需求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及規劃設置便

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第一項鐵路設施與設備之修建、養護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

則，除鐵路文化資產依據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由交通部定

之。 
第 56-2 條 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機車及車輛之檢修。 

前項鐵路機車與車輛檢修之種類、方式、項目與週期、使用

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第 56-3 條 鐵路機構應確保鐵路行車之安全。 

前項鐵路行車之鐵路路線、設備、車輛、裝載限制、號誌、

號訊、標誌、運轉、閉塞與事故處理及其他行車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第 56-4 條 鐵路機構應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鐵路專業及

作業安全技能，並確切瞭解及嚴格遵守鐵路法令。於新進機

車車輛或涉及安全之行車設備或技術投入營運前，亦同。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之技能、體格及精神狀態，施行派任

前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經檢查不合基準者，不得派

任。已派任者，應暫停或調整其職務。 
前項鐵路行車人員之定義、應實施之訓練、技能檢定、體格

與精神狀態檢查、實施之方式、項目、週期、合格基準與不

合格時之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第 56-5 條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

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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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 
交通部查驗。 
交通部應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

並視調查需要，請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說明，及配合提

出行車紀錄、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

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其報

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 57 條 旅客乘車、託運人託運貨物、受貨人領取貨物，應遵守鐵路

有關安全法令及站、車人員之指導。 
行人、車輛不得在鐵路路線、橋樑、隧道內及站區內非供公

眾通行之處所通行。 
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

來車，始得通過。但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

道外，不得跨越。 
鐵路路線邊坡內及距軌道中心五公尺以內，嚴禁放牧牲畜。 

第 58 條 橫越電化鐵路之電力、通信等線路，應依下列規定： 
一、低於電車線電壓之電力、通信或其他線路，應在鐵路下

穿過。其距離軌面之深度由管線單位與鐵路機構協商定之。 
二、高於電車線電壓之電力線路，應與電車線保持規定之距

離。 
第 59 條 臨近電化鐵路之各項設施，應依下列規定： 

一、距鐵路軌道中心五公尺以內，不得在地面上裝設金屬管

線、金屬結構物或建造建築物。但係屬原有或與行車有關，

經施予適當之防護措施者，不在此限。 
二、距鐵路軌道中心五公尺以外、四十公尺以內之明線或未

含金屬遮蔽之通信線路，與鐵路平行之長度超過一公里以上

者，應對電力干擾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 
三、沿鐵路敷設之油管、氣管線路，應儘量避免與鐵路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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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 
如無法避免，應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 
四、臨近鐵路之公路高於鐵路之地段，應由該公路之主管機

關，在其臨近鐵路之一邊設置護欄。 
五、跨越電化鐵路之人行天橋及公路橋樑，應設安全防護裝

置。 
前項防護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 60 條 電化鐵路架空電車線，在平交道上之高度，應容許裝載四點

二公尺高度之道路車輛安全通過；如因特殊狀況不能保持其

淨空高度者，應在平交道兩側設置限高門，禁止超過規定裝

載高度之車輛通行。 
第 61 條 高速鐵路以外鐵路沿線兩側之公私有建築物，由鐵路機構商

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勘定鐵路行車視距及電車線供

電線路之需要後限制之。原有建築物妨礙行車視線者，得商

請主管建築機關依法限期修改或拆除。 
鐵路沿線兩側樹木及高莖種植物，妨礙鐵路行車安全或供電

線路者，鐵路機構得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後，砍伐或修剪之。

但情形急迫時，得先行砍伐或修剪後，再行通知。 
前二項之修改、拆除、砍伐或修剪，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

或方法為之，並予相當之補償。 
第 61-1 條 為維護鐵路興建及行車安全，交通部得依鐵路特性，會同當

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鐵路兩側勘定禁建、限建範圍。 
前項禁建、限建範圍經勘定後，由交通部繪製地形圖或地籍

圖，送請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公聽會及公開展覽

三十日後公告實施，不受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令規定之限制。 
已公告實施之禁建、限建範圍，因禁建、限建之內容變更或

原因消滅時，應依前二項規定程序辦理變更或廢止。 
第 61-2 條 禁建範圍內，除建造鐵路與其站體、連通設施及附屬設施外，

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建築物之建造。 
二、工程設施之構築。 
三、廣告物之設置。 
四、障礙物之堆置。 
五、土地開挖或填方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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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 
六、其他工程行為。 
前項行為經交通部許可採取必要措施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其他工程行為，包括在地面上下新建、增

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或其所屬設施、設置或更換跨

越鐵路架空線路等足以妨礙鐵路興建或行車安全之工程行

為。 
禁建範圍公告後，於範圍內原有或施工中之建築物、工程設

施、廣告物、障礙物、土地開挖、填方及其他工程行為，有

礙鐵路興建或行車安全者，交通部得商請各該管主管機關令

其限期停工、修改或拆除。其為合法建築物、工程設施或廣

告物之拆除者，應給予相當之補償。對補償有異議時，應報

請上級機關核定後為之。 
第 61-3 條 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內為前條第一項各款之行為，

依法須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者，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

時，檢附各該管主管機關及交通部規定之文件，由各該管主

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於限建範圍內為前條第一項各款之行為，依法無須申請建築

執照或許可者，應於行為前，檢附交通部規定之文件，經交

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交通部依前二項規定會同審查或審查，認為其行為有妨礙鐵

路興建或行車安全之虞者，得要求申請人變更工程設計、施

工方式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第 61-4 條 違反前二條規定，擅自於鐵路禁建、限建範圍內為第六十一

條之二第一項各款行為，或於施工中有妨礙鐵路興建或行車

安全之虞者，交通部得商請各該管主管機關令其限期停工、

修改、拆除、改善或補正，無該管主管機關者，前開處分得

由交通部為之。必要時，轄區內警察機關應予協助。 
前項行為有損害鐵路設施或危害行車安全者，申請人、承造

人、起造人、監造人及實際行為人，應負連帶回復原狀或損

害賠償責任。 
第 61-5 條 前四條所定禁建、限建範圍之劃定、公開展覽、公告、變更、

廢止、禁建範圍之禁止行為、拆除補償、限建範圍之管制行

為、管制規範、申請、審查、管理及處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3 - 38 

條號 內容 
由交通部徵詢地方政府後會同內政部定之。 

第 62 條 鐵路因行車及其他事故致人死亡、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時，

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如能證明其事故之發生非由於鐵路之過

失者，對於人之死亡或傷害，仍應酌給卹金或醫藥補助費。 
前項損害賠償、卹金或醫藥補助費發給基準、方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 63 條 鐵路旅客之運送，應依交通部指定金額投保責任保險。 
第 64 條 專用鐵路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者，準用第五十六條之一至第

五十七條及前二條規定。 
資料來源：[178] 

2. 鐵路行車規則 

茲將「鐵路行車規則」中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整理如表 3-9所

示。 

表3-9 鐵路行車規則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 

條號 內容 
第 3-2 條 鐵路機構應訂定駕駛人員及行控人員自主健康管理相關規

定，其內容包括： 
一、就醫須知。 
二、用藥須知。 
三、血壓管理。 
駕駛人員及行控人員如身心狀態不佳、服用藥物、或自認無

法勝任行車工作時，應主動向鐵路機構報告。必要時鐵路機

構應停止其執行勤務。 
第 3-3 條 鐵路機構於行車人員執行其勤務前，應實施酒精濃度檢測，

並由當值人員作成紀錄，備供主管機關查核。 
前項酒精濃度檢測結果，行車人員呼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

公升零毫克者，鐵路機構應停止其當日勤務。 
第 3-4 條 行車人員值勤過程中如因身體不適影響勤務之執行時，鐵路

機構應採必要之運轉調度、人員更替或醫療救護等措施，必

要時停止執行勤務，以維行車安全。 
第 122 條 行車事故依其所致傷亡人數、財產損失及影響正線運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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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為重大行車事故及一般行車事故。 

第 122-1 條 前條所稱重大行車事故，係指下列情事： 
一、列車或車輛於正線發生衝撞、出軌或火災。 
二、因列車或車輛運轉造成死亡或三人以上重傷之事故。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火災，指因燃燒致生延燒而須即刻滅火之

狀態。 
第 122-2 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所稱一般行車事故，係指下列情事： 

一、列車或車輛於側線發生衝撞、出軌或火災。 
二、列車或車輛於平交道與道路車輛或行人發生衝撞或碰撞。 
三、因列車或車輛運轉造成人員受傷之事故。 
四、因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變造成設備或結構物新

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損害，或一小時以上之運轉中斷。 
前項第一款之火災，與前條第二項之火災同。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之運轉中斷，指正線任一路段雙向列車均

無法運轉之情事。 
第 122-3 條 鐵路行車異常事件，指列車或車輛運轉中遇有下列情事，未

造成前二條所定行車事故者： 
一、列車或車輛分離：指列車或車輛非因正常作業所致之分

離。 
二、進入錯線：指列車或車輛進入錯誤軌道，或於應停止運

轉之工程或維修作業區間內運轉。 
三、冒進號誌：指列車或車輛停於顯示險阻號誌之號誌機內

方或通過未停。 
四、列車或車輛溜逸：指列車或車輛未經駕駛員或相關人員

操作控制、或錯誤操作之移動。 
五、違反閉塞運轉：指列車進入未辦理閉塞區間。 
六、違反號誌運轉：指列車或車輛未依號誌指示運轉。 
七、號誌處理錯誤：指人員錯誤操作號誌裝置或應操作而未

操作。 
八、車輛故障：指車輛之動力、傳動、行走、連結、集電設

備、車門、軔機、車體或其他裝置等發生故障、損壞或功能

異常等影響運轉之情事。 
九、路線障礙：指土木結構物或軌道設備發生損壞、變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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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異常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十、電力設備故障：指變電站設備、電車線設備、電力遙控

設備及其他附屬裝置等發生故障、損壞或功能異常致影響列

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十一、運轉保安裝置故障：指列車自動控制裝置、聯鎖裝置、

行車控制裝置、軌道防護裝置、轉轍裝置、列車偵測裝置、

號誌顯示裝置、冒進防護裝置、災害偵測裝置及其附屬設備

發生故障、損壞或功能異常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十二、外物入侵：指人員或外物侵入鐵路路權範圍、破壞鐵

路設備、擱置障礙物或其他行為，致影響列車或車輛正常運

轉之情事。 
十三、危險品洩漏：指瓦斯、火藥或其他危險品從列車或車

輛顯著洩漏之情事。 
十四、駕駛失能：指駕駛人員於駕駛列車或車輛過程中，因

身心健康因素，致無法安全駕駛或完成勤務之情事。 
十五、天然災變：指強風、豪大雨、洪水、地震等其他自然

異常現象，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十六、列車取消：指前列各款以外之事件，造成未依規定或

未經核准取消時刻表訂列車班次之情事。 
十七、其他事件：指前列各款以外，經交通部認定之情事。 

第 122-4 條 鐵路機構有重大行車事故發生者，應依下列規定報告交通部： 
一、即刻以電話通報。 
二、於發生後一小時內傳送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表。 
三、後續通報：每隔四小時以電話通報並儘速傳送行車事故

事件通報表為原則，至恢復正常運轉止；但交通部另有指示

時，依其指示通報。 
鐵路機構有一般行車事故、前條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十三款

至第十六款所定異常事件發生者，依前項規定報告交通部。 
第一項重大行車事故或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之一般行車事故發生時，鐵路機構並應即刻以電話通

報相關警察機關。 
第 122-5 條 鐵路機構有重大行車事故或一般行車事故發生者，應於事故

發生日起七日內或依交通部指定日期，提報行車事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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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其有正當理由於期限內未能確認之事項，應於完成確認

後補正。 
第 122-6 條 鐵路機構有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發生

者，應按月填具行車事故事件月報表，於次月十五日前提報

交通部。 
第 122-7 條 列車時刻表所訂列車於任一站之出發或到達時刻，較表訂時

刻延誤達一小時以上者，除本規則已規定通報者外，鐵路機

構應依下列規定通報交通部： 
一、即刻以電話通報。 
二、每四小時或依交通部指示將處理經過及復原情形以電話

通報，至恢復正常運轉止。 
第 122-8 條 有關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表、行車事故報告書、行車事故事件

月報表之內容、格式及填寫說明，由交通部另行公告之。 
交通部得就鐵路機構所提通報表、報告書及月報表，要求鐵

路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說明。 
第 123 條 鐵路機構應就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訂定應變計畫，其內容應

包括現場處置、通報作業、旅客訊息公告、旅客疏散、人員

救護、運轉調度、搶修救援之人力調度與器材備置。 
鐵路機構應按應變計畫定期實施演練，並作檢討及改善。 
交通部得就鐵路機構所訂應變計畫之內容及演練情形予以查

核，如認為辦理不善，應命其限期改善。 

第 125 條 鐵路機構遇有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應儘速搶修相關設施，

恢復運轉。如有人員傷、亡時，應儘速救護，妥慎處理。 

第 175 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至第一百二十二條之

八、第一百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於高速鐵路準

用之。但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七規定之準用，其所稱延誤係指

達三十分鐘以上。 
資料來源：[177] 

3.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 

茲將「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中與營運安全相關

之條文整理如表 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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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 

條號 內容 
第 16 條 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採購營運用機車、車輛前，應將該等

機車、車輛之功能技術文件送請交通部核准。 
前項規定功能技術文件應至少包括車體、動力系統、煞車系

統、車門系統、聯結裝置、轉向架、行車控制系統及安全設

施等項目。 
第 17 條 前條規定機車、車輛應經檢驗合格，報交通部認可後，始得

營運。 
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改造既有營運用機車、車輛而有下列

事項之一者，準用前項規定： 
一、改變車體及轉向架之結構與強度。 
二、改變車輛界限及裝載界限。 
三、改變軸重致影響路線、橋樑載重。 
四、對行車號誌與控制有影響。 
五、對防災與救援有影響。 
第一項規定所稱檢驗合格，指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自行辦

理檢驗測試完成，並提出經交通部同意之檢驗機構出具之檢

驗測試合格報告。 
第 19 條 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報請交通

部派員履勘前，應完成下列營運要件： 
一、營運所需之土木建築及機電系統設備。 
二、票務及旅客動線導引設施。 
三、營運及維修人員之配置及訓練。 
四、營運及維修作業程序及規章。 
五、列車運行計畫及系統穩定性測試報告。 
六、緊急應變計畫、緊急逃生及安全防護設施。 

第 24 條 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應訂定並定期檢討行車所須遵循之運

轉、安全及辦理客運與貨運運輸業務作業程序規章，交通部

於必要時，得請鐵路機構提供之。 
第 40 條 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應按月統計下列營運績效資料，並於

次月十五日前提報交通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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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貨運輸情形： 
（一）旅客人數及延人公里數。 
（二）車站進出旅客人數。 
（三）貨運噸數及延噸公里。 
二、運輸能量： 
（一）列車開行次數。 
（二）列車公里數。 
（三）座位公里數。 
三、列車服務水準： 
（一）平均承載率（延人公里數÷座位公里數）。 
（二）準點情形（列車抵達終點站之準點情形）。 
（三）發車率（列車實際開行班次÷列車計畫開行班次）。 
（四）事故事件種類、件數及旅客傷亡情形。 
四、其他經交通部指定之項目。 
交通部得請鐵路機構提出特定期間與前項相關之詳細資料。 

第 41 條 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應將每季下列營運狀況，於下一季始

日起四十五日內，報請交通部備查： 
一、客運量資料： 
（一）主要車站起訖旅客人數。 
（二）車種與車廂別旅客人數及承載率。 
（三）票種別旅客人數。 
（四）一週旅客分布情形。 
二、貨運量資料：貨運種類、噸數及延噸公里。 
三、重要運轉設備保養維護資料： 
（一）機車及車輛各級檢修情形。 
（二）路線養護修建情形。 
四、組織及人員資料： 
（一）鐵路營運與維修員工數。 
（二）行車人員合格人數。 
（三）失能傷害頻率。 
五、營業收支資料（季底）： 
（一）營業收入。 
（二）營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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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外收入。 
（四）營業外支出。 
六、重要紀事。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資料應按月統計。 

第 42 條 地方營、民營鐵路機構應將其下列營運狀況，於每年度結束

後六個月內，報請交通部備查： 
一、全路狀況： 
（一）業務範圍。 
（二）組織架構。 
（三）人力概況。 
（四）運輸本業經營範圍（路線里程、營業里程、車站數）。 
（五）維修基地及功能。 
二、運輸情形：營運及業務概況，並至少包括下列資料。 
（一）客貨經營情形及分析。 
（二）票務及重要服務設施設備辦理情形。 
（三）路線修建養護執行情形。 
（四）機車車輛各級維修執行情形。 
（五）營運設備重大採購計畫。 
（六）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與分析。 
（七）事故事件分析及檢討。 
（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執行情形。 
（九）勞工安全衛生執行情形。 
三、營業盈虧。 
四、改進計畫：包括全路狀況、運輸情形、營業盈虧等之改

進事項、檢討執行情形，並研提改進時程。 
第 43 條 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

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

理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一）安全理念內容。 
（二）安全績效指標之項目與達成狀況。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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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前項第五款應包括交通部指定納入之營運安全事項。 

第 44 條 專用鐵路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者，準用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三

條規定。 
第 45 條 新設、增設、變更路線供運輸用之重要設備，開始使用前，

應由交通部執行竣工檢查。 
第 46 條 交通部得視監督需要，對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實施

定期檢查或臨時檢查。 
前項檢查之實施，得以派員視察或文件查核方式為之。 

第 47 條 定期檢查每年一次，其檢查事項如下： 
一、組織狀況。 
二、營運狀況。 
三、財務狀況。 
四、工程狀況。 
五、行車安全管理狀況。 
六、機車、車輛檢修狀況。 
七、路線修建養護狀況。 
八、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定期檢查事項，交通部認有必要時，得不定期實施臨時

檢查。 
第 48 條 檢查人員檢查完畢後，應將檢查結果及應行改進事項提出報

告並處理之。 
資料來源：[137] 

4. 交通部調查鐵路重大事故作業要點 

茲將「交通部調查鐵路重大事故作業要點」中與營運安全相關之

條文整理如表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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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交通部調查鐵路重大事故作業要點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 

條號 內容 
第 2 點 本要點所稱重大事故，係指國營鐵路、民營鐵路及經本

部核准經營客貨運輸之專用鐵路發生鐵路行車規則第一

百二十二條之一所列之重大行車事故，包括正線衝撞事

故、正線出軌事故、正線火災事故、重大死傷事故等四

類。 
第 5 點 五、 本部為應重大事故調查需要，得進行下列作業： 

(一) 請鐵路機構依限提送行車事故報告書。 
(二) 請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說明，及配合提出行車紀

錄、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三) 辦理現場會勘。 
(四) 洽請有關機關、團體及個人提供相關文件資料或列席會

議備供諮詢。 
第 6 點 本部應就專案調查及審查會議作成紀錄或報告，並視調查結

果依鐵路法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

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提出應行改進事項，要求

鐵路機構辦理改善。 
 

3.6.2 捷運營運安全相關法規 

北捷與高捷的監理法源均依照「大眾捷運法」之規範辦理，台北

市政府係以交通局作為權責的監理機關，高雄市政府則以交通局作為

高捷的監理機關。此外，在「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

辦法」中亦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所需監督之項目。 

監理機關必須隨時檢視捷運系統相關軟、硬體設備功能與因應措

施，確認是否符合營運之需求與安全，同時確認相關維修人力及法令

規章等是否完備，以便維持日後正常運作並保障行車安全。本節依據

國內現行捷運相關法規，條列出內容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 

1. 大眾捷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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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大眾捷運法」中與 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整理如表 3-12所示。 

表3-12 大眾捷運法與營運安全相關之條文 

條號 內容 
第 28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擬訂服務指標，提供安全、快速、舒

適之服務，以及便於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運輸服

務，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並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34 條 大眾捷運系統之經營、維護與安全應受主管機關監督；監督實

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9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遇有行車上之重大事故，應立即通知

地方及中央主管機關，並隨時將經過及處理情形報請查核；其

一般行車事故，亦應按月彙報。 
第 43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對行車事故，應蒐集資料調查研究，

分析原因，並採取預防措施。 
資料來源：[112] 

2.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 

茲將「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中與營運安

全相關之條文整理如表 3-13所示。 

表3-13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與營運安全相關

之條文 

條號 內容 
第 2 條 大眾捷運系統受主管機關監督事項如左： 

一、營運機構之增減資本、租借營業、抵押財產、移轉管理、

全部或部分宣告停業或終止營業。 
二、營運狀況、系統狀況、營業盈虧、運輸情形及改進計畫。 
三、兼營附屬事業。 
四、旅客運價及聯運運價。 
五、聯運業務。 
六、財務及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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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 
七、服務水準。 
八、行車安全及保安措施。 
九、其他有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監督事項、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實施主動監督管理，

其實施要點由該機構訂定，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備；變更時亦

同。 
第 3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於開始營業前，依左列項目，訂定服

務指標，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

同。 
一、安全：事故率、犯罪率、傷亡率。 
二、快速：班距、速率、延滯時間、準點率。 
三、舒適：加減速變化率、平均承載率、通風度、溫度、噪音。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第 5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之營運狀況，每三個月應報請地方主管

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內容包括左列事項： 
一、旅客運量資料。 
二、車輛使用資料。 
三、營業收支資料 
四、服務水準資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6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於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應將左列事項

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系統狀況：包括機構組織及車輛、路線、場站設施等。 
二、營業盈虧：包括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三、運輸情形：包括運量、服務水準。 
四、改進計畫：包括改進事項、方法、進度及需用經費。 

第 13 條 大眾捷運系統發生在列行車上或非行車上之重大事故時，除需

採取緊急救難措施，迅速恢復通車外，應立即通知地方及中央

主管機關，並隨時將經過及處理情形報請查核，事後並應填具

事故報告表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一、列車衝撞。 
二、列車傾覆。 
三、停止運轉一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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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 
四、人員死亡。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前項以外之一般行車事故發生時，應按月填具事故月報表，於

次月十五日前報告之。 
第 17 條 定期檢查每年一次，其檢查事項如左： 

一、組織狀況。 
二、營運管理狀況及服務水準。 
三、財務狀況。 
四、車輛維護保養情形。 
五、路線維護保養情形。 
六、行車安全及保安措施。 
七、其他有關事項。 

資料來源：[111] 

3.7 小結 

本章回顧美國、英國、歐盟、日本及台灣鐵路安全監理制度和法

源依據，茲將本章節的重要文獻回顧綜整如下： 

1. 先進國家在鐵路安全監理做法上，走向「自動檢查」、「自護制

度」、「自主管理」等強制的自主式安全管理。 

2. 配合法規的制定與執行，先進國家鐵路監理機構皆要求鐵路營運

業者提供安全管理報告，例如：美國安全監理法規 49 CFR Part659

規定，鐵路營運業者須提送 SSPP 及 SSP 等安全報告給相關鐵路

監理機構、英國鐵路營運業者則需提供 Safety Case，並詳細規定

其所提供之安全報告需包含之內容。 

3. 國內鐵路機構早期自己做風險管理，僅止於做研究報告當下進

行，難以落實且持續性的作業。 

4. 2014 年 6 月 18 日交通部公布鐵路法第六次修正案，根據鐵路法

第 56 條之 5「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

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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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上，鐵路法要求「安全管理報告」內容應包含五大事項，然國

內各鐵路系統特性皆不相同，各鐵路營運業者僅能針對法規要求

之五大事項做回覆性的報告撰寫，對於提送安全報告書之詳細內

容並無所適從，可能會較易流於形式，難以達到實質上自主式安

全管理之成效。緣此，本研究後續章節將參考國外鐵路營運業者

所提送之安全報告內容及年度安全績效報告撰寫指引手冊，提出

1 份撰寫安全管理報告所需之架構及其指引說明，以適用於國內

各鐵路系統並符合法規所要求。 

6. 茲將國內外於鐵路安全監理制度綜整如表 3-14所示。 

表3-14 國內外鐵路安全監理制度綜整表 

國家/區域 依循標準 主要精神 

美國 
49 CFR Part659 透過 SSPP 與 SSP 的提送，並每 3 年進行安

全體撿 

歐盟 

IEC61508 

EN50126 
EN50128 

EN50129 

制定安全管理報告格式供鐵路業者依循，並

每 5 年進行安全體檢 

英國 
ROGS2006 鐵路營運機構要通過認證才能營運，且必須

提出安全報告說明如何評估與控制風險 

日本 
鐵道事業法 
軌道法 
鐵道營業法 

政府、鐵路業者與乘客間均遵守相關規定 

臺灣 
鐵路法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

鐵路監督實施辦法 

鐵路法第56-1條及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

督實施辦法第 43 條，要求每年提送安全管理

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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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國內鐵路營運業者之              

安全管理作法實務 
以下分別說明臺鐵局、台北捷運、高雄捷運、桃園捷運、台灣高

鐵、阿里山森鐵、台灣糖鐵在安全管理上之實務作業方式。 

4.1 臺鐵局 

臺鐵是國內鐵路運輸的始祖，「行車保安會」於 2014 年 10 月恢

復以前名稱為「行車保安委員會」，並提高督導層級由局長擔任主任

委員，負責執行行車安全管理任務，近年又成立「風險管理推動小組」

推動整體風險相關業務，當緊急狀況發生時，則有「緊急應變小組」

負責處理事故後各項緊急作業。 

行車保安委員會主要任務為負責預防行車事故發生、調查行車事

故原因、責任鑑定及行車事故審議，並同時監管行車類的安全相關業

務。現行運作機制每半年召開委員會議乙次，如遇有重大事故或臨時

需要得隨時召開之，另於每兩週固定召開行車事故及改善獎懲審議小

組會議，由行車保安委員會總幹事主持，並請運務、工務、機務、電

務各處副處長出席，針對行車類事故的審查、預防進行溝通與協調，

並在會議中做出決策供各單位執行風險處理，主要希望能達到防範事

故於未然與速獎速懲之目的。 

臺鐵 2007 年成立風險管理推動小組後，主動向交通部提報風險

項目、風險情境與影響、現有措施等項目，秉持「做中學習」的精神，

對風險進行滾動式檢討，並就風險對策表之新增對策研擬具體工作方

案，以作為管考依據。目前的運作機制下，該小組於每年召開乙次會

議，主要執行行車保安委員會負責以外的風險業務，惟有鑑於每年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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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會議無法顧及繁重的風險業務，因此目前係由運務單位來整合，

並由各單位進行日常之管控。 

在營運安全系統與機制方面，臺鐵於 2007 年 7 月開始由資訊中

心建置行車保安資訊系統，將事故種類予以整併，並於 2009 年 5 月起

測試使用，該資料庫內容蒐集自 1992 年迄今之事故資料，並由行保會

統籌負責資料的更新與管理，希望藉由電腦化的統計報表，提供相關

單位擬定防範對策之參考，以確保整體行車安全。 

在旅客安全方面，自 2010 年開始推動「鐵路運輸旅客安全風險

管理系統計畫」，並於 2011 年 8 月頒佈「各廠、段以 5E-工程

（Engineering）、教育（Education）、執法（Enforcement）、評估

（Evaluation）、鼓勵（Encouragement）消除 10 大行車安全危險因子

實施綱要計畫」，該計畫係依據旅客傷亡事故統計資料，找出排序前

10 大之危害項目進行原因探討，透過風險評估找出風險矩陣之落點，

並採用相加法得出其風險值，最後再由各廠段依據綱要計畫擬定 5E

執行計畫，由下而上透過自主檢查與交叉檢查，以及不定期抽查辦理

情形，來降低各類事故的發生，其運作流程如圖 4.1所示。 

風險辨識 風險評估 風險處理 風險監控

危害旅客
安全原因

風險矩陣 5E防範對策
自主查核
交叉查核

PDCA不斷
循環改善

 
資料來源：臺鐵局 

圖4.1 臺鐵旅客安全風險管理計畫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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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鐵於 2007 年起建立了事故快報機制，亦即當事故發生

後，隨即將事故資訊公開並發佈「事故快報」，載明事故發生原因、

概況與防範對策，除由現場所有第一線同仁傳閱外，並由各主管於勤

前教育加強安全宣導，藉以灌輸員工危機意識。 

4.2 台北捷運 

台北捷運營運初期之安全管理方式（1996 年~2000 年），主要係

以承接捷運局 FMECA 及 RAMS 等相關文件，同時輔以其他鐵路系統

的營運經驗，並搭配公司同仁的腦力激盪與事件樹分析，由事故導向

的列管追蹤方式來進行安全管理。2001 年間，台北捷運公司為符合國

際上在鐵路安全管理之趨勢，邀請香港地鐵公司（MTR Corporation 

Limited）協助導入風險管理的機制。當時台北捷運的風險管理係由工

安室（現今已改為工安處）主導，以 AS/NZS4360 為規範，由其下所

轄管之各級單位分別辨識與列管可能之危害，並於每季定期舉辦會議

討論減緩措施，採用組織導向的管理來處置危害。 

台北捷運為確認本身的風險管理機制是否完善，更在 2005 年採

以高規格的實施標準來審視其安全管理，主要以系統安全促進計畫

（System Safety Program Plan，SSPP）與系統保全計畫（System Security 

Plan，SSP）進行管理作業現況之比對與策略發展，以構建更完整的風

險管理作業項目，此舉亦證實台北捷運一直不遺餘力的提供資源、時

間與人力在維護安全管理，以確保整體系統安全。 

台北捷運在鐵路營運安全風險之管理監督與管理改善部分，主要

由工安處來進行統籌控管，並由各運轉及維修單位分別進行風險處理

之執行與回報。台北捷運工安處有 2 個與營運安全相關的會議，說明

如下： 

1. 技術會報：每週召開乙次，為使該會議之決議能有效推動，因此

會議主席由副總經理層級擔任，同時邀集運轉與維修單位的一、

二級主管出席討論。所有與風險相關之議題均在此會議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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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重大問題時亦可直接下達決策，並協調各單位來執行改善策

略。 

2. 行車保安會：主要是在重大事故發生時才召開，屬不定期性質。 
 

此外，為使運轉及維修單位安全風險管理人員進行作業交流，工

安處每季均會召集各安全風險管理人員進行會議討論，分享彼此在風

險處理操作上的經驗與困難。綜整上述的運作流程，本研究將台北捷

運公司在營運安全風險之管理監督、管理改善的推動機制整理如表 4-1

所示。 

表4-1 台北捷運風險管理推動機制一覽表 

資料來源：台北捷運公司 

項

次 
層級 名稱 負責內容與作為 

1 副總經

理 
運輸維

修管理

審查會

議主席 

審查風險管理策略，並向總經理提供建議 
審查風險管理實施之有效性，並提供改進意見 
確立風險管理之認知、紀錄、管制及監督作業之

運作 
審查營運中可容忍風險之限制，與監督無法容忍

風險之風險控制措施 
同意正/副風險管理人指派及決定實施風險控制

項目之優先次序 
同意風險管理之建議，評估正/副風險管理人提議

之風險管理措施的適當性 

2 各處、室 各單位

風險控

制員 

於風險管理會議提報新/修正風險項目 
於風險管理會議提報風險降等或改善措施 
確保、監督與指導部門之風險管理作業進行 
稽查部門風險管理作業進行 

3 追蹤系

統 
風險登

錄系統 
建立資料檔案，以利風險項目內容檢視與稽查 

4 各單位

線上人

員 

風險管

理業務

承辦人 

彙整各單位風險管理作業資料，建立基本資料

庫，以利控管 
隨時與風險管理會議幕僚單位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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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雄捷運 

高雄捷運公司為承諾致力於該系統之安全規劃、設計、施工、驗

收、營運及維修工作，期能在合理情況下把風險降至最低，故訂定「高

雄捷運公司為落實安全管理，尊重生命，承諾遵守法規，致力於杜絕

危害並持續改善」為安全政策。因此，高雄捷運的安全管理計畫（Safety 

Management Plan, SMP）包含設計、規劃、施工、驗收、營運與維修，

其管理過程為先頒布安全政策，闡述安全目標，同時對設計、施工、

測試、驗收、試運轉、營運等方面說明安全承諾，再由高雄捷運公司、

顧問團隊或承包商將安全管理控制作業納入。營運階段，高雄捷運公

司依據業務需要，設有 3 個與安全相關的委員會，分別為「勞工安全

衛生委員會」、「行車保安委員會」與「全面品質管理委員會」。前

述 3 個委員會在組織架構上均直接隸屬總經理，其中，行車保安委員

會直接與營運安全風險有關，其職掌範圍包括： 

1. 安全政策及目標之制定及檢討。 

2. 重大行車事故之檢討。 

3. 持續推動安全管理。 

4. 相關安全規章之訂定及檢討。 

5. 營運階段災害管控。 
 

現況運作下，行車保安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乙次會議，惟遇有重

大事故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以即時調查事故原因，並迅速統籌後續

處理事宜。此外，行車保安委員會下設有風險管控及分析會議（工安

處每三個月召開乙次）、技術會報（工安處原則上每兩週召開乙次，

若發生重要事件，則召開臨時會議）、營運程序安全會議（運務處視

需要召開），以持續針對各項作業安全議題進行討論，並於每年的行

車保安委員會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與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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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依據安全管理計畫（SMP），在營運階段採用風險管理

系統來監控危害。該風險管理系統是指高雄捷運的風險管理政策、危

害登錄系統及風險管理程序。這套系統為管理層級提供一個有效制度

來確認與辨識危害、記錄危害資料、評估危害的風險等級、制定適當

的減輕措施及監控減輕措施的執行情況。風險管理系統的結構及其主

要步驟如圖 4.2所示。 

高雄捷運同仁

危害管控者

工安處

風險控制
及分析會議

行車保安
委員會

組織 系統 風險控制程序

危害登錄系統

危害資料

危害資料

資料及意見
危害資料

監控

1.危害辨識與確認

2.危害登錄與減輕措施建議

3.危害資料與減輕措施的驗證

4.危害資料與減輕措施的核准

5.減輕措施的執行與監控

6.危害資料更新及風險概況審核

危害資料

技術會報
營運程序安全

會議

 
資料來源：高雄捷運公司 

圖4.2 高雄捷運風險式、自主式安全管理運作機制 

4.4 桃園捷運 

桃園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以下簡稱桃園捷運）自台北車站經桃園

國際機場至中壢目前共設 22 站，全長約 51.03 公里，站距較一般市區

捷運長，就運輸功能而言，類似區域鐵路性質，受限於大眾捷運法規

範，其中行李包裹處理、預辦登機及直達車/普通車交替服務皆為國內

捷運系統首創，另外坡度高達 4.9%之長陡坡亦為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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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捷運從規劃、設計到施工均採用 EN50126 之規範，未來興建

完成後將由桃園捷運公司負責營運。營運階段之「安全管理計畫」已

在 2011 年開始由桃園捷運公司陸續發展，而「風險管理計畫」與「營

運危害登記冊」等文件，則是由桃園捷運機電統包商來發展。 

桃園捷運目前尚未營運，因此現階段主要的作業是由工安處邀集

運務處與維修處定期舉辦會議，將原本在設計、規劃與興建過程中所

登錄控管的中央危害登錄冊予以檢討，並將營運後仍須繼續追蹤控管

者轉換到營運的危害登錄冊中。此外，桃園捷運派專人負責蒐集各鐵

路系統的事故與案例，以檢討不同鐵路系統所發生的狀況於自身系統

如何因應，並回饋到桃園捷運的系統內檢討。 

依據桃園捷運公司之規劃，未來共五個營運安全相關會議來控管

營運安全風險，其中行車保安委員會每季定期召開乙次會議，目的在

安全政策及目標之制定與檢討，之下設有風險管控及分析會議（工安

處每月召開乙次）、技術安全會議（工安處每兩週召開乙次）、營運

程序安全會議（運務處每月召開乙次），並於每季的會議中報告執行

情形與改善建議。 

桃園捷運的風險管理政策、危害登錄系統及風險管理程序如圖 4.3

所示，該系統的結構與主要步驟與高雄捷運及香港地鐵同，主要是將

危害登錄系統作為風險控制及現行組織運作的一個溝通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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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捷運同仁

危害管控者

工安處

風險控制
及分析會議

行車保安
委員會

組織 系統 風險控制程序

危害登錄系統

危害資料

危害資料

資料及意見
危害資料

監控

1.危害辨識與確認

2.危害登錄與減輕措施建議

3.危害資料與減輕措施的驗證

4.危害資料與減輕措施的核准

5.減輕措施的執行與監控

6.危害資料更新及風險概況審核

危害資料

技術安全會議
營運程序安全

會議
維修安全會議

 
資料來源：桃園捷運公司 

圖4.3 桃園捷運風險式、自主式安全管理運作機制 

4.5 台灣高鐵 

台灣高鐵公司的安全政策是以「高鐵系統安全」作為最高指導原

則與目標，因此台灣高鐵在設計、興建及營運階段，主要參考 EN50126

的標準，訂定風險管理目標值，以作為高鐵系統生命週期（Life Cycle）

內之基準，同時妥善運用「風險評估及安全管理」，以降低危害發生

的可能性。 

營運期間，台灣高鐵公司以安全委員會進行安全管理，安全委員

會組織如圖 4.4所示，危害管理流程如圖 4.5所示，危害控管對策包括

以下 3 點： 

1. 消除可能造成危害之情況、物質、條件或行為。 

2. 降低發生之機率。 

3. 減輕發生後所導致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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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高鐵公司 

圖4.4 台灣高鐵營運階段安全組織 

危害辨識

Hazard 
Identification

危害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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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 Controller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持續監督
Monito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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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審查小組

Hazard Review Group

資深危害審查小組

Senior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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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 Ar 
Hazard

資料登錄

Incident Data 
Logging

資料登錄

Incident Data 
Logging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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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單位立即處置

Front Line 
Immediate Action

 

資料來源：台灣高鐵公司 

圖4.5 台灣高鐵營運階段危害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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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公司之安全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乙次會議，主要針對

旅客、員工、大眾的安全議題進行探討，並定期出版為營運安全計畫

（Operation Safety Plan）作為控管之文件。有關風險處理與減緩措施

之執行，是由公司安全委員會與鐵路營運處安全委員會分別擔任安全

政策、可忍受之風險值之審查與制定者，但由危害審查小組與資深危

害審查小組來負責危害管理，營運安全室則擔任這些管理組織（委員

會）之專業幕僚，至於風險之減輕，則由全公司各單位共同承擔所負

之責任。 

此外，台灣高鐵公司最高位階之安全規章為「營運安全計畫」，

其規範「安全管理系統」之原理、採行策略及管理要素，主要係透過

12 項安全管理要素之執行與持續改善，來有效達成組織政策目標，茲

將其 12 項安全管理要素說明如下： 

1. 安全衛生政策 

2. 安全目標與監督 

3. 系統安全、風險管理與控制 

4. 安全責任 

5. 安全委員會 

6. 安全議題溝通 

7. 承包商/供應商/訪客之管理 

8. 員工職能與表現 

9. 規章－制定、發布與審議 

10. 災防應變管理 

11. 事件及事故報告、調查與分析 

12. 安全檢查與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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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阿里山森林鐵路 

阿里山森林鐵路（以下簡稱森鐵）早期為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森

林管理處主管與經營，管理處內並設「森林鐵路管理課」以專司業務。

系統營運初期並無建置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 anagement S ystem, 

SMS），同時風險評估也尚未普遍落實到營運單位，因此交通部在 2006

年特別針對森鐵進行「阿里山森林鐵路監查作業程序及規範[122]」之研

究，除了檢視森鐵之營運狀況外，並提出安全管理之 7 項建議，分別

為： 

1. 建議以營運、工務、機務、行政 4 組進行監察作業之分組。 

2. 建議訂定符合系統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 erformance I ndicators, 

KPI），供監理查核使用。 

3. 訂定民營鐵路公司營業執照法。 

4. 制定年度報告，定期針對 KPI 提出工作總結。 

5. 建立安全管理系統。 

6. 訂立司機員執照計畫。 

7. 訂立鐵路安全法。 
 

森鐵於 2008 年 6 月 19 日至 2010 年 3 月 22 日期間採委外經營

（Operation and Transfer, OT）模式，轉由宏都阿里山公司經營。鐵路

監理機構為健全森林鐵路防範未然之體系，在 2008 年訂定了「阿里山

森林鐵路營運風險及危機管理機制[139]」，其營運風險及危機管理機制

主要包括有： 

1. 營運風險項目。 

2. 採取對策措施。 

3. 危機處理準則及監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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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每個營運風險項目分別提出對策措施之外，該機制亦參

考風險管理的精神提出減緩措施（Mitigation Measure），以降低營運

風險與事故嚴重性，即使無法降低剩餘風險，亦有利於督促民間機構

全面審視營運作業程序與規章制度，相關對策如下： 

1. 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規章 

應於營運前依契約規定，訂定阿里山森林鐵路站務標準作業程

序、阿里山森林鐵路路線養護標準作業程序及阿里山森林鐵路機車車

輛檢修程序，並依鐵路法報經交通部核定、核准及備查，或自行核定。 

2. 加強員工管理及教育訓練 

應定期舉辦講習及在職訓練，以充實員工安全理念，提昇工作技

能及服務品質，落實乘務人員管理。成立鐵道事業處專責辦理鐵路營

運，遴聘交通專業相關人員擔任顧問與諮詢，負責營運相關事宜。 

3. 加強基礎及營運設施 

須依所訂相關規定，逐年編列預算進行基礎設施改善與維護，並

辦理營運設備更新與改善，同時依投資執行計畫書所提出之營運資產

重置計畫將已達使用年限之營運設施汰舊換新，以確保行車安全。 

4. 強化資通訊聯繫暢通 

確保車站、行車控制、列車與號誌等資訊聯繫的暢通，加強各層

級通訊系統，擴大經驗共享平台，累積防災知識，以達到預警功效。 

5. 建立督導及查察制度 

組成安全檢查小組定期實施檢查並做成檢查紀錄表，逐項編號列

管改善，且視需要不定期派員督導，以維行車安全。根據「阿里山森

林鐵路委託民間機構營運履約查察計畫」進行「平時查察」（每月）、

「定期查察」（每季）及「專案查察」（視需要），依查察報告通知

民間機構限期內改善或說明，其改善處理情形列管追蹤，並同時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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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作為日後辦理監督或監查工作之參考。於林務局成立阿里山森

林鐵路營運管理委員會協助監督管理，提供專業意見。 

6. 加強緊急應變措施 

依據阿里山森林鐵路行車實施要點等規定，作為發生行車事故、

路線事故、颱風豪雨等之執行準則，使應變人員熟練各項作業，強化

緊急事故時所應採取的預防和處理措施，以提昇緊急應變能力。 

7. 責任保險 

依據鐵路法第 62 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透過保險以轉嫁或移轉

風險。 
 

此外，該份報告中在「危機處理準則及監控措施」一節，以指導

方針的形式提出建議，說明如下： 

1. 準則與程序 

(1) 危機處理原則包括：確認危機、掌握時效立即處理、運作

危機處理小組、隔絕危機避免擴大（控制損害、重視公關與

溝通）、執行（規劃適宜時程執行、及時公布成果、掌握狀

況適時修正對策）及事後檢討等。 

(2) 遇有重大行車事故立即依「阿里山森林鐵路重大行車事故緊

急救難執行計畫」，啟動阿里山森林鐵路行車重大事故緊急

救難指揮系統，並依阿里山森林鐵路重大行車事故緊急救

難處理程序表展開緊急處理事宜，分成勘查小組、搶修

組、現場車站（成立緊急救難等 6 組）、聯絡組、供應組、

發言人制度，辦理勘查、搶救、搶修、通報、聯絡、調度

等相關事宜，使傷害減至最低程度，並迅速妥善處理善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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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控措施 

(1) 定期進行安全檢查，分別就鐵路各項影響安全的可能因素

加強檢查、追蹤改善情形。 

(2) 蒐集行車事故報告紀錄，整理統計分析、探討原因及採取

矯正措施。 

(3) 檢討改進歷年因應事故之作為，適時納入機制，建立各種

標準作業程序。向事故學習，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同

時加強危機處理方式。 
 

森鐵在委外經營契約終止後，嘉義林區管理處已於 2010 年 4 月

收回自管，並委託臺灣鐵路局經營。依據臺鐵的規劃，為提升森鐵的

整體營運安全及服務水準，除了購買新車廂外，也將進行路線改善，

藉以確保森鐵之安全性、舒適度、平穩度，目前阿里山線嘉義－奮起

湖區間已經於 2014 年 1 月 27 日正式通車。 

4.7 台灣糖鐵 

台灣糖業（以下簡稱台糖）公司早期在全台各處設有製糖廠，同

時為了運送甘蔗等製糖原料而修築鐵路，全盛時期全台總計有 816 公

里長的自營鐵路，然而隨著公路運輸的快速發展，加上製糖產業沒落

導致許多糖廠關閉，目前僅剩下數十公里於產糖季節運送蔗糖的鐵路

及專供休閒遊憩的觀光鐵路，分別由「砂糖事業部」與「休憩事業部」

負責管理 

2005 年 6 月台糖制定了首份針對台糖鐵路的「風險評估作業要

點」，並於 2009 年 9 月根據「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機構風險管理及危機

處理作業原則」進行修正。「風險評估作業要點」中將風險的嚴重程

度與發生頻率各區分為高中低三級，並對不同等級的風險訂有不同的

處置原則，例如發生頻率與嚴重性均低者以「風險保有」為原則，發

生機率高但嚴重性低者以「風險降低」為原則，發生機率低但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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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以「風險移轉」為原則，若發生機率與嚴重性均高者，則以「風

險規避」為原則。 

台糖由企劃處負責規劃及彙辦各單位風險評估事宜及災害處理

要點規定事項，每年底各單位亦須就其當年度經營業務之風險事項，

檢討各項潛在損失事件之風險管理執行成效，並應就其次年度經管業

務之風險事項，評估各項潛在損失事件來源並選擇風險管理辦法。台

糖風險管理作業程序如圖 4.6所示，說明如下。 

各單位

風險檢討

決定風險管理方式
1.風險規避
2.風險降低
3.風險保有
4.風險轉移

辦理風險轉移

作業表單
1.風險管理對策暨風險處理成效表
2.風險評估之影響程度分類標準表
3.主要風險圖像暨風險處理成效
4.風險管理評估表

彙辦

檢討

陳報經濟部

監督稽核與
追蹤

企劃處
風險評估及
管理單位

總管理處
各業務部門

財務處

 
資料來源：[168] 

圖4.6 台糖風險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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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認潛在損失事件來源：各單位應於每年 11 月 15 日前，進行業

務流程分析，就當年度各項潛在損失事件之風險管理對策進行成

效檢討，並列出次年度可能發生之潛在危害以便確認風險來源。 

2. 實地查察無法確認之風險：對於無法經由業務流程確認之風險，

要求各單位實地查察。 

3. 衡量潛在損失事件：分析估計潛在損失事件的發生機率與嚴重程

度。 

4. 選擇並執行風險管理方法：根據風險特性選擇適當的處置措施，

若採用保險方式移轉風險者，應依保險相關規定辦理。 

5. 表單填列：台糖公司擬有各式風險管理表單供各單位填寫。 

6. 定期檢討與修正風險管理情形：要求各單位主管應藉由定期或不

定期的模擬演練確認風險處理對策的有效性。 

7. 風險管理之監督、稽核、追蹤：要求主管部門應定期或不定期監

督稽核待改善之風險，並持續追蹤風險處理情形。 

8. 損失事件通報範圍：除了應依經濟部相關規定進行緊急事件通報

程序外，亦應依台糖內部作業規定辦理。 

9. 風險評估作業陳報：待企劃處統整各部門當年度風險處理成效及

次年度風險處理對策後，依行政程序彙編後陳報經濟部。 

10. 各單位就其業務檢討當年度執行風險管理事項成效，並分析次年

度潛在失事事件來源，並於每年 12 月 15 日之前填寫完成作業表

單，送至企劃處彙辦。 

4.8 小結 

本章回顧國內各鐵路系統安全管理作法實務，可發現各系統的風

險管理執行層面不盡相同，有些是興建之初便已導入風險管理概念，

甚至建置資訊系統來管理；有些則因歷史悠久，近年才逐步於規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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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加入風險管理的精神，尚未制度化，茲將各鐵路機構於風險式及

自主式的安全管理作法整理如表 4-2所示。 

表4-2 各鐵路機構安全管理作法 

鐵路機構 
風險式 

安全管理作法 
自主式 

安全管理作法 

臺鐵局 

1. 成立「風險管理推動小組」

及「緊急應變小組」。 

2. 建置「行車保安資訊系

統」。 

3. 推動「鐵路運輸旅客安全風

險管理系統計畫」。 

4. 頒佈「各廠、段以 5E-工程、

教育、執法、評估、鼓勵消

除 10 大行車安全危險因子

實施綱要計畫」。 

1. 行車保安委員會，每季召開

委員會議乙次、每週召開行

車事故及改善獎懲審議小

組會議。 

2. 建立「事故快報」機制。 

台北捷運 

1. 主要以 SSPP與 SSP進行管

理作業現況之比對與策略

發展，以構建更完整的風險

管理作業項目。 

2. 風險登錄系統。 

1. 技術會報：每週召開乙次。

所有與風險相關之議題均

在此會議中討論。 

2. 行車保安會：主要是在重大

事故發生時才召開，屬不定

期性質。 

3. 工安處每季均會召集各安

全風險管理人員進行會議

討論，分享彼此在風險處理

操作上的經驗與困難。 

高雄捷運 

1. 採用「風險管理系統」來監

控危害。該系統是指高雄捷

運的風險管理政策、危害登

錄系統及風險管理程序。 

1. 行車保安委員會，每年召開

會議乙次，惟遇有重大事故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2. 風險管控及分析會議，工安

處每三個月召開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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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機構 
風險式 

安全管理作法 
自主式 

安全管理作法 

3. 技術會報，工安處原則上每

兩週召開乙次，若發生重要

事件，則召開臨時會議。 

4. 營運程序安全會議，運務處

視需要召開。 

桃園捷運 

1. 在 2011 年開始由桃園捷運

公司陸續發展，而「風險管

理計畫」與「營運危害登記

冊」等文件。 

規劃未來共 5 個營運安全相關

會議來控管營運安全風險： 

1. 行車保安委員會每季定期

召開乙次會議。 

2. 風險管控及分析會議，工安

處每月召開乙次。 

3. 技術安全會議，工安處每兩

週召開乙次。 

4. 營運程序安全會議，運務處

每月召開乙次。 

5. 維修安全會議，維修處每兩

週召開乙次。 

台灣高鐵 

1. 運用「風險評估及安全管

理」。 

2. 最高位階之安全規章為「營

運安全計畫」，其規範「安

全管理系統」之原理、採行

策略及管理要素，主要係透

過 12 項安全管理要素之執

行與持續改善。 

3. 制定「危害管理程序」。 

1. 安全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

乙次會議。 

2. 危害審查小組會議，每月召

開乙次。 

3. 資深危害審查小組，每季召

開乙次。 

阿里山森鐵 

1. 訂定「阿里山森林鐵路營運

風險及危機管理機制」。 

2. 風險評估也尚未普遍落實

1. 實施日檢、月檢、季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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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機構 
風險式 

安全管理作法 
自主式 

安全管理作法 
到營運單位。 

 

台灣糖鐵 

1. 制定「風險評估作業要

點」，並將風險的嚴重程度

與發生頻率各區分為高中

低三級，並對不同等級的風

險訂有不同的處置原則。 

2. 各單位主管應藉由定期或

不定期的模擬演練確認風

險處理對策的有效性。 

1. 每年底各單位須就其當年

度經營業務之風險事項，檢

討各項潛在損失事件之風

險管理執行成效。 

2. 主管部門應定期或不定期

監督稽核待改善之風險，並

持續追蹤風險處理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者，本研究參酌各鐵路營運機構之安全管理作法後，歸納幾項

鐵路機構執行安全管理時，應注意之重點： 

1. 暢通第一線人員的危害通報管道 

執行安全管理時，不應只是由上而下的推廣概念，更應由下而上

的落實細節。以鐵路系統來說，安全層面除了涵蓋路線、車輛、車站

等硬體設備，其中路線上的設備又包括鐵路、路基、號誌系統、高架

或第三軌等，車輛也牽涉動力系統、軔機、轉向架等諸多設備，當設

備運作出現異常時，唯有第一線維修與使用人員有能力發現潛藏危

害，因此，建立完善機制供第一線人員回報異常狀態，以便及早因應

處理，除了對防範事故有很大的幫助外，也能有效控管並監督各項危

害風險。例如高鐵每日通報異常營運事件之機制。 

2. 各部門均應推動風險管理，並成立專責單位監督與協助 

風險管理作業應於各部門推動，由各部門的風險管理人員負責監

督管理轄下的各項危害，且應成立獨立於各部門的專責單位，一方面

負責監督、審核各部門風險管理作業的執行狀況，另一方面協助各部

門解決推動風險管理作業時的困難。例如北捷各單位都有風險管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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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承辦人，並由工安處專責處理；高鐵同樣各單位有危害控管人，由

營運安全室專責；港鐵各部門則是有風險控制員，由風險控制小組專

責。 

3. 有效的評估指標 

除了依法令要求制定指標追蹤考核外，可根據不同危害的特性訂

定客觀且能有效反應改善措施成果的指標，例如：分析平交道危害時，

可採用遮斷桿撞斷數取代事故數與死傷人數，有利於營運單位評估改

善措施之成效。 

4. 跨部門充分溝通並釐清權責 

由於鐵路系統涵蓋軟硬體層面較廣，充分的跨部門溝通是安全管

理工作能否順利推動的關鍵之一，從許多鐵路機構的運作機制可發

現，與安全相關的各部門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溝通會議，針對複雜且

牽涉多個部門職責的危害交換控管經驗，並尋求跨部門的協助共同降

低風險。須強調的是，牽涉多個部門的危害仍應指派權責單位負責，

避免發生多頭馬車浪費資源或無人控管的情況。 

5. 文件化記錄歷史資料與風險管理經驗 

在鐵路系統的安全管理中，應該要將所有的過程與結果都記錄下

來，無論是日常作業的異常情況、事故/事件統計資料，或曾執行的改

善措施成效等，均可作為後續持續推動風險管理作業的參考，也是持

續更新風險發生頻率與嚴重度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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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安全報告架構範本回顧 
由於資料蒐集不易，本章以能取得之鐵路安全報告書進行回顧；

至於年度安全績效報告書，由於是屬鐵路營運業者繳交給鐵路監理機

構監察用之報告，並非公開資訊，故本研究回顧澳洲及英國公開之撰

寫安全績效報告指引手冊，以研究其安全績效報告內容所需提供之資

訊。 

5.1 鐵路安全報告書實務 

以下依序說明英國倫敦地鐵、美國猶他州交通局、日本電鐵安全

報告書、澳洲安全工作委員會、紐西蘭 KiwiRail 與捷克鐵路局之架構

與內容安排。 

5.1.1 英國-倫敦地鐵安全報告 

倫敦地鐵（London U nderground）為英國倫敦的城市軌道交通系

統，總長 402公里（其中 160 公里在倫敦市中心地底），共有 11 條路

線、270 個運作中的車站，於 1863 年 1 月 10 日通車，在 2012 與 2013

年度總載客人次達到 12 億 3,000 萬，其整體路線如圖 5.1所示。 

倫敦地鐵第一個安全管理系統產生於 1988 年，之後就不斷地審

查並改進系統，1995 年倫敦地鐵根據「鐵路安全條例」（Railway Safety 

Regulation）制定和執行了一套鐵路安全方案，2006 年英國鐵路安全管

制規則(ROGS，The Railways and Other Guided Transport Systems Safety 

Regulations)生效代替之前的「鐵路安全條例」，這意味著倫敦地鐵需

要向英國鐵路管制委員會(ORR，Office of Rail Regulation)－皇家鐵路視察

團(HMRI，Her Majest y’s Railw ay I nspectorate)申請安全認證許可，在拿

到認證許可後才可以運行列車和運營車站內的基礎設施。爰此，倫敦

地鐵依據 ROGS 的規定進行安全系統管理和安全認證、認可或授權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BB%8C%E9%81%93%E4%BA%A4%E9%80%9A%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BB%8C%E9%81%93%E4%BA%A4%E9%80%9A%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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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並在 2007 年 5 月取得安全認證、認可或授權。此外，從 2006 年

提交申請到 2009 年，倫敦地鐵共發布了 10 個版本的安全管理和認證、

認可或授權文件。 

依據「鐵路安全條例」規定，倫敦地鐵的安全認證分為運營者安

全認證和基礎設施管理人認可或授權，在向 ORR－HMRI 遞交申請

後，HMRI 再按照 ROGS 制定的準則進行評估。 

 
資料來源：http://www.wtmlondon.com/files/london_tube_map.pdf 

圖5.1 英國倫敦地鐵路線示意圖 

倫敦地鐵董事會負責做治理公司策略上的決定和管理控制任何

對公司有影響的風險，包括健康和安全風險。其中，董事會將決策權

授予各執行團隊，健康、安全與環境協會重點做安全方面的決定，董

事的保證審查團隊則在健康和安全問題上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倫敦地鐵的董事經理負責顧客、員工和其他受到影響人員的健康

安全，並履行作為倫敦地鐵網路中基礎設施管理者的義務。所有的執

行經理都需要向董事經理彙報工作。在董事經理管理下的執行經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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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營運官、首席維修官、安全主任、策略與服務發展主任、專案經

理監管主任和人事經理等。 

在英國倫敦地鐵 2005 年的安全報告（London U nderground 

Railway Safety Case）內，其架構主要分 8 個各自獨立章節，茲將其章

節內容分別如下： 

1. 介紹倫敦地鐵安全報告 

茲將此部分陳述之項目說明如下，其中有關維護安全報告之程序

部分可參考圖 5.2所示。 

(1) 負責單位。 

(2) 背書。 

(3) 執行摘要。 

(4) 如何維護安全報告。 

(5) 法規要求內容對應本安全報告章節。 

(6) 按主題導覽。 

(7) 術語詞彙表。 

 
資料來源：[49]及本研究繪製 

圖5.2 倫敦地鐵安全報告維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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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倫敦地鐵業務 

茲將此部分陳述之項目說明如下，其中有關倫敦地鐵業務相關公

司可參閱圖 5.3所示。 

(1) 導論。 

(2) 倫敦地鐵歷史背景。 

(3) 業務相關公司。 

(4) 基礎設施。 

(5) 信號設施。 

(6) 列車。 

(7) 車站。 

(8) 資產維護及改善。 

 
資料來源：[49] 

圖5.3 倫敦地鐵業務相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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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安全及環境（Health, Safety & Environment, HS&E）的管理

安排 

(1) 導論。 

(2) 健康安全組織。 

(3) 安全支援業務。 

(4) 倫敦地鐵文件架構。 

(5) 政策。 

(6) 倫敦地鐵標準制度。 

(7) 維護標準內容。 

(8) 管理控制。 

(9) 標準分佈及溝通。 

(10) 查詢標準。 

(11) 與鐵路標準（Railway Group Standards）關係。 

(12) 違規管理。 

(13) 倫敦地鐵管理安排健康、安全及環境的架構及主要因素。 

4. 健康、安全及環境的政策 

(1) 健康與安全。 

(2) 安全決策。 

(3) 環境與能源。 

(4) 職業健康。 

5. 健康、安全及環境的計畫 

(1) 導論。 

(2) 倫敦地鐵安全決策應用原則。 

(3) 風險評估。 

(4) 倫敦地鐵量化風險評估模式。 

(5) 旅客和工作場所風險評估。 

(6) 與其他鐵路營運業者界接之風險評估。 

(7) 風險評估的交流和使用。 

(8) 變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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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定責任管理。 

(10) 商業規劃。 

(11) 倫敦地鐵商業規劃書。 

(12) 商業案例開發。 

(13) 公共私營合作制（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性能規範。 

(14) 地方行動計畫。 

(15) 鐵路集團安全計畫。 

(16) 附件：安全改善計畫書。 

6. 健康、安全及環境的實施和運行 

(1) 導論。 

(2) 管理方法。 

(3) 營運管理組織架構。 

(4) 工程管理組織架構。 

(5) 安全、品質和環境。 

(6) 稽核管理組織架構。 

(7) 策略與服務發展。 

(8) 人力資源。 

(9) 風險管理及控制。 

(10) 職能管理。 

(11) 健康、安全及環境溝通事項。 

(12) 諮詢。 

(13) 存貨控制。 

(14) 承包商管理。 

(15) 緊急應變計畫。 

(16) 事故反應及復原。 

(17) 電源。 

7. 健康、安全及環境的保障和糾正措施 

(1) 導論。 

(2) 監測健康、安全及環境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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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安全及環境效能報告。 

(4) 事故報告和調查。 

(5) 外部事故。 

(6) 由地方管理監測健康、安全及環境。 

(7) 倫敦地鐵安全行動追蹤系統。 

(8) 安全性和技術保證。 

(9) 安全性和技術審核。 

(10) 倫敦地鐵外部/獨立稽核。 

(11) 相關單位提送的安全報告。 

8. 健康、安全及環境的回顧 

(1) 導論。 

(2) 審查的關鍵要素。 

(3) 審查方式。 

(4) 對健康、安全及環境審查活動結果的回應。 

5.1.2 美國-猶他州交通局 

猶他州境內共有 2 個鐵路系統，分別為通勤鐵路（FrontRunner）

以及輕軌（Transit Express, TRAX），其整體路線如圖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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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1] 

圖5.4 猶他州鐵路路線示意圖 

圖 5.4中之 FrontRunner 自 2008 年開始營運，全線共 16 個車站，

總長為 70.4 公里；TRAX 是在猶他州首府鹽湖城地區的輕軌系統（Utah 

Transit A uthority's Light R ail System），該輕軌共有 3 條線路共 4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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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總長 56.81 公里，日運量為 5.6 萬人。上述猶他州兩條鐵路之監

理機構均為猶他州交通局（Utah Transit Authority, UTA）。 

以下則依據猶他州交通局 2011 年的安全報告（Rail System Safety 

Program Plan, SSPP[100]），整理其章節架構與內容之安排。 

1. 背景說明 

(1) 政策說明。 

(2) 監理機構與主管機關描述。 

(3) 目標與策略。 

(4) 鐵路系統與環境介紹。 

2. 安全報告更新 

(1) 安全委員會架構（如圖 5.5所示）。 

(2) 回顧與修正。 

(3) 各單位之安全權責（如表 5-1所示）。 

 
資料來源：[100]及本研究繪製 

圖5.5 UTA 系統安全委員會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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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UTA 系統安全關聯矩陣表 

安全作業 
系統

安全 
鐵路

營運 
車輛

維護 
變動

管理 
資本

設備 
設施

維護 

鐵路

安全

委員

會 

安全/
保全

管理

回顧

委員

會 

全面

安全

管理

委員

會 

猶他

州交

通局 

人力

資源 

頻率 
D – 天 
M – 月 
Q – 季 
Y – 年 
AS–依需求 

準備安全政策描述 P S S S S S RC, A RC,A RC,A  S Y, AS 
同意猶他州之政策 S S S S S S S S RC,A A S Y,AS 
準備安全促進計畫

報告 SSPP 
P RC,S RC,S RC,S RC,S RC,S S RC, 

A 
RC, 
A 

 RC,S AS 

更新 SSPP P RC,S RC,S P RC,S RC,S S RSC RC,A  RC,S Y or AS 
風險管理程式 P S S S S S P P P   Q 

系統修正 P S S S P S S P,RC,
A 

RC,A   AS 

系統認證 P S S S P S S 
P,RC,
A PA   AS 

安全資料蒐集與分

析 
P S S S S S P P RC,A   M, AS 

事故/事件調查 P P P P  P S 
RC, 
A 

RC,A   M,AS 

緊急應變管理 P P S S S S S 
RC, 
A 

RC.A   AS 

內部安全稽核管理 P S S S S S S RC,A RC,A  S Y or AS 

遵從規定 P P P P P P S RC,A    D, AS 

設施/設備檢查 S S P P S P S S    Q, AS 

維護的稽核檢查 S S P P S P S S    AS 
員工與承商的訓練

與認證 
S P P P P P S S    AS 

設定管理與控制 P S S S P S S RC,A RC,A   AS 

當地/州/聯邦需求 P P P P P P S S    AS 

危險物品管理計畫 P S P P P P S S    AS 

藥品酒精管制計畫 P P P P P P S S   P AS 

採購 S P P P P P S RC,A    AS 

鐵道工作人員計畫 P S P P P P S S    Y, AS 

FRA 規定、規章、

安全計畫 
P P P P P P S S    AS 

註：P – 主要權責、S – 支援權責、RC –回顧與建議、A – 認可贊同 
資料來源：[100]及本研究整理 
 
3. 風險管理計畫 

茲將該報告陳述之項目說明如下，其中有關嚴重程度分類、發生

頻率分類與危害等級分類可參考表 5-2~表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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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風險辨識。 

(2) 風險分析。 

(3) 風險評量。 

(4) 風險處理。 

(5) 持續追蹤管理。 

(6) 系統修正。 

表5-2 UTA 嚴重程度分類 

代號 死亡或受傷 財損 等級 

4 
瘀傷、擦傷、扭傷 
（無救護運輸） 

財產損失<$25,000 元 

系統中斷<4 小時 

微不

足道 

3 
瘀傷、擦傷、出血、扭傷 
（需救護運輸） 

$25,000<財產損失<$100,000 元 

4 小時<系統中斷<12 小時 
輕微 

2 
骨折、嚴重出血、癱瘓、 
腦損傷、斷肢 

$100,000<財產損失<$250,000 元 

12 小時<系統中斷<24 小時 
危急 

1 
死亡，但不含自殺以及天

然原因致死 

$250,000<財產損失 

24 小時<系統中斷 
災難 

資料來源：[100]及本研究整理 

表5-3 UTA 發生頻率分類 

代號 MTBE（營運小時） 車隊/財產 MTBE（天） 等級 

A MTBE<1,000 連續發生 30 天 經常 

B 1,000<MTBE<100,000 經常發生 1 年 可能 

C 100,000<MTBE<100,000,000 會發生數次 2 年 偶爾 

D 100,000<MTBE<100,000,000 可能會發生 5 年 不常 

E 100,000,000<MTBE 不會發生 10 年 
不太

可能 
資料來源：[100]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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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UTA 危害等級分類 

代號 災難 危急 輕微 微不足道 

經常 R1 R1 R1 R3 

可能 R1 R1 R2 R3 

偶爾 R1 R2 R2 R4 

不常 R2 R2 R3 R4 

不太

可能 R3 R3 R3 R4 

資料來源：[100]及本研究整理 
註：R1 不可接受且要採取斷然措施、R2 不可接受但可視情形進行管理、R3 可接受但需

要監控、R4 可接受 
 
4. 異常分析 

(1) 安全資料蒐集與分析。 

(2) 事故/事件調查與報告。 

5. 緊急應變管理 

(1) 內部安全稽核。 

(2) 規則訂定與遵守。 

(3) 設施設備檢查。 

6. 訓練與認證計畫 

7. 配置設定管理 

8. 地區/州/聯邦需求 

9. 相關管理計畫 

(1) 危險物品管理計畫 

(2) 藥品與酒精管制計畫 

(3) 採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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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日本-鐵道安全報告書 

早期日本雖沒有以 RAMS 作為鐵路系統安全評估之標準，但其鐵

路系統的安全水準卻是舉世聞名，但在各國普遍接受 RAMS 的國際標

準概念下，日本近年來亦開始導入 RAMS 的概念進行安全管理。以東

日本鐵道公司而言，該公司針對 2013 年的安全目標擬定了「精進人力

資源與系統相關安全」與「透過風險評估預防事故」2 個展望，同時

透過 4 個構面分別來達成目標，這 4 個構面分別為：塑造安全文化、

重建安全管理系統、採正確方法減緩風險、提倡安全設施的安置，分

別說明如下。 

1. 塑造安全文化 

日本的鐵路安全文化向來著名於全球，其成功的原因與方法分別

為： 

(1) 正確與快速的回報機制。 

(2) 注意、察覺與分享虛驚事件。 

(3) 預防機制的探討。 

(4) 從其他系統的事故中記取經驗教訓與學習改善之道。 

(5) 確實執行。 

2. 重建安全管理系統 

主要分為 3 個方向來進行，分別為： 

(1) 關鍵的安全領導者：透過知識的累積，使員工對於弱點與

過去的事故有更清楚的了解。 

(2) 安全專業：對於可能的危害研擬對策。 

(3) 安全知識的貫連：持續的對員工進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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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正確方法減緩風險 

有關風險值的評估，東日本鐵道公司提出了如圖 5.6的風險矩陣，

圖中可以看出超速項目在福知山線超速事故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及數百

人受傷後，已將該項之嚴重度大幅往上修正。透過風險分析，東日本

鐵道公司挑選出特別重視的危害項目並研擬減緩措施，包括有：東京

都會區大地震、平交道闖越、列車超速、出軌、車站月台安全與落石

山崩自然災害。 

發
生
頻
率

發
生
頻
率

(( 每
年

事
故

數
每

年
事

故
數

))

每次事故造成的等效死亡人數（人）每次事故造成的等效死亡人數（人）

月台摔落事故月台摔落事故

列車門夾傷列車門夾傷

號誌故障導致的事故號誌故障導致的事故

冒進號誌冒進號誌

強風強風

落石落石

平交道平交道

軌道養護工作軌道養護工作

大雨大雨

軌道問題軌道問題

地震地震

0.01

0.1

1

10

100

1 10 100 1000

Before Before 
福知山出軌事故前福知山出軌事故前

●：整個JR系統的平均
■：東日本鐵道公司

超速超速

After After 
福知山出軌事故後福知山出軌事故後

超速超速超速

風險分析風險分析風險分析

 
資料來源：[98]及本研究繪製 

圖5.6 東日本鐵道公司安全風險矩陣圖 

再者，除了以等效死亡人數作為嚴重性指標外，東日本鐵道公司

亦將受影響系統的資產價值視為另一項嚴重性指標予以綜合考量，衍

生出三維空間的風險矩陣如圖 5.7所示，圖中框起來的危害即代表迫切

需要改善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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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98]及本研究繪製 

圖5.7 東日本鐵道公司三維風險矩陣示意圖 

4. 提倡安全設施的安置 

圖 5.8顯示東日本鐵道公司自 1987 年以來每項計畫的設備與安全

投資金額與比例，這些計畫包括有：Safety Priority Investment P lan、

Safety Basic Plan、Safety Plan 21、Safety Plan 2008，且自 1987 年累計

至 2008 年為止，針對安全方面的投資已經達到 2.2 兆日圓，以絕對安

全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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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98]及本研究繪製 

圖5.8 東日本鐵道公司安全投資金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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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同時參閱 JR Central 東海、JR East 東日本、JR West 西日

本、京成電鉄、京浜電鉄之安全報告書，說明其報告架構與內容安排，

由於日本的鐵道安全報告書會公開於一般民眾，因此內容較簡潔易

懂，同時採圖文並茂方式編排，如圖 5.9所示。 

     

 
資料來源：[105, 106, 107, 108, 109] 

圖5.9 日本鐵道安全報告書範例 

1. 背景介紹 

(1) 安全基本概念。 

(2) 安全目標。 

(3) 安全方針。 

2. 系統制度說明 

(1) 安全管理系統。 

(2) 安全體制。 

(3) 安全現狀說明。 

3. 重大危害說明 

(1) 當年度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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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系統事故對本系統之影響。 

4. 安全對策說明 

5. 合作計畫 

(1) 社區合作計畫。 

(2) 顧客合作與建議。 

5.1.4 澳洲安全工作委員會 

澳洲工作安全委員會（Safe Work Australia）於 2012 年之「Guide 

For M ajor H azard F acilities: P reparation of  a S afety C ase, S afe Wor k 
Australia」報告中，將安全報告製作的流程說明如圖 5.10所示，說明

如下。 

 
資料來源：[89]及本研究繪製 

圖5.10 澳洲工作安全委員會之安全報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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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資料 

要建立安全報告書之內容，包括有資訊的蒐集、確認所需的資源

以及訂立決策之標準。 

2. 安全評估 

進行風險管理之作業程序，包括有風險辨識、風險分析、風險評

量與風險處理，其作業項目包括有： 

(1) 確認控制措施。 

(2) 確認要採用的控制方法。 

(3) 採用方法之成本效益分析。 

(4) 評估控制方法的失效模式。 

(5) 評估風險與其等級。 

(6) 執行風險處理。 

3. 建立報告書內容 

撰寫安全報告與更新相關文件，同時將風險控制的績效紀錄下

來，並持續的進行監控。 
 

此外，該報告亦提出製作安全報告書應檢核之項目，包括有： 

1. 確認撰寫計畫，包括主要步驟、時程規劃。 

2. 確認欲使用的方法。 

3. 欲參與人員及使用軟體資源的確認。 

4. 欲作業人員的諮詢。 

5. 緊急應變計畫的準備。 

6. 保安項目的確認。 

7. 報告封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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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紐西蘭-KiwiRail 安全報告書 

紐西蘭鐵路公司 KiwiRail 是紐西蘭國家控股的國有企業，總部在

紐西蘭首都威靈頓，是紐西蘭境內絕大部分鐵路的營運和維護者，

KiwiRail 的路線將近 4000 公里，其路線如圖 5.11所示。 

  
資料來源：Wikipedia 

圖5.11 紐西蘭 KiwiRail 路線圖 

依據 KiwiRail 於 2013 年之安全報告書架構安排，其內容大致可

分為八個部分，說明如下。 

1. Part1：範圍介紹。 

2. Part2：認可的安全系統。 

3. Part3：管理與組織。 

4. Part4：鐵路營運。 

5. Part5：基礎設施。 

6. Part6：機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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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art7：審核。 

8. Part8：危機管理計畫。 
 

而在安全職責上，該報告中亦規範了從高階主管安全政策到基層

人員個人職責，其架構如圖 5.12所示。 

 
資料來源：[62]及本研究繪製 

圖5.12 紐西蘭 KiwiRail 之安全職責架構 

此外，在安全報告書的製作流程上，可以分為策略層級與營運層

級的構面，在策略面部分係參考紐西蘭國家鐵路標準、風險分析報告

以及危機管理計畫；在營運層級部分，則是進行風險管理的程序，進

而進行風險控管，詳可參閱圖 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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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62]及本研究繪製 

圖5.13 紐西蘭 KiwiRail 之安全報告書流程 

5.1.6 捷克-鐵路局 

捷克鐵路局依據歐盟 Directive 2004/49/EC 規範，訂定了安全報告

書的內容，依據捷克鐵路局 2012 年之安全報告，可知其架構安排如下

所示： 

1. Part1：範圍介紹。 

2. Part2：報告說明。 

3. Part3：組織架構。 

4. Part4：鐵路安全發展。 

5. Part5：法規的重要變化。 

6. Part6：安全認證發展。 

7. Part7：監理與管理。 

8. Part8：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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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度安全績效報告撰寫指引手冊 

由於「年度安全績效報告」為鐵路營運業者每年交付給鐵路監理

機構監察之年度報告，並非公開之資料，資料蒐集不易，然其鐵路監

理機構為了清楚規範業者繳交之報告內容，除了於法規規定業者每年

需提供安全績效報告外，並提供業者撰寫報告指引手冊，以利業者清

楚此份報告需撰寫之內容，故本節主要以澳洲及英國之鐵路安全管理

報告撰寫指引手冊進行回顧。 

5.2.1 澳洲-安全績效報告撰寫指引手冊 

澳洲安全績效報告指引手冊（Safety P erformance R eporting 

Guideline）內容分為 7 個章節，內容摘要如下： 

1. 概述 

澳洲鐵路營運業者依國家法律要求，每年需繳交安全績效報告給

鐵路監理機構，本文件主要目的為提供鐵路營運業者撰寫此報告之指

引手冊。本文件應與國家鐵路安全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Rail Safety Regulator, ONRSR）所提供之下列相關文件一併閱讀： 

(1) 安全績效報告政策（Safety Performance Reporting Policy） 

(2) 鐵路安全管理系統指引手冊（Preparation of a Rail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Guideline） 

(3) 遵守和執行政策（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Policy） 

2. 名詞定義 

提供本文件內所使用之相關名詞定義及縮寫。 

3. 立法的框架 

(1) 一般要求 

(2) 回顧安全管理系統（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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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法律規定的鐵路安全管理系統（SMS） 

(4) 鐵路安全和職業健康和安全風險之間的區別 

4. 安全績效報告內容 

(1) 執行摘要 

(2) 索引 

(3) 基本資料 

(4) 說明及評估安全績效 

(5) 鐵路運營安全相關的缺陷或違規行為 

(6) 本年度安全措施 

(7) 未來擬執行的安全措施 

(8) 安全管理系統（SMS）審查結果 

(9) 審查過程和諮詢 

5. 發展關鍵績效指標（KPI） 

(1) 相關法律規定 

(2) 選擇關鍵績效指標之原則 

6. 提交安全績效報告期限和程序 

(1) 如何提交安全績效報告 

(2) 交件截止日期 

(3) 新申請變更報告年度期間 

(4) 目前鐵路運營運業者變更報告年度期間 

7. 審查安全績效報告 

繳交報告後，鐵路監理機構（ONRSR）將會進行審查報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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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英國-年度安全報告撰寫指引手冊 

本節回顧英國年度安全報告撰寫指引手冊，包含主線營運業者年

度安全報告指引手冊（Annual s afety r eports G uidance for m ainline 

transport ope rators）及年度安全報告樣板（Annual S afety R eport 

Template 2013）2 份文件，分別說明如下： 

5.2.2.1 主線營運業者年度安全報告指引手冊 

英國鐵路管制委員會（ORR）針對鐵路主線營運業者提供年度安

全報告指引手冊，以規範各家業者撰寫年度報告之內容符合鐵路監理

機構需求，其詳細內容如下： 

1. 目的 

本文件提供主線營運業者撰寫年度安全報告指引，依據法條有： 

(1) 英國鐵路安全管制規則 2006 年修訂版（the R ailways an d 

Other Guided T ransport S ystems S afety Regulations 2006  as 
amended）； 

(2) 委員會條例 2009 年版（Commission R egulation （EC）

352/2009）； 

(3) 委員會條例 2012 年版（Commission R egulation （EC） 

1078/2012）。 

2. 年度安全報告架構指引 

年度安全報告須包含： 

(1) 提供營運業者如何達到安全性目標的資訊 

(2) 透過營運業者的安全計畫使成果實現 

(3) 統計 ROGS 所列出的常見安全指標 

(4) 內部安全稽核結果 



 5 - 25 

(5) 檢討列車運轉或基礎設施等安全不足之處 

(6) 運用 CSM (Common S afety M ethod) 作為風險評估和評量

的經驗 

(7) 運用 CSM 作為監測的經驗 

3. 年度安全報告內容指引 

依據本指引手冊及年度安全報告樣板（Annual Safety Report 

Template 2013）文件，撰寫年度安全報告內容。 

4. 再次授予特許專營權 

5. 聯絡資訊 

5.2.2.2 年度安全報告樣板 

ORR 除了提供鐵路營運業者「年度安全報告指引手冊」規範業者

所撰寫之年度報告內容外，並提供「年度安全報告樣板」文件，除了

方便營運業者撰寫報告，對鐵路監理機構而言，亦可方便確認各家鐵

路營運業者所提交之報告是否符合監理所需。 

「年度安全報告樣板」除封面外共分為 8個部分，各別提供所需

撰寫格式或表格型態，其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1.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應提供：營運機構名稱、本報告內容涵蓋期間、報告繳

交日期、安全部經理之資訊（包括：姓名、職稱、聯絡地址、電話、

e-mail 等資料）、撰寫報告者姓名及簽字...等，詳細表格樣板如圖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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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66] 

圖5.14 基本資料樣板 

2. Section A：設定的安全目標及如何達成 

表格分為員工安全、乘客安全、運營安全及其他等四大部分，分

別提供關鍵風險區域、安全目標及如何達成目標…等資料，詳細表格

樣板如圖 5.15所示。 

3. Section B：設定的安全目標及成果 

表格分為員工安全、乘客安全、運營安全及其他等四大部分，分

別提供關鍵風險區域、2012 及 2013 年成果及結果評論…等資料，詳

細表格樣板如圖 5.16所示。 

4. Section C：安全指標 

根據英國鐵路安全管制規則 2006 年修訂版（ROGS Regulation 

20(1) (c) in schedule 3）所列出之安全指標項目，統計其相關資料。 

5. Section D：內部安全稽核 

除需提供上一年度規劃之內部安全稽核次數與實際執行次數

外，並針對每一個審查項目及結果作說明，詳細表格樣板如圖 5.17所

示。 

6. Section E：重大事故/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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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重大事故/缺陷，並檢討列車營運或基礎設施等安全不足之

處，詳細表格樣板如圖 5.18所示。 

7. Section F：運用 CSM 作為風險評估和評量的經驗 

8. Section G：運用 CSM 作為監測的經驗 

 

資料來源：[66] 

圖5.15 Section A 樣板 

 

資料來源：[66] 

圖5.16 Section B 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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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66] 

圖5.17 Section D 樣板 

 
資料來源：[66] 

圖5.18 Section E 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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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小結 

回顧上述安全報告架構後，茲將其內容綜整說明如下。 

1. 經回顧國外之「安全報告書」可知其架構一般包含有：專案背景

介紹、描述性資訊、風險分析、減緩措施說明、安全管理系統、

緊急應變計畫等，此報告書多屬於鐵路營運業者營運前所需提供

給鐵路監理機構之「營運安全計畫報告書」，或是每年供民眾參

考之「安全報告書」（如：日本）。 

2. 國外鐵路監理機構每年要求鐵路營運業者繳交「年度安全績效報

告」以供政府監理，此屬於自主式安全監督管理制度；國內「鐵

路法」第 56-5 條及「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第

43 條規定鐵路機構每年需向交通部繳交「安全管理報告」，即是

透過監理制度要求鐵路營運業者朝向自主式安全管理發展；國內

之「安全管理報告」與國外之「年度安全績效報告」同屬自主式

安全管理之一環，因此本研究參考英國及澳洲之「年度安全績效

報告」所需撰寫內容，對照國內法規規定繳交「安全管理報告」

之五大項內容要求，進而將其對照呈現如表 5-5所示。 

表5-5 各鐵路系統年度安全績效報告與國內法規要求對照 

鐵路法第 56-5 條 
安全管理報告內容 

澳洲-安全績效報告 英國-年度安全報告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

全理念及目標 
(1) 執行摘要 
(4) 說明及評估安全績效 

Section B：設定的安全目

標及成果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

構及實施方式 

(8) 安全管理系統(SMS)審
查結果 

Section C：安全指標 
Section D：內部安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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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法第 56-5 條 
安全管理報告內容 

澳洲-安全績效報告 英國-年度安全報告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

安全所採取或擬採

取之措施 

(6) 本年度安全措施 
(7) 未來擬執行的安全措

施 

Section A：設定的安全目

標及如何達成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

檢討及預防措施 

(5) 鐵路運營安全相關的

缺陷或違規行為 
Section E：重大事故/缺陷 

其他與營運安全有

關之重要事項 

(9) 審查過程和諮詢 Section F：運用 CSM 作為

風險評估和評量的經驗 
Section G：運用 CSM 作

為監測的經驗 

其他無法歸類至鐵

路法之五大項目內

容 

(2) 索引 
(3)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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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推動風險與自主安全管理制度之

對策與作法 
本章節首先說明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對策，之

後再研擬安全管理報告撰寫之指引，最後則是對未來若欲進行修法時

提出具體的建議供參考。 

6.1 風險式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對策 

回顧國內外各鐵路系統安全監理與安全管理，可發現各系統的

風險管理執行層面不盡相同，有些是興建之初便已導入風險管理概

念，甚至建置資訊系統來管理，例如：台灣高鐵、高雄捷運、桃園捷

運等系統；有些則因興建初期並無風險管理之規範，直到近年才逐步

於規章程序中加入風險管理的精神，例如：台北捷運、臺鐵局等系

統。以下分別說明風險式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策略與落實方法。 

6.1.1 推動策略 

本研究綜整各系統安全風險管理作法後，提出以下風險式安全

管理制度之推動對策。 

1. 高階長官的支持 

若高階主管能將風險管理視為重點推動項目，方有機會將風險

管理推動到整個鐵路營運業者，構建整體安全文化。例如：香港地鐵

的風險管理部門屬於獨立單位或直屬於高層主管管轄，使風險管理之

推動快速且有效。 

2. 暢通第一線人員的危害通報管道 

執行風險管理時，不應只是由上而下的推廣概念，更應由下而

上的落實細節。以鐵路系統來說，安全層面除了涵蓋路線、車輛、車



 6 - 2 

站等硬體設備，其中路線上的設備又包括鐵路、路基、號誌系統、高

架或第三軌等，車輛也牽涉動力系統、軔機、轉向架等諸多設備，當

設備運作出現異常時，唯有第一線維修與使用人員有能力發現潛藏危

害。因此，建立完善機制供第一線人員回報異常狀態，以便及早因應

處理，除了對防範事故有很大的幫助外，也能有效控管並監督各項危

害風險。例如：台灣高鐵每日通報異常營運事件之機制，即可盡早讓

安全單位關注，並有效預防事故發生。 

3. 各部門均應推動風險管理，並成立專責單位監督與協助 

風險管理作業應於各部門推動，由各部門的風險管理人員負責

監督管理轄下的各項危害，且應成立獨立於各部門的專責單位，一方

面負責監督、審核各部門風險管理作業的執行狀況，另一方面協助各

部門解決推動風險管理作業時的困難。例如：台北捷運各單位都有風

險管理業務承辦人，並由工安處專責處理；台灣高鐵各單位亦有危害

控管人，由營運安全室專責。 

4. 跨部門充分溝通並釐清權責 

由於鐵路系統涵蓋軟硬體層面較廣，除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

的推廣概念與落實細節外，橫向協調溝通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充

分的跨部門溝通是風險管理工作能否順利推動的關鍵之一，從許多鐵

路機構的運作機制可發現，與安全相關的各部門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

溝通會議，針對複雜且牽涉多個部門職責的危害交換控管經驗，並尋

求跨部門的協助共同降低風險。須強調的是，牽涉多個部門的危害仍

應指派權責單位負責，避免發生多頭馬車浪費資源或無人控管的情

況。例如：台北捷運的技術會報與行車保安會，高雄捷運的技術會報

與風險控管及分析會議。 

5. 有效的評估指標 

除了依法令要求制定指標追蹤考核外，可根據不同危害的特性

訂定客觀且能有效反應改善措施成果的指標。例如：桃園捷運採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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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死亡/人年，台灣高鐵採用等效死亡/延人公里，紐約地鐵則有損失

工時、責任事故次數等評估指標。 

6. 文件化記錄歷史資料與風險管理經驗 

鐵路機構在風險管理過程中應該要將所有的過程與結果都記錄

在危害登錄表（Hazard Log）內，無論是日常作業的異常情況、事故/

事件統計資料，或曾執行的改善措施成效等，均可作為後續持續推動

風險管理作業的參考，也是持續更新風險發生頻率與嚴重度的依據。

例如高鐵有危害資訊系統。 

7. 內嵌於既有規章程序 

營運歷史悠久的鐵路機構，或是在興建之初並未導入風險管理的

鐵路機構，為了執行風險管理而額外頒訂新規定、新準則，推行上會

遭遇較大阻力，應將風險管理各項步驟內嵌到既有的程序規章中，例

如：台北捷運局即將風險管理精神整合至品質管理系統內。 

6.1.2 落實方法 

國內鐵路系統中多數已導入風險管理，少部份未導入風險管理

系統者亦制定有標準程序供遵循，惟不定期仍可看到鐵路重大事故新

聞，表示仍有許多可改善的空間待努力，因此如何讓風險管理加強並

落實於每日營運維修作業中，而不只是片段式、專案型、不連續或因

應查核而辦的風險管理，以下提出具體的落實方法。 

1. 高階主管的支持與參與 

營運機構要能夠順利且成功推廣風險管理，高階主管的支持與

參與必然是重要的一環，若僅是口頭上的「全權授予」或是「全力支

持」，而不實際參與各相關會議，則在跨部門推動時所遭遇的阻力就

會極大，這樣的結果通常會是失敗的。因此高階主管在賦予權力的同

時，也要經常參與各風險相關會議，並承諾改善風險的決心，使各部

門確實執行而不落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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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立安全風險之專責單位與專責人員 

先進國家之鐵路系統中，多數均有一專責獨立單位與專業之人

員，從上位的角度負責監督並提供建議，以達到預期之功效。以臺鐵

局為例，建議行保會可由任務編組改為常設單位，並擴編行保會專責

人員，同時將其監督業務從行車類事故事件與危害擴增至非行車類。 

3. 切割「事後」的事件事故管理與「事前」的危害管理 

建議鐵路營運業者應釐清「事後」與「事前」的安全管理運作方

式，屬於「事後」的事件事故風險獨立為「事件事故管理系統」，每

日或每週頻繁地檢討改善；至於「事前」的危害風險部分則建議另外

設置「危害管理系統」統一管理，定期每半年或系統重大變更時檢討

即可。 

因「危害管理系統」建置不易，初期可利用過去 10 年的歷史資

料、類似鐵道系統經驗與專家經驗建立雛形，包括重大危害的發生頻

率、嚴重性、既有因應措施等，每半年思考系統變化、環境變化來檢

討管控，並將「事件事故管理系統」之資料回饋至「危害管理系統」

中進行更新，未來除了可供安全面應用外，於設備採購、規章檢討、

維修期程規劃時，「危害管理系統」都可作為決策時的考量依據。 

4. 善用本所鐵路風險研究成果 

由本所過去一系列之鐵路營運安全風險研究中，彙整有鐵路系

統之風險分析、風險處理技術，可彙整成「風險評估系統」，主要功

能如下： 

(1) 統整歷史資料，作為建置「危害管理系統」之工具。 

(2) 當「事件事故管理系統」中的事件事故資料回饋到「危害管

理系統」時，可輔助諸如危害發生頻率、嚴重性等資訊之更

新。 

(3) 發現新危害時，輔助建置相關資料於「危害管理系統」中，

例如新危害的風險分析模式、發生頻率、嚴重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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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記錄風險管理「增、刪、改」歷程供經驗傳承 

風險管理知識需要時間與經驗累積，相關增、刪、改之原因應

予以記錄，或將此經驗傳承於書面資料內，避免因人員調動而須從頭

學起，有助於知識經驗之傳承。 

6. 建立國內鐵道系統的交流平台 

可透過會議、網頁資料、人才與經驗交流等，建立國內鐵道系

統的溝通平台，例如可舉辦城際鐵路、都會捷運、專用鐵路之風險管

理研討會，或透過研討會方式讓臺鐵、高鐵、捷運、森鐵、糖鐵彼此

交流風險管理經驗。 

6.2 自主式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對策 

本研究回顧國外鐵路安全監理制度和法源依據，發現各先進國

家在鐵路安全監理做法上，皆走向「自動檢查」、「自護制度」、「自

主管理」等強制的自主式安全管理，配合法規的制定與執行，以下分

別說明自主式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策略與落實方法。 

6.2.1 推動策略 

本研究綜整各國自主式安全管理作法後，提出一自主式安全管

理架構，如圖 6.1所示，其整體推動對策說明如下。 

圖 6.1為本研究擬定有關自主式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對策，主要

是透過政府、鐵路營運業者與鐵路監理機構等三方面的配合來推動及

落實，說明如下。 

1. 政府 

政府應先確定其國家鐵路安全監理及管理制度之政策發展方

向，透過法令規章的訂定，規範並要求鐵路營運業者，朝向自主式安

全管理制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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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路營運業者 

鐵路營運業者除了因應法令規定，而實施自主安全管理外，並

應透過每年繳交給鐵路監理機構之安全管理報告，輔助檢視鐵路機構

本身之自主安全管理執行的效率及成果，且是否有落實並持續作業，

而非僅止於做報告當下進行。為達此目標，除了鐵路監理機構應積極

監督外，鐵路機構之高階主管必須支持與參與，才夠順利且成功推

動，構建整體安全文化。 

3. 鐵路監理機構 

鐵路監理機構除了平時應積極監督鐵路營運業者，是否有落實

安全管理外，並透過每年的安全管理報告，稽核鐵路營運業者安全管

理成效，因此，安全管理報告要求業者提供之資料內容，相對重要。

此外，鐵路監理機構亦可透過實際監理狀況，建議政府立法單位修改

法條，使整體安全制度更趨完善。 

鐵路監理機構

安全政策

鐵路營運業者

安全管理報告

自主式
安全管理

法令規章

監督

修法建議

修法

規範

實施

每年繳交

績效稽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與繪製 

圖6.1 推動自主式安全管理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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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落實方法 

以下提出自主式安全制度的具體落實方法。 

1. 持續修法自主之規範 

透過修法來明確要求鐵路營運業者定期提送安全報告，並針對

欲提送之章節予以要求。例如：交通部在 2014 年 6 月 18 日公布鐵路

法第 6 次修正案，根據鐵路法第 56 條之 5－「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

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

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內容亦規定安全報告內容應包含五大事項。 

2. 自主安全管理報告指引編撰 

由於各鐵路系統特性皆不相同，各鐵路營運業者僅能針對法規

要求之五大事項做回覆性的報告撰寫，對於提送安全報告書之詳細內

容並無所適從，且易流於形式，難以達到實質上自主式安全管理之成

效，本研究參考國外鐵路營運業者之作法，鐵路監理機構針對欲提送

之安全報告多數會提供相關之撰寫指引手冊，因此本研究擬定適用國

內鐵路機構之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手冊，供國內鐵路營運業者參考。 

6.3 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 

目前國內鐵路系統安全管理制度已由符合「法規」為基礎的管理

方式，提昇至統一要求所有鐵路營運業者定期提送安全管理報告。有

鑒於組織改造後成立鐵道局要能落實以「安全績效」為基礎的鐵路安

全管理制度，因此必須要精進安全管理報告之機制。爰此，為使國內

鐵路營運業者（包含城際鐵路、專用鐵路及捷運系統）精進每年提送

之安全管理報告之內容並落實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之精神，本研

究檢視國外安全管理報告之指引手冊（Guideline）以及國內相關法規

要求，擬定一份適用於國內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

希望透過內容與方向上的制定，協助各鐵路營運業者能有參考依據，

而鐵路監理機構亦可便於監督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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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法源依據 

以下分別摘錄適用於安全管理報告相關之法規條文，包含有：

臺鐵適用之「鐵路法」；高鐵、糖鐵與森鐵適用之「鐵路法」及「地

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捷運適用之「大眾捷運法」及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說明如下。 

1. 「鐵路法」第 56 條之 5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料

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查

驗。交通部應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並視

調查需要，請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說明，及配合提出行車紀錄、

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

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

理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2)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3)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4)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5) 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2.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第 43 條 

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

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其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2)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3)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4)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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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3. 「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 條 

行車事故依其所致傷亡人數、財產損失及影響正線運轉結果，

分為重大行車事故及一般行車事故。 

4. 「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1 條 

重大行車事故包括有以下 2 項： 

(1) 列車或車輛於正線發生衝撞、出軌或火災。 

(2) 因列車或車輛運轉造成死亡或 3 人以上重傷之事故。 

5. 「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2 條 

一般行車事故包括有以下 4 項： 

(1) 列車或車輛於側線發生衝撞、出軌或火災。 

(2) 列車或車輛於平交道與道路車輛或行人發生衝撞或碰撞。 

(3) 因列車或車輛運轉造成人員受傷之事故。 

(4) 因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變造成設備或結構物新臺

幣 150 萬元以上之損害，或 1 小時以上之運轉中斷。 

6. 「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3 條 

鐵路行車異常事件包括有以下 17 項： 

(1) 列車或車輛分離：指列車或車輛非因正常作業所致之分

離。 

(2) 進入錯線：指列車或車輛進入錯誤軌道，或於應停止運轉

之工程或維修作業區間內運轉。 

(3) 冒進號誌：指列車或車輛停於顯示險阻號誌之號誌機內方

或通過未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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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車或車輛溜逸：指列車或車輛未經駕駛員或相關人員操

作控制、或錯誤操作之移動。 

(5) 違反閉塞運轉：指列車進入未辦理閉塞區間。 

(6) 違反號誌運轉：指列車或車輛未依號誌指示運轉。 

(7) 號誌處理錯誤：指人員錯誤操作號誌裝置或應操作而未操

作。 

(8) 車輛故障：指車輛之動力、傳動、行走、連結、集電設

備、車門、軔機、車體或其他裝置等發生故障、損壞或功

能異常等影響運轉之情事。 

(9) 路線障礙：指土木結構物或軌道設備發生損壞、變形或功

能異常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10) 電力設備故障：指變電站設備、電車線設備、電力遙控設

備及其他附屬裝置等發生故障、損壞或功能異常致影響列

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11) 運轉保安裝置故障：指列車自動控制裝置、聯鎖裝置、行

車控制裝置、軌道防護裝置、轉轍裝置、列車偵測裝置、

號誌顯示裝置、冒進防護裝置、災害偵測裝置及其附屬設

備發生故障、損壞或功能異常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

事。 

(12) 外物入侵：指人員或外物侵入鐵路路權範圍、破壞鐵路設

備、擱置障礙物或其他行為，致影響列車或車輛正常運轉

之情事。 

(13) 危險品洩漏：指瓦斯、火藥或其他危險品從列車或車輛顯

著洩漏之情事。 

(14) 駕駛失能：指駕駛人員於駕駛列車或車輛過程中，因身心

健康因素，致無法安全駕駛或完成勤務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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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然災變：指強風、豪大雨、洪水、地震等其他自然異常

現象，致影響列車正常運轉之情事。 

(16) 列車取消：指前列各款以外之事件，造成未依規定或未經

核准取消時刻表訂列車班次之情事。 

(17) 其他事件：指前列各款以外，經交通部認定之情事。 

7. 「大眾捷運法」第 28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擬訂服務指標，提供安全、快速、舒

適之服務，以及便於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運輸服務，報請

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並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8. 「大眾捷運法」第 39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遇有行車上之重大事故，應立即通知

地方及中央主管機關，並隨時將經過及處理情形報請查核；其一般行

車事故，亦應按月彙報。 

9. 「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第 3 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於開始營業前，依下列項目訂定服務

指標，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1) 安全：事故率、犯罪率、傷亡率。 

(2) 快速：班距、速率、延滯時間、準點率。 

(3) 舒適：加減速變化率、平均承載率、通風度、溫度、噪

音。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上述相關法規中，「鐵路法」與「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

施辦法」均有要求鐵路營運業者向交通部提出年度安全管理報告之規

定，且兩者均要求之內容均相同，本研究即以該要求為基礎，擬定如

表 6-1之章節與子題，有關撰寫指引部份則於6.3.2~6.3.8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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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安全管理報告章節對照一覽表 

章節 說明 

目錄摘要 

封面目錄及營運機構摘要 

0.1 封面與目錄 

0.2 鐵路機構資訊 

0.3 報告撰寫單位資訊 

0.4 鐵路機構簡介 

第一章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1.1 安全理念內容 

1.2 安全績效指標項目及目標值 

第二章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2.1 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組織 

2.2 相關安全管理規章 

2.3 安全管理之實施方式 

第三章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3.1 上年度安全重點措施及成果檢討 

3.2 本年度安全重點措施及辦理情形 

3.3 未來擬採取之措施 

第四章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4.1 上年度事故與異常事件統計 

4.2 上年度特定事件摘要及預防措施 

4.3 上年度特定事故摘要及安全對策 

4.4 其他安全措施說明 

第五章 

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5.1 交通部指定納入之營運安全事項 

5.2 其他欲說明安全相關事項 

第六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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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封面目錄及營運機構摘要 

其內容應包含有：封面目錄、鐵路機構資訊、報告撰寫單位資

訊、鐵路機構簡介，說明如下。 

1. 封面目錄 

(1) 鐵路機構年度安全管理報告書應有其報告封面，內容應含

年度、報告名稱、機構名稱及提送報告年月，另亦可附上

具代表性之照片或圖案。 

(2) 有關目錄部份，除本文章節之目錄外，主文中的圖表建議

應予編號，以便於此處納入目錄與表目錄。 

(3) 編號方式：建議章題採「字體法」表示，節與項則採「十進

位法」，如圖 6.2之範例所示。 

 

圖6.2 章節目錄編號建議 

2. 鐵路機構資訊 

應簡單摘述營運機構資訊，例如：隸屬單位、營運單位、負責

人姓名、聯絡地址、聯絡電話、聯絡信箱等資訊。 

3. 報告撰寫單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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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說明報告撰寫的單位、聯絡人姓名、聯絡地址、聯絡電話、

聯絡信箱等資訊。 

4. 鐵路機構簡介 

應說明鐵路系統別、路線長度、車站數、車輛編組、營運環

境、營運現況及各種與安全相關之變動訊息。 

6.3.3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其內容應包含有：安全理念內容、安全績效指標項目及目標

值，說明如下。 

1. 安全理念內容 

此處可宣達系統欲達到之安全理念，例如系統之安全目標、行

動方針、安全憲章等方向。 

2. 安全績效指標項目及目標值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

法」、「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

法」各有提到與安全相關的規定，以下依據系統別分別找出適用的指

標。 

(1) 城際鐵路 

如臺鐵與高鐵系統者，可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1 條、

第 122-2 條及第 122-3 條之規定，提供以下安全績效指標。 

 重大行車事故率：重大事故件數/百萬車公里。 

 一般行車事故率：一般行車事故件數/百萬車公里。 

 行車異常事件率：行車異常事件數/百萬車公里。 

 旅客死亡率：人/百萬人旅次。 

 旅客重傷率：人/百萬人旅次。 

 旅客輕傷率：人/百萬人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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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用鐵路 

如森鐵、糖鐵系統者，由於班次較少可能累計一年都無法達

到百萬車公里，因此可依據「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

法」第 40 條之規定，依據不同事故之種類，提供發生件數及旅

客傷亡情形。此外，建議可一併提供年度之車公里與旅次數。 

(3) 捷運系統 

如台北捷運、高雄捷運等系統，可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28

條以及「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第 3 條之

規定，提供以下安全績效指標。 

 事故率：含重大行車事故率與一般行車事故率，單位與

前述第一項同。 

 犯罪率：件數/百萬延人公里。 

 傷亡率：含死亡率、重傷率與輕傷率，單位與前述第一

項同。 

6.3.4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其內容應包含有：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組織、相關安全管

理規章、安全管理之實施方式，說明如下。 

1. 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組織 

可說明鐵路機構中，有關安全管理組織之架構圖表、業務範

圍、責任區分及組織變動說明。 

2. 相關安全管理規章 

建議可採條列清單方式，呈現適用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規章（母

法），例如：緊急應變、風險及危機管理、各機構自行認定與安全相

關規章。 

3. 安全管理之實施方式 

可說明整體安全管理實施的程序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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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其內容應包含有：上年度安全重點措施及成果檢討、本年度安

全重點措施及辦理情形、未來擬採取之措施，說明如下。 

1. 上年度安全重點措施及成果檢討 

應將上一年度欲增進整體系統營運安全而所採取之相關措施進

行表列，例如：災害演習演練、車站災害防救演練、消防安衛及事故

編組演練、員工安全教育訓練、外部監理等項目。此外，應將實施之

次數進行簡單的統計，並對可提供改善之建議進行檢討與說明。 

2. 本年度安全重點措施及辦理情形 

依據上一年度的檢討來修正本年度的安全重點措施，同時說明

目前辦理情形。 

3. 未來擬採取之措施 

可分為短期與長期的計畫： 

(1) 短期計畫：例如建立與安全相關之首長信箱、檢討事故通

報系統、重檢視危害辨識項目等，可於較短時間內完成的

作業項目。 

(2) 長期計畫：例如危害登錄系統之建立、風險分析評量、各

種風險處理等措施，可陸續安排於後續年度中完成之作業

項目。 

6.3.6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其內容應包含有：上年度事故與異常事件統計、上年度特定事

件摘要及預防措施、上年度特定事故摘要及安全對策、其他安全措施

說明，說明如下。 

1. 上年度事故與異常事件統計 

(1) 可依據上年度之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行車異常

事件之分月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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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將事故每次發生之嚴重程度轉換為等效死亡後予以繪製

圖表，進而取得事故的風險績效值排序圖；若鐵路系統已

有導入風險管理者，則可依據危害辨識出之危害項目，得

到危害項目的風險績效排序圖。 

2. 上年度特定事件摘要及預防措施 

針對上年度特定事件進行簡短摘要說明，由於事件為發生事故

前之領先指標，因此本節主要著重於特定事件之預防措施。 

3. 上年度特定事故摘要及安全對策 

針對上年度特定事故進行簡短摘要說明，未能避免再次發生同

樣的事故，因此本節主要著重於特定事故之安全對策。 

4. 其他安全措施說明 

參考其他鐵路營運業者之事故，針對可能發生於系統內之同類

型事故採取預防性的安全措施說明。 

6.3.7 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其內容應包含有：交通部指定納入之營運安全事項、其他欲說

明安全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1. 交通部指定納入之營運安全事項 

鐵路監理機構可能會有額外欲了解的營運安全事項，鐵路營運

業者則可透過本章節進行說明與描述。 

2. 其他欲說明安全相關事項 

為使鐵路監理機構可與鐵路機構進行雙向交流，因此透過此章

節可供鐵路營業者進一步提供其他資訊。 

6.3.8 結語 

本章節最後總結本年度安全管理報告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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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撰寫範例 

本研究依據專家工作會議之決議，選定以「阿里山森林鐵路」進

行範例的撰寫，由於安全管理報告涉及層面甚廣，包括資料的蒐集、

統計與分析，惟限於部份資料暫時無法取得之前提下，可能會有部份

內容採其他系統的案例來進行說明，其用意是希望未來鐵路營運業者

在參考範例時能了解該章節欲顯示的內容為何，因此範例中主要會以

森鐵資料為主，但是會輔以其他系統進行補述，特別在此提出說明，

有關範本部份詳見附錄 E 所示。 

6.4 現有法規修正建議 

本研究在研擬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的過程中，了解到現有法

規可能有些不足或者可有改善之空間，以下則將相關之建議予以彙

整，供未來進行修法時參閱。 

1. 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規定 

參考美國與歐盟鐵路監理制度，其自主式之安全管理中係要求

鐵路營運業者每年提送安全報告供鐵路監理機構審查，目前國內僅有

適用於「鐵路法」及「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之鐵路

系統有此規定，要求每年提送安全管理報告至鐵路監理機構，如：臺

鐵局、台灣高鐵、森鐵、糖鐵等系統；反之，捷運系統則無此規定，

目前法規僅針對事故等級要求特定時間內通知地方及中央主管機關，

並未明文規定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要求。為強化鐵路監理機構能對國

內鐵路系統之安全管理有更完整的掌控，本研究建議未來組織改造成

立鐵道局時可一併重整規範，於「大眾捷運法」與「大眾捷運系統經

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中加入相關的條文，促所有鐵路營運業

者均符合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規定。 

2. 頒布安全管理報告指引 

未來待「鐵路法」、「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

「大眾捷運法」與「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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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規定後，建議可參照法規頒布撰寫指引，配合

鐵路營運業者之特性，依「規劃（Plan）－實施（Do）－查核（Check）

－改進（Action）」之管理循環，強化鐵路監理機構與鐵路營運業者

雙方合作，持續推動自主式與風險式之安全管理，以降低營運風險。 

3. 安全監理制度明文納入風險的概念 

參考行政院勞委會 2007 年推動的「臺灣勞工安全衛生與安全管

理 系 統 」 （ TOHSMS, Taiwan O ccupational H ealth an 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以及英國 1900 年代開始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OHSAS18001, Occupational Health a nd Safety Assessment 

Series 18001），兩者均有相同的風險機制，亦即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及風險控制措施。建議未來修法時，可更新國內鐵路安全監理的相關

法規，例如修改「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與「大眾捷

運系統經營維護與營運安全監督實施辦法」，以增進風險機制。 

4. 事故與事件的定義討論 

歐美鐵路國家於風險管理中之事故與事件定義中，事故為實際

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或環境破壞的情事，事件則為不會造成實質

損害，但會對鐵路系統的營運與安全造成影響的情事。 

我國「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1 條、第 122-2 條、第 122-3 條對

於事故與事件之定義則明顯與上述方式不同，又「鐵路行車規則」於

事故或事件定義本身是隱含有發生的原因或者嚴重程度在內，此種分

類方式將造成與歐美等鐵路系統進行績效比較時，難有同樣的基準。 

基於上述說明，建議未來「鐵路行車規則」進行修法時，可參考

歐美鐵路系統的分類方式，重新檢視事故與事件之定義要採用現行與

日本較相近的定義，或者要採用歐美慣用的分類方式。 

6.5 小結 

綜整本章之內容摘要如下： 



 6 - 20 

1. 回顧國內各系統安全風險管理作法後，提出風險式安全管理制度

之推動策略及落實方法。 

2. 參考國外相關文獻及政府監理制度作法，本研究提出一自主式安

全管理架構，主要是透過政府、鐵路營運業者及鐵路監理機構三

方面的配合來推動及落實。 

3. 為使國內鐵路營運業者（包含城際鐵路、專用鐵路及捷運系統）

每年提送之安全管理報告有既定的格式，本研究檢視國外安全管

理報告之指引手冊（Guideline）以及國內相關法規要求，擬定一

份適用於國內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希望透過

內容與方向上的制定，協助各鐵路營運業者能有參考依據，而鐵

路監理機構亦可便於管理。 

4. 在研擬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的過程中，了解到現有法規制度可

改善之空間，同時提出 4 項未來可修正方向之建議，包括有： 

(1) 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規定。 

(2) 頒布安全管理報告指引。 

(3) 安全監理制度明文納入風險的概念。 

(4) 事故與事件的定義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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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完成國內外風險式安全管理制度、鐵路安全監理制度與安

全管理作法實務之回顧與分析，接著回顧並參考國外安全報告及年度

安全績效報告撰寫指引手冊，草擬一份適用於國內各鐵路系統撰寫安

全管理報告之範例，最後以阿里山森林鐵路為例，撰寫安全管理報告，

並針對目前國內法規及監理制度，建議推動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

制度之對策及作法，並提出現有法規修正建議，本章摘述研究結論重

點與建議。 

7.1 結論 

1. 本研究回顧美國、英國、歐盟、日本及我國鐵路安全監理制度

和法源依據後，發現目前各國在鐵路安全監理做法上，均走向

「自動檢查」、「自護制度」、「自主管理」等強制的自主式安

全管理，配合法規的制定與執行，各國鐵路監理機構皆要求鐵

路營運業者提供安全管理報告。 

2. 風險式、預防式與自主式的安全監督管理制度須架構在完整的

「安全資料」與有效的「安全績效指標」之上，同時也要透過安

全研究報告與安全文件中系統性的分析，特別是風險模式中的

風險辨識、風險分析與評量、風險處理與管理監督改善之循環

改善作業，以降低高風險危害之發生機率或嚴重程度。 

3. 本研究回顧國內各鐵路系統安全管理作法實務，可發現各系統

的風險管理執行層面不盡相同，有些是興建之初便已導入風險

管理概念，甚至建置資訊系統來管理；有些則因歷史悠久，近

年才逐步於規章程序中加入風險管理的精神，其中仍有部分鐵

路機構尚未制度化。 

4. 雖然各鐵路營運業者都知道安全的重要性，但是仍偶有重大事

故發生，因此實有必要由監理方式要求鐵路營運業者定期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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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報告，透過一些領先指標對各鐵路營運業者進行督導，

強化風險式、預防式與自主式安全管理之落實。 

5. 本研究綜整各系統安全管理作法後，歸納鐵路營運業者執行安

全管理時，應注意之重點： 

(1) 對於已採風險式安全管理之鐵路機構，可從以下方向持續

推動風險管理。 

 高階長官持續支持。 

 暢通第一線人員的危害通報管道。 

 各部門均應推動風險管理，並成立專責單位監督與協

助。 

 跨部門充分溝通並釐清權責。 

 有效的評估指標。 

 文件化記錄歷史資料與風險管理經驗。 

 內嵌於既有規章程序。 

(2) 對於尚未採用風險式安全管理之鐵路機構，可從以下方向

逐步將風險管理納入安全管理體制中。 

 高階主管的支持與參與。 

 成立安全風險之專責單位與專責人員。 

 切割「事後」的事件事故管理與「事前」的危害管理。 

 善用本所鐵路風險研究成果。 

 應記錄風險管理「增、刪、改」歷程供經驗傳承。 

 建立國內鐵道系統的交流平台。 

6. 國外鐵路監理機構每年要求鐵路營運業者繳交「年度安全績效報

告」以供政府監理，此屬於自主式安全監督管理制度；國內「鐵

路法」第 56-5 條及「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第

43 條規定鐵路機構每年需向交通部繳交「安全管理報告」，即是

透過法規來要求鐵路機構朝向自主式安全管理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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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內之「安全管理報告」與國外之「年度安全績效報告」同屬自

主式安全管理之一環，因此本研究參考英國及澳洲之「年度安全

績效報告」所需撰寫內容，對照國內法規規定繳交「安全管理報

告」之五大項內容要求，提出安全管理報告之架構及撰寫指引說

明，以適用於國內各鐵路系統並符合法規所要求。 

8. 國外鐵路安全管理發展趨勢值得我國借鏡，例如歐盟及英國主

張鐵路系統生命週期的概念，提倡 RAMS 的風險管理精神，並

透過繳交Annual Safety Report及Safety Case等安全報告達到自主

管理之監理制度。綜整國外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的經

驗、作法及發展趨勢整理如表 7-1 所示。 

 

表 7-1 國外風險式與自主式鐵路安全管理綜整表 

國家/
區域 

依循標準 

經驗及作法 

發展趨勢 風險式 
自主式 

硬體風險管理 軟體風險管理 

歐盟/
英國 

IEC61508 
EN50126 
EN50128 
EN50129 
The Railways and 
Other Guided 
Transport System 
Regulations 

除透過 RAMS
概念控管各項

硬體設備安全

外，亦特別針

對電子類設備

訂定安全規

範。 

針對號誌系

統、安全相關

軟體、安全相

關人員訂有規

範。 

Annual 
Safety 
Report 
 
Safety Case 

主張鐵路系統生命週

期的概念，提倡

RAMS 的風險管理精

神，並透過繳交

Annual Safety Report
及 Safety Case等安全

報告達到自主管理之

監理制度。 

美國 

49 CFR Part659 建議對車廂、

通訊、火災偵

測防護等設備

進行風險辨

識。 

建議對各類安

全相關程序進

行風險辨識，

例如異常處理

程序、養護程

序等。 

除 SSPP、
SSP 外，亦

加入「安全

認證與執行

年度報

告」、「危

害管理報

告」 

透過 SSPP 與 SSP 的

要求推動鐵路系統風

險管理與自主管理。 

日本 

鐵道事業法 
軌道法 
鐵道營業法 

以東日本鐵道公司而言，該公

司針對 2013年的安全目標擬定

了「精進人力資源與系統相關

安全」與「透過風險評估預防

鐵道安全報

告書 
日本近年來開始導入

RAMS 的概念進行安

全管理。概念上期望

透過行政機關、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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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兩個展望，同時透過塑

造安全文化、重建安全管理系

統、採正確方法減緩風險、提

倡安全設施的安置等四個構面

分別來達成目標。 

營運業者與旅客間的

合作，達成系統安全

的目的。 

澳洲 

AS/NZS4360 
AS4292 
Rail Safety 
National Law 

針對鐵路、土

建機電、列

車、號誌等硬

體設備訂有安

全規範。 

對號誌與通訊

系統訂定安全

規範。 

Safety 
Performance 
Reporting 

主要宣導風險應辨

識、評估、分析與控

制，並透過每年繳交
Safety Performance 
Reporting 等安全報

告達到自主管理之監

理制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2 建議 

本研究在研擬安全管理報告撰寫指引的過程中，了解到現有法規

制度有改善之空間，相關之建議予以彙整如下。 

1. 政府、鐵路營運業者及鐵路監理機構於自主安全制度的建

議 

(1) 建議「政府」透過法令規章的訂定與修法，規範鐵路營運業

者定期提送安全報告，並頒布「安全管理報告指引」，同時

要求鐵路營運業者朝向自主式安全管理制度發展。 

(2) 「鐵路營運業者」應透過每年繳交給鐵路監理機構之安全管

理報告，檢本身之自主安全管理執行的效率及成果。 

(3) 「鐵路監理機構」透過每年的安全管理報告，稽核鐵路營運

業者安全管理成效。此外，鐵路監理機構亦可透過實際監

理狀況，建議政府立法單位修改法條，使整體安全制度更

趨完善。 

2. 具體修法建議 

(1) 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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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僅有適用於「鐵路法」及「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

監督實施辦法」之鐵路系統有此規定，要求每年提送安全管

理報告至鐵路監理機構；反之，捷運系統則無明文規定提

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要求。本研究建議未來成立鐵道局時可

一併重整規範，於「大眾捷運法」與「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

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中加入相關的條文，促所有鐵路營

運業者均符合提送安全管理報告之規定。 

(2) 頒布安全管理報告指引 

建議要參照所法規頒布撰寫指引，配合鐵路營運業者之特

性，依「規劃（Plan）－實施（Do）－查核（Check）－改

進（Action）」之管理循環，強化鐵路監理機構與鐵路營運

業者雙方合作，持續推動自主式與風險式之安全管理，以

降低營運風險。 

(3) 納入風險的概念 

建議未來可修法更新國內鐵路安全監理的相關法規，例如

修改「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與「大眾捷運

系統經營維護與營運安全監督實施辦法」，以增進風險管理

機制。 

(4) 事故與事件的定義重整 

我國法規體系比較像是日本，因此「鐵路行車規則」於事故

或事件定義本身是隱含有發生的原因或者嚴重程度在內，

亦即無論是否有人員傷亡及財損，只要具有高度的危險性

的「碰撞」、「出軌」、「火災」，就定義為事故，其概念

為列車出軌是鐵路運轉不能發生的事情。惟上述之分類方

式與英美系統定義較為不同，研究中在進行績效比較時，

較難以有同樣的基準，建議未來「鐵路行車規則」進行修法

時，可針對日本體系與歐美體系之事故與事件定義，做更

多的討論，重新檢視事故與事件之定義。 

3. 後續實務可進行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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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以阿里山森鐵為例並進行範例撰寫時，了解阿里山

森鐵在事故統計資料部分有再精進的空間。其首要之務為

建立事件事故之登錄系統，以便後續能進行相關之安全與

風險分析。 

(2) 由於各鐵路系統性質不同，因此「安全管理報告」中各鐵路

營運業者所需提供之年度「特定事故」與「異常事件」不宜

統一律定，建議後續可由各鐵路營運業者與其監理機構，

共同討論於年度安全管理報告中提供之資料、檢討及其改善

措施。 

(3) 欲執行風險管理，須先進行危害辨識，建議尚未將風險管理

納入之系統或者雖已導入但是未制度化者，可先從危害辨識

著手，同時建置一套具有增、刪、改、查等功能之「危害登

錄系統」，以方便後續風險分析時使用。 

(4) 參考日本將「鐵道安全報告書」公布於一般大眾之作法，未

來我國鐵路營運業者之「安全管理報告」是否該公布，可將

其納入後續討論議題。此外，若確定要公布於一般大眾時，

應有其相關之配套措施，例如可由監理機構將各業者之「安

全管理報告」資料進行彙整後，再以年報的方式對外公布。 

(5) 「安全管理」的面向包含人、設備、流程等，建議後續研究

可以延續的探討議題包含有：事前預防、事後矯正、保安、

勞工衛生安全、職業災害、暴力事件等方向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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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120003 

112. 大眾捷運法，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1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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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建立鐵路監理暨研究單位可行性之研究，
2005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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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柯輝耀，預防性失效分析，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發行，初版，2001

年 11月。 

150. 韋伯線上字典查詢網站，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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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方法之回顧」，第 25屆中華民國運輸學會論文集，2010年 12

月。 

156. 孫千山、鍾志成、林杜寰、李治綱、張開國、吳熙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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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鄭燦堂，風險管理理論與實務，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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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英文縮寫 解釋 
1.  AAR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s，北美鐵路協會 

2.  ALARP 
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合理的情況下將風

險降至最低 

3.  APTA 
Americ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美國公共運

輸協會 
4.  AS/NZS4360 澳洲風險管理標準 

5.  ASLRRA 
American Short Line and Regional Railroad 
Association，美國區域鐵路公司協會 

6.  ATP 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自動列車保護 
7.  CBA Cost Benefit Analysis，成本效益分析 
8.  CFR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美國聯邦管制法規 
9.  CSM Common Safety Method，普通安全方法 
10.  DOT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運輸部 

11.  
DIRECTIVE 
2004/49/EC 

Railway Safety Directive，歐盟鐵路安全監理指導綱領 

12.  ETA Event Tree Analysis，事件樹分析 

13.  EN50126-1 
Railway Applications-The Spec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 

14.  EN50126-2 Guide to the application of EN 50126-1 for safety 

15.  EN50126-3 Guide to the application of EN 50126-1 for rolling stock 
RAMS 

16.  EN50128 
Railway Applications-Communications, Signal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Software for Railway Control and 
Protection systems 

17.  EN50129 
Railway Applications-Communication, Signalling and 
Processing Systems-Safety Related Electronic Systems 
for Signalling 

18.  EQF Equivalent Fatality，等效死亡 
19.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故障模式影響分析 

20.  FMECA 
Failure Mode, Effects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故障模式

影響與嚴重性分析 
21.  FRA 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美國聯邦鐵路署 
22.  FTA Fault Tree Analysis，失誤樹分析 
23.  FTA 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美國聯邦大眾運輸署 
24.  HB436:2004 為說明澳洲 AS/NZS 4360 所述原則的細節 
25.  HEM Hazardous Event Movement，移動危害 
26.  HEN Hazardous Event Non-movement，非移動危害 



 A - 4

項次 英文縮寫 解釋 
27.  HET Hazardous Event Train，列車危害 
28.  HMRI Her Majesty’s Railway Inspectorate，皇家鐵路視察團 
29.  HSE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on，英國健康與安全委員會 
30.  HS&E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健康、安全及環境 
31.  HTA Hierarchical Task Analysis，層級任務分析 
32.  ISO31000 國際標準組織所訂定之風險管理原理及指導綱要 

33.  ISTEA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美國運

具間陸面運輸效率法案 
34.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 
35.  LOA Limit of Acceptability，風險期望下限值 
36.  LOT Limit of Tolerability，風險可容忍上限值 

37.  MEM 
Minimum Endogenous Mortality，最小內生死亡率，為

德國接受安全風險之標準 

38.  MKBF 
Mean Car-Kilometers Between Service-Delay Failure，平

均延誤失效發生之間隔車公里 
39.  ORR Office of Rail Regulation，英國鐵路管制委員會 
40.  OA Oversight Agency，監理單位 
41.  OT Operation and Transfer，委外經營 

42.  PDCA 
Plan, Do, Check, Action，規劃、推動、矯正、審查之管

理程序 
43.  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間融資提案制度 
44.  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共私營合作制 

45.  RAMS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Safety，可靠

度、妥善率、維修度、安全度 
46.  RBD Reliability Block Diagram，可靠度方塊圖 
47.  RGS Railway Group Standards，鐵路標準 

48.  ROGS 
The Railways and Other Guided Transport Systems Safety 
Regulations，英國鐵路安全管制規則 

49.  RSSB 
Railway Safety and Standard Board，英國鐵路安全與標

準委員會 
50.  SMP Safety Management Plan，高雄捷運的安全管理計畫 
51.  SMS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安全管理系統 
52.  SRM Safety Risk Model，英國 RSSB 安全風險模式 
53.  SSP System Security Plan，系統保全計畫 
54.  SSPP System Safety Program Plan，系統安全促進計畫 
55.  TSI Transportation Safety Institute，運輸安全中心 
56.  UTA Utah Transit Authority，猶他州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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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1 第 1 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2014 年 04 月 02 日下午 2時 30 分 

地    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樓會議室 

主    席：張開國 組長 

出席人員：吳熙仁研究員、中興工程顧問社 

記錄：施佑林 

1. 工作進度報告 

進度報告綱要如下，詳細內容參見會議資料。 

(1) 研究方向與內容之確認 

(2) 確認工作會議討論內容 

(3) 請運研所協助事宜 

(4) 教育訓練議題之確認 

 

2. 討論事項 

(1) 訪談過程中若涉及公司機密等問題，造成鐵路營運單位不願意配合提

供資料，運研所可協助溝通。 

（感謝協助） 

(2) 需求說明書欲完成的工作項目，除報告中呈現外，亦要在附錄中以表

格方式將各細項工作項目及其所對應之章節詳列，以利查核。 

（中興社配合辦理） 

(3) 教育訓練需要新增滿意度調查工作。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邀請鐵路營運單位安全專家目前計有：臺鐵-鄭騰清、高鐵局-劉建凱、

北捷-林賢樑、糖鐵-沈伯泉等 4 位專家；另林鐵、高鐵公司仍持續邀

約中，同時也邀請桃捷、高捷之鐵路安全專家一併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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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協助） 

(5) 有關安全管理報告初探與風險管理執行要點草案建議，係未來鐵道局

關心的內容。 

（後續將與各鐵路安全專家一併完成該草案建議） 

 

3. 運研所建議事項 

(1) 本研究案為一實務調查與分析案，由於安全範疇很廣，建議國內鐵路

營運單位可採訪談方式，國外鐵路營運單位則以文獻資料分析，期望

借助國外經驗，供國內鐵路營運機構建立安全管理制度參考。 

（中興社配合辦理） 

(2) 建議本案可擇一鐵路營運單位（如「林鐵」或「北捷」為對象）進行

產學合作，協助該鐵路營運業者進行安全計畫書與安全管理報告之構

建。運作方式可於下次專家工作會議中，向各鐵路營運機構安全專家

代表說明本案欲進行方式，並由該專家將此意見帶回討論後，可主動

向運研所爭取一個名額的機會。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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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2 第 2 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2014 年 04 月 28 日下午 2時 

地    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5樓會議室 

主    席：張開國 組長 

出席人員：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運務處鄭幫工程司騰清、高速鐵路工程

局劉副工程司建愷、臺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翁經理俊生、臺北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林課長賢樑、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林副處長其德、葉祖

宏副組長、吳熙仁研究員、中興工程顧問社 

記錄：施佑林 

1. 工作進度報告 

進度報告綱要如下，詳細內容參見會議資料。 

(1) 本專案簡介 

(2) 風險式與自主式安全管理 

(3) 政府監理制度與業者安全管理對策 

 

2. 討論議題 

(1) 風險式安全管理與自主式安全管理彼此間有其交集，風險式為安全管

理的方法之一，主要希望將風險降至可接受的門檻；自主式安全管理

則為業者為提昇安全的基本自我要求，例如由監理機關訂定原則性規

範，要求營運業者主動提送安全報告書。 

(2)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43 條規定營運單位提供「安

全管理報告」，該辦法定義之項目範圍較大，各單位提送的內容深淺

不一，雖可能符合標題但細膩度是有差別的。 

(3) 臺鐵局目前作法是由各單位提出危險因子及改善方式，由行保會監督

查核改善狀況，惟目前實務遇到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落實，故重點應

放在各單位如何執行及落實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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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高鐵系統是歐洲標準與日本標準的調適，而安全管理則是走量化

風險管理，建議研究團隊可持續蒐集國外量化風險的標準，找出不同

系統下可遵循的標準。 

(5) 阿里山森林鐵路任職員工流動率高、加上有經驗員工陸續退休及欲缺

不補狀況，有些好的傳承未能保留實足可惜；另臺鐵派往森鐵管理處

者多為派兼，加上兩邊文化不同，目前運作仍在磨合階段，希望透過

此計畫促使雙方進階合作。 

 

3. 建議事項 

(1) 建議研究團隊可蒐集依據美國 SSPP 範本寫出來的「安全報告」，供國

內鐵路營運機構建立安全管理制度參考。 

（中興社會嘗試蒐集並回覆相關情形） 

(2) 建議本案先以阿里山森林鐵路為對象進行合作，協助該鐵路營運業者

進自主安全管理之構建，未來後續計畫則可以台北捷運為對象。 

（中興社配合辦理，同時會再與將與森鐵管理處聯繫確認） 

(3) 本研究案為一實務調查與分析案，由於安全範疇很廣，建議國內鐵路

營運單位可採訪談方式，國外鐵路營運單位則以文獻資料分析，期望

針對國外監理、法規、報告的連結關係多著墨。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建議除了訪問鐵路公司，也要訪問高鐵局，請教鐵道局推動安全管理

工作。 

（中興社配合辦理） 

(5) 擬請高鐵局協助研究團隊提供鐵路營運單位提送之「安全管理報告」

供本案參考，以利本研究之進行。 

（擬請運研所及高鐵局協助研究團隊取得該文件） 

 

4.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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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3 第 3 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2014 年 06 月 03 日下午 2時 

地    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樓會議室 

主    席：張開國 組長 

出席人員：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運務處鄭幫工程司騰清、高速鐵路工程

局劉副工程司建愷、臺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李經理光陸、阿里山森林

鐵路管理處林副處長其德、葉祖宏副組長、吳熙仁研究員、中興工程顧問

社 

記錄：施佑林 

1. 工作進度報告 

進度報告綱要如下，詳細內容參見會議資料。 

(1) 回顧與意見之彙整 

(2) 國內鐵路業者做法 

(3) 訪高鐵局資訊分享 

(4) 遭受攻擊事件防範 

 

2. 討論議題 

(1) 臺鐵風險管理目前是由上而下要求，亦有明訂各事故標準作業程序

(SOP)，然因各現場(站/段)環境不同，此 SOP 除了並非每個現場(站/

段)皆可行外，其第一線現場工作人員對於風險工作，易流於應付行

事，實質上對改善風險並無幫助；若為由下而上，即由第一線現場(站)

員工提出風險危害，由上層(段)給予資源協助改善危害，較易有實質

上的效果。 

(2) 阿里山森林鐵路目前有針對員工以座談方式，進行風險管理相關課程

訓練，在臺鐵接管後，森鐵既有之營運安全管理小組與臺鐵行保會工

作有重覆，權責會有劃分不清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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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高鐵公司於 2008 年開始針對 3000 名員工進行風險管理訓練，目

前作法為由基層員工提出為害因子與風險評估與歷史資料比對決定風

險程度，並有風險管理小組針對新作業的風險進行評估，依風險嚴重

程度依序排出等級。 

(4) 針對風險管理執行是由上而下要求或是由下而上較好，建議可依各鐵

路系統不同特性選擇不同做法，除符合法令基本需求外，重點應放在

可實際改善及降低風險。 

(5) 鐵路法修正條文已於立法院三讀通過，待總統公告實施。此法實施後，

臺鐵將納入提出安全管理報告至交通部之施行對象之一。 

(6) 阿里山森林鐵路安全管理有組織架構，但細部權責及工作劃分待強化

中。 

(7) 阿里山森林鐵路希望透過此計畫，將風險辨識與評估系統性、邏輯性

的整理出經驗及規則，對後續新進員工之訓練及承接工作有較大的幫

助。 

(8) 鐵路法增修條文第 56 條之 5在文字上並無提及「風險管理」字眼，是

因為在法規上並不會提及到細部內容，但其實風險管理是包含在此法

規提及報告內容應包含之五個項目內。 

(9) 因應台北捷運發生隨機殺人事件，臺鐵及高鐵保安措施主要為加派巡

警人員，阿里山森林鐵路目前是針對員工加強訓練應變處理。 

 

3. 建議事項 

(1) 建議本案協助阿里山森林鐵路撰寫安全管理報告為主要完成目標，安

全規劃書則可待後續計畫執行。 

（中興社配合辦理） 

(2) 建議釐清「Safety Case」與「Safety Report」之不同處及內容重點。 

（中興社會釐清兩者不同並於下次會議回覆） 

(3) 鐵路營運機構並不會特別區分「Safety」與「Security」之工作權責

劃分，然兩者關係密切，建議未來在安全管理報告盡可能納入如重大

危害的處置方法等等，將「Safety」與「Security」之工作權責包含

在此安全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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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社配合辦理） 

(4) 美國 SSPP 範本之「安全報告」有 21 項基本要求，由於各鐵路系統特

性不同，建議因地制宜的針對每個鐵路系統特性制訂不同基本要求項

目。 

（中興社配合辦理） 

(5) 關於簡報資料第 11 頁台灣高鐵營運階段安全組織圖有誤，建議修正。

並請提供簡報資料有關攻擊事件防範之資料來源給各位委員參考。 

（中興社配合修正辦理） 

 

4.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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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4 第 4 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2014 年 07 月 10 日下午 2時 

地    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樓會議室 

主    席：張開國 組長 

出席人員：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運務處鄭幫工程司騰清、高速鐵路工程

局劉副工程司建愷、臺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李經理光陸、阿里山森林

鐵路管理處林副處長其德、葉祖宏副組長、吳熙仁研究員、李治綱教授、

中興工程顧問社  

記錄：施佑林 

1. 工作進度報告 

進度報告綱要如下，詳細內容參見會議資料。 

(1) 安全計畫書與安全管理報告之回顧與整理 

(2) 拜訪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資訊分享 

(3) 期中報告章節安排 

2. 討論議題 

(1) 阿里山森林鐵路安全管理組織架構中，召集人原本是臺鐵局委派的副

處長，因為目前尚未補缺，所以召集人由林管處副處長代理。另外，

2013 年 5 月 1 日森鐵曾向臺鐵申請補派員工名額，目前臺鐵僅派出 9

名兼派人員，礙於森鐵公務繁忙，且兼任人員本身亦有其正職公務需

要處理，無法全力協助，故目前森鐵仍然處於人力不足狀態。 

(2) 國內鐵路法定乘客權益僅有「安全」與「準時」，並無「服務水準」

與其他權益。 

(3) Safety 在法規上的廣義的定義是包含 Security 的，如澳洲在 Rail 

Safety National Law 就明文規定，在「Other Safety Plans and 

programs」裡需有「Security Management Plan」。 

(4) 英國倫敦地鐵於風險相關方面的論述僅為程序(機制)說明，並無實際

案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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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鐵路法 41 條原本就有監督臺鐵，修法完後，在修正條文第 44 條之 1

明確規定國營鐵路之監督準用法條規定，亦即可以依法對臺鐵進行監

理。 

3. 建議事項 

(1) 阿里山森林鐵路平地段速限為時速 40 公里，山地段速限為直線時速

25 公里，曲線時速 22 公里。另外，臺鐵軌道主線最小半徑為 350 公

尺、支線最小為集集線是 300 公尺。簡報資料數值有誤且並未詳細說

明，請再次確認正確資料。 

（中興社配合修正辦理） 

(2) 鐵路法規定鐵路營運單位每年都要提報安全管理報告，在建構森鐵的

報告時，建議先以提出完整的架構格式，之後由森鐵自己填補滿，後

續每年報告再依據重點項目去撰寫報告即可。 

（中興社配合辦理） 

(3) 在簡報中，報告章節架構 CH6「鐵路安全風險管理執行要點草案建

議」，內容重點應該是在「安全管理報告」內容建議，以及後續鐵路

安全執行要點的研擬，其中，風險管理原本要做的項目，若在母法理

裡面已有規定，則不適宜重覆出現在此章節中。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本次簡報回顧了不同國家鐵路系統之 Safety Case/Safety Report，

其中，如 KiwiRail 是屬於哪種鐵路，希望可以在報告中補充，本研究

希望能研擬出一個通用於國內各鐵路系統之 Safety Case 架構。 

（中興社配合辦理） 

(5) 台灣高鐵公司與高雄捷運之 Safety Case 當初是由英國顧問公司指

導，如「高鐵 Safety Case」，若高鐵公司願意提供此資料，建議將

其架構、目錄放進報告一併參考。 

（中興社配合辦理） 

(6) 本計畫執行以安全管理報告為主，後續計畫建議可以做到安全機制，

以案例探討來作，例如以森鐵的路線為重點，探討路線穩定度，若臺

鐵與森鐵兩邊有不同意見，也可以作為案例來討論。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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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5 第 5 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2014 年 10 月 6 日上午 10 時 

地    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樓會議室 

主    席：葉祖宏 副組長 

出席人員：臺灣鐵路管理局運務處鄭幫工程司騰清、高速鐵路工程局劉副

工程司建愷、台北捷運公司林課長賢樑、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林副處長

其德、吳熙仁研究員、賴靜慧研究員、李治綱教授、中興工程顧問社 

記錄：施佑林 

1. 工作進度報告 

進度報告綱要如下，詳細內容參見會議資料。 

(1) 上次議題回覆 

(2) 拜訪台灣高鐵公司分享 

(3) 安全管理報告執行要點草案 

(4) 安全管理報告-以阿里山森林鐵路為例 

(5) 教育訓練規劃 

2. 討論議題 

(1) 由重大行車事故率、一般行車事故率及異常事件率等安全績效指標

(KPI)定義，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出一些重大事故真正的發生原因及營

運機構的營運安全績效。 

(2) 臺鐵局內部針對行車異常事件分類有 53 項之多，而鐵路行車規則第

122-3 條對行車異常事件共分 17 項，無法完全對應法條，易造成內部

呈報給交通部的困擾。 

(3) 台北捷運公司與其主管機關台北市交通局對於異常事件或事故名詞

定義若有不同或爭議時，北捷會先統一內部對名詞之定義，再與主管

機關進行溝通協調，以達成共識。 

(4) 在安全績效指標項目方面，如何避免外部不可控的因素造成的事故/

事件，建議可將安全績效指標分為可歸責與不可歸責者來檢視，為避

免造成各單位卸責或製造數據而盡量將事件歸類為不可歸責，細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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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須再詳細討論。實務作業上，目前高鐵局是讓鐵路單位自行訂定指

標，不可歸責者也許可以僅提件數，並未規定一定去算事件率、事故

率。 

(5) 如何落實執行 PDCA（Plan-Do-Check-Action）是重點，但背後要有法

律支撐，且營運單位要有自我改善的動力。 

(6) 營運安全藏在各部門中，各鐵路營運機構未必都有另外設置安全管理

組織，例如：北捷要畫出安全組織架構圖可能有困難。 

(7) 安全管理報告的內容編排也許未必要仿照鐵路法 56-5 條規定的項目

順序來寫，可以採比較好的方式來編排（如英國的安全報告作法雷

同，會有一個對照表與法規要求者進行說明）。 

(8) 102 年運輸安全白皮書，參考 UIC 2010 事故報告，以百萬車公里的重

大死亡數，計算臺鐵大約是 1.49，在各國排名約為 19~20 名。希望導

入自主式安全管理的概念後，每年能有進步的空間。 

3. 建議事項 

(1) 希望安全管理報告要點草案及阿里山森林鐵路範例可以先提供給各

專家參閱，之後再開工作會議討論。 

（中興社配合辦理） 

(2) 有些安全績效指標項目(KPI)對林鐵/糖鐵是比較困難的，例如：單位

為百萬車公里數或百萬旅次為單位的指標，由於林鐵/糖鐵運量不

大，車次亦不多，每年要達到百萬旅客/百萬車公里是不太容易的，

依目前指標的定義對林鐵與糖鐵可能有點困難，希望可以提出修改建

議。 

（中興社配合辦理） 

(3) 營運安全擬採取之措施，建議可以分為當年度與長期的時段範圍。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第 6 次專家工作會議預計於 2014 年 10 月 27 日舉辦。教育訓練預計

於 2014 年 11 月 3 日舉辦，主要對象為阿里山森林鐵路員工。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散會 



 B-15

B. B.6 第 6 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2014 年 10 月 27 日下午 2時 30 分 

地    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樓會議室 

主    席：張開國 組長 

出席人員：臺灣鐵路管理局運務處鄭幫工程司騰清、高速鐵路工程局劉副

工程司建愷、台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李經理光陸、台北捷運公司林課

長賢樑、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林副處長其德、葉祖宏副組長、吳熙仁研

究員、中興工程顧問社 

記錄：施佑林 

1. 工作進度報告 

進度報告綱要如下，詳細內容參見會議資料。 

(1) 安全管理報告執行要點草案 

(2) 安全管理報告-以阿里山森林鐵路為例 

(3) 教育訓練時間與內容 

2. 討論議題 

(1) 「安全管理報告執行要點草案」內容文字需以法律用語撰寫，應由監

理機關制訂，非本研究原意。現行鐵路法規定各鐵路營運機構每年需

提送「安全管理報告」，本研究撰寫此文件主要目的是希望除能協助

各鐵路營運機構撰寫「安全管理報告」內容，並使監理機關能透過安

全管理報告監督各鐵路營運機構是否有落實自主式安全管理，故名稱

更改為「撰寫安全管理報告之操作指引手冊」較適當。 

(2) 安全管理報告中之「相關安全管理規章」內容主要為鐵路營運機構內

部安全相關規章之「清單」為主，考量各鐵路營運機構與安全相關規

章繁複，故決議以適用全公司之安全規章(母法)為主，應包含：緊急

應變、風險及危機管理、各機構自行認定與安全相關之規章…等，以

條列清單方式呈現。 

(3) 「阿里山森林鐵路安全管理報告(範例)」可置於期末報告之附件中，

但是不要公開於網路上，避免製造困擾。「撰寫安全管理報告之操作

指引手冊」則可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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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訓練預計於 2014 年 11 月 7 日分別於嘉義林管處與阿里山站舉

辦，主要對象為阿里山森林鐵路員工與各相關鐵路營運機構員工。 

3. 建議事項 

(1) 建議於「營運機構摘要」中除需提供撰寫報告的負責人資料外，建議

並列營運機構之負責人資料。 

（中興社配合辦理） 

(2) 鐵路營運機構營運內容建議概述營運機構之基本資料，包含：系統

別、路線長度、車站數、車輛編組、營運環境、營運現況及與安全相

關之變動…等。 

（中興社配合辦理） 

(3) 高鐵公司應屬「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管轄，建議修

正內文。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安全管理組織架構及其所負責業務區分，例如：秘書單位、由哪個單

位召開會議…等，建議說明清楚。 

（中興社配合辦理） 

(5) 「危害項目」建議仍以鐵路行車規則第六章行車事故之處理第

122-1~122-3 條定義進行分類。 

（中興社配合辦理） 

(6) 建議「特定(重大)事故檢討」部分應該精簡描述，並以改善措施及辦

理情形為主要內容進行說明。 

（中興社配合辦理） 

(7) 「撰寫安全管理報告之操作指引手冊」內容建議說明清楚各章節所需

撰寫內容及緣由。 

（中興社配合辦理） 

(8) 此份報告可能橫跨前一年度、當年度及下一年度等三個年度之撰寫內

容，建議將整份報告之時間序釐清。 

（中興社配合辦理） 

(9) 建議安全管理報告應包含結語，以闡述安全管理報告之目標及價值，

而非僅因應法律規定而繳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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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社配合辦理） 

(10) 「阿里山森林鐵路安全管理報告(範例)」內容中有些誤植或需加

強修正內容如下：「天然災害」應改為「天然災變」、「阿里山 17K+700」

應該要清楚說明為哪一條路線、「安全理念」內容需加強說明、出軌

為「2 次車」，應該為「第 2 次車」、報告內容需著重在事後分析且

需具可讀性。 

（中興社配合辦理） 

(11) 建議教育訓練內容可朝「風險管理對工作上的好處」、「如何做

事故調查」等方向著手。 

（中興社配合辦理） 

4.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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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錄 C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與處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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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與處理情形： 

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勞動部

職業安

全衛生

署張副

署長金

鏘 

依期中報告 P.1-6 頁圖 1.2 研究流程

圖所示，期中階段預計完成之工作

包含安全計畫書之架構及範例，於

報告中並無此項資料。 

1. 由於「安全計畫書」範

圍較大，同時考量本案

經費與期程，依據期中

審查主席裁示，本研究

以「安全管理報告」為

主，並以阿里山森林鐵

路為範例進行探討。 

敬悉。 

本研究安全管理之範疇等事宜應予

以明確界定(旅客、員工、第三者是

否包含在內？)，以利研究是否完成

之確認。 

1. 國外主要以「系統安全」

為主，而系統安全則包

含有旅客、員工與大

眾。 

2. 依據主席裁示，本研究

主要以「行車安全」為

主，其他研究議題可於

後續研究再去延伸探

討。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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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安全報告書」與「安全管理報告

書」是否相同，如否，各自用途為

何，該等報告書如何審查處理應予

以確認。 

1. 各文獻對安全報告之定

義均不相同，本研究經

文獻回顧及在專家工作

會議中討論後，針對相

關安全報告的名詞定義

區為「安全計畫書」與

「安全管理報告」。 

2. 「安全計畫書」係於規

劃階段說明未來預定如

何進行安全管理工作的

報告。 

3. 「安全管理報告」又稱

「安全績效報告」，係

用以協助營運業者推動

自我安全管理工作、提

供監理單位進行督導，

並透過此方式讓雙方進

行溝通。 

4. 有關審查處理方式：「安

全計畫書」係於新系統

營運前提送交通部進行

審查；「安全管理報告」

則採年度提送至監理單

位進行審查。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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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有關鐵道運輸的監理方式，有無隨

推動自主式安全管理制度而修訂調

整，可提供若干建議。如：狹義與

廣義的監理方式，建議可改用消極

（報告）與積極（評鑑、績效考核、

評估）的方式。 

鐵路法於 2014 年 6 月 18

日修訂公告 56-5 條，要求

鐵路機構每年提送安全管

理報告，即是為了推動自主

安全管理而修訂之法條，該

法條雖有明定提送報告內

容須包含五大事項，惟仍缺

乏撰寫報告之要點說明，因

此本研究致力提出「安全管

理報告撰寫指引」，並重新

撰寫「阿里山森鐵之安全管

理報告」範例，供其他鐵路

營運機構參考。 

敬悉。 

本研究預定辦理之自主式安全管理

制度教育訓練相關教材之編審事

宜，似應加以考量。 

遵照辦理。 同意。 

淡江大

學陳助

理教授

一昌 

研究團隊連續做了一些研究，簡報

P.4 做了一個架構說明，請問本研究

完成後，是否已完成終極目標？後

續有何執行方向建議？ 

本研究完成後，可構建一完

整的風險與自主安全管理

架構，僅達成初步之里程

碑，惟仍須促使各鐵路營運

機構落實自主安全管理，因

此後續可進行的方式包括

有：教育訓練、自主安全認

證、輔導營運機構撰寫安全

管理報告等事宜。 

敬悉。 

本研究中，各國安全管理制度回顧

分析與自主監理成果可提供給鐵道

局參考，而安全管理報告，則可以

提供給各鐵路單位具體的建議，故

本研究有兩個受益的單位。 

感謝委員說明。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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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安全管理報告是否要將生命週期的

觀念考慮進去？若連續 1 年內發生

多次故障，是否表示該設備要置

換？生命週期對車路方面的應用，

是否加到安全管理報告內？ 

1. 謝謝委員指導，生命週

期觀念很重要，美國是

每三年重新檢視 1 次，

歐盟則是每五年 1 次，

因此應加入在安全管理

報告內。 

2. 本研究提出之安全管理

報告內含有滾動式檢討

之觀念，已隱含生命週

期之觀念在內。 

敬悉。 

 

 

 

 

 

敬悉。 

第四章蒐集各鐵路單位的安全作

法，小結處建議對各單位做一個比

較。 

遵照辦理，已於小節處對各

單位進行比較。 

敬悉。 

安全報告架構範本與比較表，僅為

對應，最後我們要提出的範本有何

幫助？建議擇其優點，以及各單位

執行可行性，作為內容建議。 

遵照辦理，期末報告有進階

針對文獻進行回顧，因此表

格已有所調整。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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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本研究美國 FRA 法條只更新至

1970 年、英國法條更新修訂至

2003、日本鐵道營業法更新修訂至

2006、台灣鐵道法則更新修訂至

2014 年，美國為何不再修法？是否

因為法源很完整？ 

1. 初步了解，美國 FRA 法

源雖沒有變動，但是法

源下的規則、標準與辦

法是有持續進行修正。 

2. 另以美國 FTA 為例，美

國 1995 年通過 CFR659

第一個版本後，主要採

以質化分析為主，後續

直到2005年才又通過新

法導向量化分析，業者

在這10年過程中逐漸成

長並接受量化分析之推

動，待水到渠成後美國

政府才去修法。 

敬悉。 

 

 

 

敬悉。 

交通部

高速鐵

路工程

局楊組

長正君 

在執行監理的經驗中，因為旅客與

鐵路業者間有資訊不對稱，必須要

透過政府的機制（監理）代替消費

者監督管理業者的安全。但是業者

自己是不會自主去做管理，因此要

先去要求業者進行內部管理制度，

要求業者自己先做好安全管理，再

由監理機關來檢查是否符合安全。

感謝委員說明與分享。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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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臺鐵局行保會是營運業者內部管理

的組織；交通部則是外部監理的機

關鐵路機構；以前僅要求「安全」，

但是沒有要求「安全管理」，從鐵

路法 56-5 中可以要求業者自己完成

安全管理，營運業者要先能夠自主

管理安全，由政府監督，出事時政

府要負責。建議本研究先釐清自主

式安全管理，到底是政府做，還是

營運業者做？ 

感謝委員之建議，營運業者

應負起自主安全管理之責

任，並透過安全管理報告之

提送，由政府監督之。 

敬悉。 

建議將散在各法規、辦法內有關安

全的內容與要求，整理出來。 

遵照辦理，已整理於 3.6節。 同意。 

同陳委員提問之生命週期的問題，

是否有再認證的規定？目前國家法

規是沒有的，但是第一次營運前是

有規定的。 

感謝委員建議與分享，目前

新系統營運前，須通過「履

勘作業」方能營運，但是並

沒有再認證的規定。 

敬悉。 

不同系統應有不同之安全管理報

告，建議可撰寫如手冊等，提供不

同鐵路業者針對鐵路法第 56-5 要求

之五大項安全管理報告內容，應該

撰寫之內容為何，例如事故調查要

寫哪東西、安全管理報告是寫 1 年，

還是對過去 3~5 年進行檢討等。 

遵照辦理，本研究已針對年

度安全管理報告提出撰寫

指引。 

同意。 

交通部

臺灣鐵

路管理

局運務

處彭副

建議就鐵路法第 56-5 安全管理報告

內容，詳細提出鐵路機構報告應包

括哪些項目。 

遵照辦理，本研究已針對年

度安全管理報告提出撰寫

指引。 

同意。 

風險管理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理應

納入安全管理報告內容。 

遵照辦理。 同意。 



C - 9 

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處長明

光監行

保會總

幹事 

建議事故與異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

措施，能夠明訂哪些必須在報告書

填寫，以利鐵路機構遵循。 

遵照辦理。 同意。 

臺灣高

速鐵路

股份有

限公司

許經理

俊文 

建議更正簡報 P.50，台灣高鐵「安

全管理系統」之 12 項安全管理要素

並非「安全管理報告」。 

遵照辦理，已修正於期末報

告內。 

同意。 

期中報告 P.4-8：台灣高鐵並非完全

參照 EN50126，因為很多環境無法

配合，故僅為參考，請修正。 

遵照辦理，已修正於期末報

告內。 

同意。 

建議未來可進一步整理、比較與清

楚說明國內是否需要編列此安全管

理規範與手冊及是否要訂定 KPI。

若有此規範與手冊，不僅於鐵道業

可以用，石化業也可以使用（物料、

維修） 

本研究提出之安全管理報

告撰寫指引中，已加入 KPI

之項目及其說明。 

敬悉。 

目前國內量化風險值都引用國外的

failure rate 資料庫，再調整其參數以

適合國內之情境使用，是否可以自

己建立一套資料庫？ 

謝謝委員建議，考量此議題

不在本研究範圍內，因此將

該議題納入後續之研究建

議中。 

敬悉。 

建議未來可開設安全相關訓練課

程，鐵道業界未來在進行相關作業

會更務實。 

謝謝委員建議，考量此議題

不在本研究範圍內，因此將

該議題納入後續可執行之

方向。 

敬悉。 

不同管理型態會有不同的結果，是

否可調查並分析鐵道業者不同的安

全管理組織與安全管理績效，並提

出建議，俾其務實地逐步改善，並

落實本計畫所期望之安全管理。 

謝謝委員建議，此意見已納

入本研究提出安全管理報

告撰寫指引中。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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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鐵道安全報告應依對象不同，而有

不同的內容差異：一是階段性向「監

理機關」說明可安全營運，取得營

運許可，另一是向「大眾」說明達

成安全要求，取得大眾信賴。建議

釐清未來國內「鐵道安全報告

(Safety Case)」之目的，提出規範架

構，及所需具備內容，並思考如何

實施使務實有效。 

遵照辦理，請參考本研究所

提出之安全管理報告撰寫

指引。 

敬悉。 

安全管理應該將「旅客、員工、第

三者、資產」都作好安全工作，要

如何輔導業者做好整合式的管理，

並提供相關建議給鐵路業者，例

如：如何思考管理組織架構、從哪

些面向辨識危害，是否要貨幣化、

人命化方式去做量化風險等。 

1. 國外主要以「系統安全」

為主，而系統安全則包

含有旅客、員工與大眾

與資產。 

2. 依據主席裁示，本研究

主要以「行車安全」為

主，其他研究議題可於

後續研究再去延伸探

討。 

敬悉。 

 

 

 

敬悉。 

行政院

農業委

員會林

務局嘉

義林區

管理處

林技正

其德 

建議本研究所蒐集的資料，經整理

後將可公佈之資料提供給鐵路機構

下載使用。 

遵照辦理。 同意。 

期中報告附件 B.4 第 4 次工作會議

記錄，P.B-12 建議事項(6)阿里山森

林鐵路平地段速限為時速 35 公里

(應為 40 公里)，山地段速限為時速

25 公里(應為直線 25 公里，曲線 22

公里)，請修正。 

遵照辦理，已修正於期末報

告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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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台北捷

運公司

林課長

賢樑 

本研究計畫中探討之安全計畫書與

安全管理報告範例，前者較像是營

運前建置之整體評估安全計畫，後

者較類似是營運中之安全管理報告

，建議在本研究中先將「安全報

告」、「安全管理報告」及「安全

計畫」等定義清楚，以避免混淆。

遵照辦理，考量各文獻對安

全報告之定義均不相同，本

研究經文獻回顧及在專家

工作會議中討論後，針對相

關安全報告的名詞定義區

為「安全計畫書」與「安全

管理報告」。 

敬悉。 

可探討一下 Security 是否要放進安

全報告之範疇。 

依據主席裁示，考量研究期

程與經費，保安 Security 議

題不納入本研究範圍內。 

敬悉。 

交通部

高速鐵

路工程

局（書

面意

見） 

 

 

 

 

 

 

 

 

 

 

 

本研究主題雖為「風險式」與「自

主式」安全管理制度，但內容卻集

中在風險管理，較少提及自主管

理。在本研究案需求說明書第 4 頁

提到的預期成果中，包括「針對如

何推動鐵路運輸業者提供自我安全

管理系統、內部稽核、風險管理報

告給監理機關，提出可行策略」，

故建議可再蒐集國內、外自主式安

全管理的機制，納入後續報告中並

提出相關建議。 

遵照辦理，已於期末報告內

說明。 

同意。 

本報告對「安全管理制度」並未提

出具體內容，僅提出安全報告書架

構，是否符合研究題目及目的？「安

全管理制度」之內容應探討鐵路機

構為確保每日行車安全，所應在組

織、人員訓練管理、營運維修程序

等方面所建立之作業機制，而安全

報告書則是其執行成果的展現。 

遵照辦理，已於期末報告內

說明。 

同意。 



C - 12 

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交通部

高速鐵

路工程

局（書

面意

見） 

 

 

 

 

 

 

 

 

 

 

 

 

 

 

 

 

 

 

 

期中報告 P.2-1：事故與事件定義所

引用的法令，應是鐵路行車規則第

122 條之 1 至第 122 條之 3。 

遵照辦理，已於期末報告內

修正。 

同意。 

期中報告 P.3-30 交通部監理鐵路機

構之法源，應先提到適用所有鐵路

系統之條文，如鐵路法第 4 條、第

16 條（履勘）、第 19 條（技術規範）、

第 36 條（設備不當改正）、第 40

條（事故通報及應變）、第 41 條（定

期檢查）、第 56 條之 1 至第 56 條

之 5，再說明單獨適用國營鐵路（如

鐵路法第 44 條之 1）、民營及專用

鐵路（如監督實施辦法）之條文。

另 P.3-31 高鐵監理法源，建議不納

入鐵路法第 2 條（名詞定義）。 

遵照辦理，已於期末報告內

修正。 

同意。 

P.5-22～P.5-23 所彙整各鐵路系統

安全報告書規範或範例所得架構，

和 P.5-24～P.5-25 本研究擬定安全

報告書架構雛型，有何差異？ 

前者架構主要係參考國內

外報告所摘錄之架構，有關

安全管理報告已於期末進

行較大幅度之修正，詳請參

閱安全管理報告撰寫指引。 

同意。 

P.5-23 將 3.風險分析、4.減緩措施說

明、5.安全管理系統列在同一位階，

但在 5.安全管理系統的第(2)項，又

提到必須進行風險評估、列入改善

計畫等內容，請研究單位澄清各點

內容之差異。此外，以台灣高鐵興

建至今已累積超過 4 千筆危害項目

為例，研究單位認為如此龐大的內

容，該如何在安全管理報告中呈

現？ 

1. 已於期末報告內重整修

正。 

2. 安全管理報告中，建議

僅針對年度重大事故或

鐵路營運機構 /監理單

位認為需要者進行說

明，有關整體的危害項

目，建議於危害登錄表

（Hazard Log）內進行定

期追蹤。 

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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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交通部

高速鐵

路工程

局（書

面意

見） 

 

 

 

 

 

 

 

 

 

 

 

 

 

 

 

 

對於 P.5-24～P.5-25 擬定安全報告

書架構雛型： 

(1) 是否需因應鐵路系統之特性

及規模，而納入不同的項目？（例

如臺鐵及高速鐵路之填寫項目多於

森鐵，而森林鐵路之填寫項目多於

台糖鐵路） 

(2) 第 3 點鐵路營運機構安全管理

計畫，涵蓋(1)～(5)各項，但第(1)

項又提到安全管理計畫，二者有何

不同？ 

安全管理報告架構已於期

末報告內有較大幅度之修

正，詳請參閱安全管理報告

撰寫指引。 

同意。 

期中報告 P.6-1 第 2 段後續研究： 

第 2 點「進行阿里山森林鐵路安全

報告架構之探討」，與第 5-24～5-25

頁安全報告書架構雛型，有何不

同？另建議除探討報告架構外，建

議可進一步概要描述各細項之內

容，如第 3-(2)項森鐵保安/保全計畫

或第 3-(4)項體適能管理內容大致為

何，讓研究團隊可進一步檢討其所

擬報告架構，對鐵路機構而言是否

確實可行。（註：研究團隊已拜會

森鐵，也有森鐵提報交通部的安全

管理報告，不妨可以參考該報告，

去寫出符合本研究案的安全管理

書） 

1. 謝謝委員指正，期中報

告 P.6-1第 2段第 2點係

誤植造成，應修正為：

以森鐵為例，進行安全

管理報告撰寫。 

2. 安全管理報告架構已於

期末報告內有較大幅度

之修正，詳請參閱安全

管理報告撰寫指引。 

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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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交通部

高速鐵

路工程

局（書

面意

見） 

期中報告 P.6-1 第 2 段後續研究：第

3 點「研擬鐵路安全風險管理執行要

點草案之建議」，在本研究案需求

說明書的預期工作項目或預期成果

中，均未看到，故請說明該要點草

案與本研究案之關聯，以及其內容

與過去 3 年執行臺鐵風險管理研究

案之差異，並請將該等說明內容納

入期末報告。另請說明對於已有建

立風險管理機制的鐵路機構，是否

需依照此執行要點辦理？ 

1. 謝謝委員指正，期中報

告 P.6-1第 2段第 3點係

誤植造成，應修正為：

安全管理報告撰寫指引

之提出。 

2. 承上，因誤植因素可能

導致委員有所誤會。過

去三年係執行「風險管

理」應用於鐵路系統之

初探，著重在風險管理

之運作程序與量化分

析，本年度研究則為進

行「風險與自主」鐵路

安全管理，著重在推動

鐵路營運機構自主安全

管理之落實。 

3. 已建立風險管理機制之

鐵路機構，仍須每年提

送安全管理報告至監理

單位，因此仍須依照此

執行要點辦理。 

同意。 

 

 

 

 

同意。 

 

 

 

 

 

 

 

 

敬悉。 

高雄捷

運公司

（書面

意見） 

期中報告 P.3-35「…高雄市政府則

以捷運局作為高捷的監理機關」部

分，應修正為：高雄市政府則以交

通局作為高捷的監理機關。 

遵照辦理，已修正於期末報

告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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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期中報告 P.4-5「…此外，行車保安

委員會下設有風險管控及分析會議

(工安處每兩個月召開乙次)、技術會

報(工安處每兩週召開乙次)、營運程

序安全會議(運務處每兩個月召開

乙次)」部分，應修正為：「…此外，

行車保安委員會下設有風險管控及

分析會議(工安處每三個月召開乙

次)、技術會報(工安處原則上每兩週

召開乙次，若發生重要事件，則召

開臨時會議)、營運程序安全會議(運

務處視需要召開)」。 

遵照辦理，已修正於期末報

告內。 

同意。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運

安組 

期中報告所完成的工作部分，建議

依研究案之工作項目要求，具體說

明推動風險式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

理制度中，何者為推動關鍵因素。

遵照辦理，已修正於期末報

告內 6.1 及 6.2 章節內。 

同意。 

期中報告之第 2 章文獻部分請依工

作項目要求，加強分析其經驗、作

法與發展趨勢，並綜整為表格，說

明其重點與差異處。第 4 章國內鐵

路業者之安全管理作法實務部分，

亦請加強分析並綜整為表格，說明

其重點與差異處。 

遵照辦理，已加強分析並綜

整為表 4-2。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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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期中報告 P.5-10 安全報告（Rail 

System SafetyProgram Plan, SSPP）

之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部分，請加

強實質內容之說明，而非內容安排。

遵照辦理，經回顧國外鐵路

監理機構每年要求鐵路營

運業者繳交之「年度安全績

效報告」以供政府監理，此

屬於自主式安全監督管理

制度，與本研究欲發展之

「安全管理報告撰寫指引」

較為接近，因此本研究於

5.2 節加強說明。 

同意。 

針對期中報告 P.4-3 台北捷運安全

管理方式發展，請分析並說明其推

動關鍵因素。另目前台北捷運以系

統安全促進計畫（System Safety 

Program Plan，SSPP）與系統保全計

畫（System Security Plan，SSP）進

行管理作業現況之比對與策略發

展，該公司是否有 SSPP 或 SSP 報

告。 

北捷雖未有 SSPP或 SSP報

告，然在 2005 年採以高規

格的實施標準來審視其安

全管理，主要以 SSPP 與

SSP 進行管理作業現況之

比對與策略發展，以構建更

完整的風險管理作業項

目，此亦為其推動安全管理

關鍵因素之一。 

敬悉。 

建議針對期中報告 P.5-10 頁舉例說

明其系統安全關聯，其中之重點是

否有我國可借鏡之處。 

美國 UTA 系統安全關連矩

陣表將各項安全作業以及

其資源依據主要權責、支援

權責、回顧與建議、認可之

方式進行矩陣之對照，確實

可供國內鐵路機構參照與

引用。 

同意。 

本期中報告除再加強實務調查與分

析外，建議加強與其相關之查核與

落實安全管理報告內容之作為。 

遵照辦理，已修正於期末報

告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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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運

安組張

組長開

國 

本計畫研究範圍事後還可再討論，

其中保安議題，屬警政單位處理居

多，資料難取得，加上本案時間較

短，保安部分建議暫時不放入。基

本上先以行車安全為主，後續研究

中再去慢慢的加入其他的範圍，例

如勞工衛生安全等。 

感謝主席裁示，遵照辦理。 敬悉。 

「安全計畫書」係規劃階段說明未

來預定如何進行安全管理工作，由

於其範圍較大，暫時先不放入。本

年計畫以年度之「安全管理報告」

為主，主要是考量實際執行面，協

助營運業者推動自我安全管理工作

並提供監理單位進行督導，希望透

過此方式讓營運業者與監理單位可

以互相溝通。 

感謝主席裁示，遵照辦理。 敬悉。 

世界各國風險式安全管理初期可能

都面臨無資料可以分析的困境，但

執行一段時間後，便可蒐集到資料

供後續風險管理之監督與查核。另

不同的鐵路系統隨著其發展亦有不

同的安全管理方式與作法。 

感謝主席說明與分享。 敬悉。 

希望明年可由今年研究案所產出的

安全報告，深入探討如何使鐵路營

運單位落實安全管理報告中檢討改

善部分之執行工作。 

感謝主席說明與分享。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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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有關安全報告之實務經驗，在航空

方面主要有 4 項做法：(1)安全政策

及目標；(2)安全風險管理；(3)安全

保證；(4)安全推廣。國內鐵路安全

管理之資訊傳播與教育訓練等安全

推廣則相對較缺乏。 

感謝主席說明與分享。 敬悉。 

 

 

 

 

 

 

 

 

 

 

 

 

 



 

 D - 1 

 

 

 

D. 附錄 D 教育訓練 



 

 D - 2

 



 D - 3

風險式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理制度之實

務調查與分析 

【教育訓練】 

緣    起：鐵路安全之確保首要為鐵路運輸業者建立風險式與自主式

鐵路安全管理制度，持續強化鐵路運輸業者之自我管理、

訓練與紀律制度，研訂安全計畫書與公布安全管理報告，

以及進行風險管理與內部稽核，逐漸以「安全績效」為基

礎的安全管理制度。本次教育訓練首先說明風險式與自主

式鐵路安全管理制度實務以及風險管理於鐵路運輸安全

之應用，之後再以國外出軌案例進行分析，並以一簡單範

例實際操作領結分析方法（失誤樹與事件樹），希望與會

者對風險管理能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主辦單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協辦單位：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 

          臺鐵局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時    間： 2014 年 11 月 07 日 AM10:00 及 PM17:30 

地    點：林務局嘉義林區管處（嘉義市林森西路 1號大禮堂） 

          臺鐵局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阿里山站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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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式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理制度之實

務調查與分析 

【課程安排】 
日期：2014 年 11 月 07 日（五）上午 

地點：林管處大禮堂 

時間 長度(分

鐘) 

內容 

10：00～10：10 10 主席/貴賓致詞 

10：10～10：50 40 講題 1-風險式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理制度實

務 

10：50～11：00 10 休息時間 

11：00～11：40 40 講題 2-出軌事故之原因與後果分析 

11：40～12：00 20 綜合討論、分享與回饋 

 

日期：2014 年 11 月 07 日（五）晚上 

地點：阿里山站簡報室 

時間 長度(分

鐘) 

內容 

17：30～17：40 10 主席/貴賓致詞 

17：40～18：20 40 講題 3-風險管理於鐵路運輸安全之應用 

18：20～18：30 10 主席/貴賓致詞 

18：30～19：10 40 講題 4-出軌事故之原因與後果分析 

19：10～19：30 20 綜合討論、分享與回饋 

 

 

【課程內容】 

1. 講題 1：風險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理制度實務 

 內容：良好的鐵路安全管理制度可確保鐵路營運機構安全運行，本講題以風

險式與自主式為出發點，說明如何透過制度的建立，使業者能以風險觀念進

行自主安全管理，並透過安全管理報告與監理單位進行溝通。 

 

2. 講題 2&4：出軌事故之原因與後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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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本講題以常發生之出軌事故為例，從事故之原因與後果分析，進而探

討可能之改善措施。擬使用的工具係採「領結分析(Bow tie analysis)」，

主要結合失誤樹分析與事件樹分析之概念，架構出軌事故之原因與後果，以

及隔絕原因與後果的改善措施。 

 

3. 講題 3：風險管理於鐵路運輸安全之應用 

 內容：本講題透過實例連結到風險管理之個步驟，說明鐵路系統於風險辨

識、風險分析、分險評量與風險處理的應用，讓與會者能對風險管理有初步

的認識。 

 

一、 出席單位統計 

上午場次出席單位 參加人數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4 

臺灣鐵路管理局 3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2 

桃園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 

台糖公司 1 

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 18 

臺鐵局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 26 

南臺科技大學 1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 

下午場次出席單位 參加人數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 

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 4 

臺鐵局阿里山森林鐵路管理處 60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3 

 

二、 教材：主要摘錄於研究報告內容，故省略 

三、 教育訓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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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午場次 

說明 照片 

主辦

單

位、

協辦 

單位

貴賓

致詞 

學員

參與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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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照片 

授課

進行

中 

分享

與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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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午場次 

說明 照片 

主辦

單

位、

協辦 

單位

貴賓

致詞 

學員

參與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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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照片 

授課

進行

中 

分享

與回

饋 

 

四、 討論內容： 

1. 建議在領結分析方法的實作示範小案例中，因夜間而造成的事故，可

以做的預防措施有：增加夜間速限、危險路段裝設感應式照明設備…

等改善措施，以降低危害事件的發生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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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研所洪研究員欲了解，過去中興工程顧問社在幫臺鐵局做危害事件

的領結分析時，若於失誤樹的分支中，分支遇到是因為臺鐵內部制度

所造成的因素時，是否繼續深入探究其制度? 

（中興工程顧問社過去在幫臺鐵局做分析報告時，由於此報告最後是公開的文

件，為了避免造成臺鐵的困擾，遇到此問題通常會由其他方面來代替分支說明，

比如說由人員教育訓練不足替代之） 

 

3. 阿里山森林鐵路周工程師分享，講題二講述關於立恩威公司所做的歐

洲 700 件貨物列車出軌事故報告中，將其 700 件出軌原因所做的詳細

分類，此分類表格將有助於森鐵參考，借由此報告完整且數量龐大的

案例分析，來檢視森鐵所遇到及未來可能遇到的情境，將有助於森鐵

安全管理上的提升。 

 

4. 主席：針對受訓前一日（2014/11/06）剛發生之阿里山森林鐵路出軌

事件，是否有同仁要分享其可能的發生原因? 

（目前事故原因還在調查中，然依過去的經驗判斷，此段有重新鋪設路基及道

渣，有可能是因夯實不足造成，因為前端客運車廂較輕，雖客車通過時並無出軌，

惟後方機關車推動的機車頭較重，一出力加速情況下擠壓前車造成軌道下陷後彈

起而造成出軌事故） 

 

五、 滿意度調查 

本次教育訓練有進行滿意度調查，回收問卷 47 份中有效問卷為

46 份，其問卷之滿意度調查分析如下表所示，說明如下。 

1. 多數蒞臨會場之學員認為課程程度與內容適合與充實，少部份第一線

營運之同仁可能對制度面議題與實務工作較無關係，因此覺得議題較

為深奧。 

2. 多數學員對時數安排滿意，惟仍有 17.4%的學員希望可將時數拉長。 

3. 多數學員任為課程對於工作上以及個人新知吸收上均有幫助，且未來

願意繼續參加類似的課程。 

4. 本次議題有提供實務出軌影片講解，有學員反應可以多增加影片的播

放，搭配實務案例進行分析。 

5. 整體而言本次訓練之學員反應多為正向且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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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式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理制度之實務調查與分析 

教育訓練滿意度調查表 

一、課程程度 

適合 太深 太淺 

43 3 0 

93.5% 6.5% 0.0% 

二、課程時數 

適中 太多 太少 

38 0 8 

82.6% 0.0% 17.4% 

三、講授內容 

充實 普通 空洞 

38 8 0 

82.6% 17.4% 0.0% 

四、講授方法 

合適 普通 欠佳 

40 6 0 

87.0% 13.0% 0.0% 

五、講授表達 

甚佳 佳 欠佳 

35 11 0 

76.1% 23.9% 0.0% 

六、對工作幫助 

有 些許 沒有 

40 6 0 

87.0% 13.0% 0.0% 

七、對個人幫助 

有 些許 沒有 

40 6 0 

87.0% 13.0% 0.0% 

八、願意再次參加 

願意 無所謂 不願意 

45 1 0 

97.8% 2.2% 0.0% 

 

六、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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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附錄 E 阿里山森林鐵路安管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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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附錄 F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與處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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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交通部

高速鐵

路工程

局楊組

長正君 

針對「先進」一詞之用法請研究團

隊斟酌使用，如期末報告書第 2-5

頁，這邊的先進國家是指歐美等國

家，而我國的鐵路法與日本體系法

規較為相近，惟日本應該也是先進

國家之一，所以建議「先進」兩字

可以考量用法是否適合。 

已重新檢視報告，並依據段

落文意適當更正用法。 

敬悉。 

「自主監理」一詞應該修正為「自

主管理」較為合適。因監理為由外

部的概念，不會是自主，自主一定

是管理。 

謝謝委員指正，「自主監理」

一詞皆已修正為「自主管

理」。 

同意。 

由於我國法規體系比較像是日本，

故在「事故」與「事件」之定義上

會與歐美體系的定義較不相同，

如：日本無論是否有人員傷亡及財

損，只要具有高度的危險性的「碰

撞」、「出軌」、「火災」，就定

義為事故，其概念為列車出軌是鐵

路運轉不能發生的事情。建議未來

可針對日本體系與歐美體系之事故

與事件定義，做更多的討論。 

敬悉，已將此議題加入後續

研究建議中。 

同意。 

目前國內鐵路法已規定鐵路營運機

構提送「安全管理報告」，對於未

來鐵路法規納入風險的概念是有其

必要性。 

敬悉。 悉。 

「安全管理報告」是該公布，然公

布的內容及其相關配套措施等，需

再進一步討論。 

敬悉，已將此議題加入後續

研究建議中。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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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勞動部

職業安

全衛生

署張副

署長金

鏘 

本研究僅針對「安全報告」或「安

全管理報告」等鐵路營運者之安全

管理年度績效加以研析，似宜再針

對國內外法規在風險與自主管理推

動實施之規範，較能在推動該制度

之修法建議上提供具體建議。 

本研究已在期末報告第三

章針對美國、歐盟、英國及

日本的法規及安全監理制

度作回顧，並在 6.4 節提出

國內現有法規修正建議。 

同意。 

同楊組長意見，「安全管理報告」

是該公布，其相關配套措施應再深

入探討，建議應由監理機構整理資

料，以年報的方式公布給大眾，而

非直接公布各鐵路營運業者繳交之

「安全管理報告」。 

敬悉，已將此議題加入後續

研究建議中。 

悉。 

實施自主管理時，以食安為例，即

便食安法訂出各種規定，業界還是

很被動；建議參考英美日作法，監

理機構積極實施主動鐵道安全檢查

機制，而非僅被動的每年審查安全

管理報告。 

敬悉。於 6.2.1 推動策略

3.鐵路營運機構及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內說明。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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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暴力事件應該也要納入自主安全管

理的範疇。 

1. 根據期中審查會議主席

裁示：本計畫研究範圍

事後還可再討論，其中

保安議題屬警政單位處

理居多，資料難取得，

加上本案時間較短，保

安部分建議暫時不放

入。基本上先以行車安

全為主，待後續研究中

再去慢慢的加入其他的

範圍，例如：勞工衛生

安全等。 

2. 已將此議題加入後續研

究建議中。 

同意。 

期末報告第 1-2 頁，「台北市營業

衛生自主管理手冊」，可能是引用

錯誤，因為找不到該報告；另簡報

結論「自主監理」一詞也應修正。

敬悉，已修正為「營造業安

全衛生自主管理與自動檢

查手冊」，自主監理亦修正

為「自主管理」。 

悉。 

期末報告第 6-18 頁，以森鐵作為範

例，建議內容需要更為精進。 

敬悉，研究團隊已依據森鐵

提供之資料作為精進的依

據。 

悉。 

交通部

臺灣鐵

路管理

局運務

處彭副

處長明

光兼行

保會總

幹事 

對於危害之定義（事故/事件）能給

予正確，讓鐵路營運機構有所遵循。

期末報告 6.3.3 第二項即

有針對各鐵路營運機構所

需依循現有法規（鐵路行車

規則）所定義之「事故」與

「事件」，惟其定義與英美

等國不同，故本研究於第七

章中建議後續可對「事故」

與「事件」之定義進行探

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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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對於特定事故之安全對策，希望能

夠明確何謂「特定事故」？ 

1. 由於各鐵路系統性質不

同，故「特定事故」不

適合統一率訂。建議應

由各鐵路營運業者與其

鐵路監理機構共同討

論，擬出所需提供之「特

定事故」於年度安全管

理報告中。 

2. 已將此議題加入後續研

究建議中。 

悉。 

臺鐵異常事件每年有 400 件以上，

如何要求其訂預防對策？ 

1. 同上，「異常事件」亦

不適合統一率訂，建議

由鐵路營運業者與監理

機構共同討論，以擬出

所需提供於安全管理報

告內容之「異常事件」

項目及其預防對策。 

2. 已將此議題加入後續研

究建議中。 

同意。 

風險辨識，到底要用多久的來定

義？1年、5年或 10年以上? 

應該分為 2個部份來探討： 

1. 風險辨識部分：應將可

蒐集到之各年度事故/

事件資料進行辨識作

業。 

2. 風險績效部分：根據國

外文獻與實務機驗，通

常是以過去 1 年至 3 年

之資料做統計分析。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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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簡報 55頁，是否會有政府法規及監

理機構監督不一致之現象，導致鐵

路營運業者無所適從之情況發生? 

應為誤解，政府制訂法規，

鐵路監理機構則依據政府

所制訂之法規來監督鐵路

營運業者，因此並不會有不

一致之現象發生。 

敬悉。 

勞安與職災的部份是否納入自主管

理？ 

1. 根據期中審查會議主席

裁示：本計畫研究範圍

事後還可再討論，其中

保安議題屬警政單位處

理居多，資料難取得，

加上本案時間較短，保

安部分建議暫時不放

入。基本上先以行車安

全為主，待後續研究中

再去慢慢的加入其他的

範圍，例如：勞工衛生

安全等。 

2. 已加入後續研究建議

中。 

敬悉。 

交通部

臺灣鐵

路管理

局阿里

山森林

鐵路管

理處張

處長錦

若有國外高山鐵路相關的安全標準

文獻，是否可以蒐集並提供參考？

自美國 911 恐怖攻擊後，世

界各鐵路營運機構為了營

運安全上之疑慮，有關安全

相關的資料已不易蒐集，研

究團隊後續若有蒐集到國

外高山鐵路相關安全標準

之文獻，將一併提供給森鐵

參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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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松 針對安全管理組織架構及具體做法

增加實務性及更具體的建議。 

敬悉，由於安全管理組織架

構與鐵路業者營運條件特

性習習相關，研究團隊會前

往森鐵進行討論，並提供相

關建議供森鐵處參考。 

悉。 

安全管理報告以森鐵為範例，森鐵

可再提供相關資料，建議研究團對

於結案報告可再更新。 

感謝委員協助，研究團隊已

依據森鐵提供之事故報告

精進內容。 

敬悉。 

行政院

農業委

員會林

務局嘉

義林區

管理處

林技正

其德 

簡報第 40 頁，缺漏一個「年度檢

查」；森鐵年度安全檢查為邀請林

務局與外部長官針對森鐵進行年度

檢查，臺鐵局接手後，則由行保會

與長官進行年度檢查。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 敬悉。 

台北捷

運公司

林課長

賢樑 

「安全管理」面向很廣，包含人、

設備、流程，事前預防、事後矯正

等，目前本研究著重在「風險管

理」，如期末報告第 3-5 頁 SSPP 之

21 項基本要求，即為整個「安全管

理」全貌，研究團隊較著重於 SSPP

第 6 項「危害管理」方面，可以再

彰顯報告的完整性；另 SSPP 第 13、

14 及 15 項則是 Activity Based 安

全管理。 

感謝委員提醒與建議，已加

入後續研究建議中。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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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本研究主題為「風險式與自主安全

管理」，在附錄第 E-3 頁，投稿的

英 文 標 題 以 「 Risk-based 」 及

「Activity Based」分別表示「風

險式」與「自主式」，以北捷的經

驗 來 說 ， 過 去 做 的 幾 乎 都 是

Activity Based ， 比 較 少 做

Risk-based 的安全管理。如何融合

這兩個機制，為一重要課題。 

敬悉。 悉。 

關於期末報告內容中，「風險辨識」

一詞需再更精準的用法；風險辨識

含括的範圍很廣，如財務風險辨識

亦屬其中之一。在本研究中，風險

事件的辨識(Risk Event)，其實就

是 Hazard，在期末報告第 4-6、4-7、

4-9 頁及附錄第 E-6 頁，都是用「危

害辨識」一詞，建議報告內容關於

鐵路「風險辨識」一詞修改為「危

害辨識」。 

感謝委員提醒，已於報告內

適當的更正。 

敬悉。 

桃園捷

運股份

有限公

司工安

處莊副

工程師

政達 

桃園捷運比較像是區域鐵路的性

質，有直達車與普通車，路線亦有

長陡坡，並有行包處理；但是法規

卻受大眾捷運法規範。風險管理

上，有技術類的風險，經營管理類

的風險，目前已辨識經營管理類 53

條(日商丸宏有協助辨識)，並有勞

氏進行之 IV&V 認證。 

敬悉。 悉。 

期末報告第 4-7 頁，維修安全會議

(維修處每兩週召開乙次)請刪除。

已更正。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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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將提供本公司資訊與研究團隊參

考。 

感謝委員提供，已於報告中

說明。 

敬悉。 

臺灣高

速鐵路

股份有

限公司

許經理

俊文

(書面

意見) 

本報告許多章皆有小結並提出許多

看法或建議，但在第七章之結論與

建議中，無進一步綜合性地描述各

小結所發現之事項或建議，且再綜

整歸納與分析一些更強而有力的論

點與建議，是否可再做報告內容之

微調。 

遵照辦理，已加強分析並綜

整規納為表 7-2 中。 

敬悉。 

於 2.6 節僅提到營造業之自主式安

全管理，並未舉出任何鐵道業於此

方面之實例，或可參考、遵循之法

規。而第六章亦未將＂風險式＂

與＂自主式＂安全管理做一比較或

分析，實不易使讀者簡易明瞭二者

間之差易與必要性。究竟二管理制

度必須同時具備，或僅需擇一而

為，即可達成良善的安全管理工

作，建議執行團隊可否不吝賜墨多

加描述。 

1. 期末報告 2.6 節主要先

對自主式管理之概念進

行回顧，鐵道業者實例

則安排於第四章內作探

討，並於小結處將營運

業者於風險式及自主式

之安全管理作法進行。 

2. 「風險式」與「自主式」

安全管理制度為相輔相

成，有關目前國內各鐵

路營運業者之「風險式」

與「自主式」安全管理

作法，已新增至表 4-2

內。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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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沿續前述：依國內法令，鐵路營運

機構都必須遵循＂鐵路法＂與＂職

業安全衛生法令＂，是以，在實務

運作上絕對都在＂風險式＂與＂自

主式＂安全管理有所做為，然本報

告似乎未對＂職業安全衛生法令＂

有較多的了解與實務探討。然而，

如何取二者之優點融合為一，使鐵

路營運機構內部管理制度與組織，

不會疊床架屋也無所適從，建議執

行團隊能否在提供安全管理制度的

建議外，也能參考合約相關需求，

勉予在安全管理組織也給些相關更

具體建議。 

1. 根據期中審查會議主席

裁示：本計畫研究範圍

事後還可再討論，其中

保安議題屬警政單位處

理居多，資料難取得，

加上本案時間較短，保

安部分建議暫時不放

入。基本上先以行車安

全為主，待後續研究中

再去慢慢的加入其他的

範圍，例如：勞工衛生

安全等。 

2. 已加入後續研究建議

中。 

敬悉。 

 

 

 

 

 

 

 

 

 

 

同意。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運

安組 

簡報內容之部分文獻有參考價值，

建議可適當納入期末報告內，例如

UIC 文獻。 

遵照辦理，已於 1.1 節內加

入 UIC 文獻，同時於 3.1

節內加入政府監理理念。 

敬悉。 

簡報第52頁森鐵風險績效統計與排

序，建議說明其危害項目是否包括

列車出軌事件的風險分析。 

感謝委員提醒，簡報檔已加

入補充，說明列車出軌事件

包含在[列車危害 ][出

軌][車站間-載客列車車

軌]之危害項目內。 

敬悉。 

期末報告第 4-1 頁臺鐵行保會運作

方式，與最新的運作方式是否一致?

請查明後補充說明。 

遵照辦理，已更正行保會最

新運作方式。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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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合約工作項目中有要求提出如何推

動於法規中要求營運者設置風險式

與自主式鐵路安全管理制度，以及

其具體法規修正建議，例如建議鐵

路安全風險管理執行要點草案。惟

期末報告僅列法規修正建議方向，

未提出鐵路安全風險管理執行要點

草案，其理由為何?是否認為頒布安

全管理報告指引即具有鐵路安全風

險管理執行要點草案之效果？請說

明。 

1. 於第 6 次工作會議記錄

中經主席裁示後決議，

「鐵路安全風險管理執

行要點草案」內容文字

需以法律用語撰寫，應

由監理機關制訂，非本

研究原意。 

2. 現行鐵路法規定各鐵路

營運機構每年需提送

「安全管理報告」，本

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除

能協助各鐵路營運機構

撰寫「安全管理報告」

內容，並使監理機關能

透過安全管理報告監督

各鐵路營運機構是否有

落實自主式安全管理，

故名稱更改為「安全管

理報告撰寫指引」較適

當，且即具有鐵路安全

風險管理執行要點草案

之效果。 

敬悉。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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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審查意見 承辦單位處理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見

請再針對期中審查意見之處理情形

加以檢視，有具體結果部分除說明

於那些章節外，可清楚註明整理於

那些表格，例如附錄 C-18 頁，可註

明第 4 章國內鐵路業者之安全管理

作法實務部分，已加強分析並綜整

為表 4-2。另至於第 2章文獻部分請

依工作項目要求，加強分析其經

驗、作法與發展趨勢，並綜整為表

格，說明其重點與差異處部分，請

再補充。 

1. 遵照辦理。 

2. 第 2 章已加強分析其經

驗、作法與發展趨勢於

表 2-12。 

3. 第 3 章針對監理制度部

份整理於小結處。 

4. 第 4 章實務部份整理於

表 4-2。 

5. 整體報告已綜整於表

7-2。 

敬悉。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請研究單位針對審查委員與機關代

表之意見（含書面意見），整理列

表檢討回應，並納入定稿之期末報

告書。 

遵照辦理，報告已修訂完

成。 

敬悉。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運

安組張

組長開

國 

請研究團隊針對期末審查委員意見

進行整理列表及檢討回覆，並修正

於結案報告中。 

遵照辦理，報告已修訂完

成。 

敬悉。 

原則上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敬悉。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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